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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1： 各國法規整理 

國家 法律依據 條號 條文內容 

歐盟 
歐 洲 電 子

通訊法 
前言 283 

捆綁至少包括網路近用服務或公開可用的數位人際交流服務，以及其他服

務，例如與數位無關的人際交流服務、線性廣播和機器對機器服務或終端

設備。若綑綁由同一提供商根據相同或密切相關契約提供或銷售，應認為

綑綁存在。雖然捆綁服務通常對消費者較為有利，但當發現服務不如預期，

而欲解除契約時，可能因為契約已鎖定，造成轉換困難或解約成本提高。

如果捆綁中的不同服務和終端設備在契約終止和轉換受到不同規則的約

束，消費者權利將受到限制，而無法為整個捆綁包或部分捆綁包提供具有

競爭力的價格。因此，本指令不包括關於契約摘要資訊、透明度、契約期

限以及終止和轉換的某些基本規定應適用於捆綁的所有元素，包括終端設

備、其他服務（如數位內容或數位服務）以及電子通信服務。獨立服務提

供或出售時，本指令適用於電子通訊服務的所有終端用戶義務也應適用於

綑綁服務中。其他契約問題，例如在不符合契約的情況下適用的補救措施，

應受適用於捆綁各個元素規則約束，例如，根據商品銷售或數位內容供應

契約的規則。但是，由於不符合規定或未能提供相應服務，在約定契約期

限結束之前終止捆綁的任何元素時，應給予消費者終止捆綁中任何元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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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法律依據 條號 條文內容 

權利。此外，為了保持消費者得輕鬆轉換供應商的能力，供應商不應透過

契約延長初始契約期限鎖定消費者。 

Bundles comprising at least either an internet access service or a publicly 

available number-base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service, as well as other 

services, such as publicly available number-independent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linear broadcasting and machine-to-machine 

services, or terminal equipment,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widespread and are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competition.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Directive, a 

bundle should be considered to exist in situations where the elements of the 

bundle are provided or sold by the same provider under the same or a closely 

related or linked contract. While bundles often bring about benefits for 

consumers, they can make switching more difficult or costly and raise risks of 

contractual ‘lock-in’. Where different services and terminal equipment within a 

bundle are subject to divergent rules on contract termination and switching or 

on contractual commitments regarding the acquisition of terminal equipment, 

consumers are effectively hampered in their rights under this Directive to switch 

to competitive offers for the entire bundle or parts of it. Certain essential 

provisions of this Directive regarding contract summary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contract duration and termination and switching should, ther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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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法律依據 條號 條文內容 

apply to all elements of a bundle, including terminal equipment, other services 

such as digital content or digital services, and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which are not directly covered by the scope of those provisions. All 

end-user obligations applicable under this Directive to a give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rvice when provided or sold as a stand-alone service should 

also be applicable when it is part of a bundle with at least an internet access 

service or a publicly available number-base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service. Other contractual issues, such as the remedies applicable in the event 

of non-conformity with the contract, should be governed by the rules applicable 

to the respective element of the bundle, for instance by the rules of contracts for 

the sales of goods or for the supply of digital content. However, a right to 

terminate any element of a bundle comprising at least an internet access service 

or a publicly available number-base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service 

before the end of the agreed contract term because of a lack of conformity or a 

failure to supply should give a consumer the right to terminate all elements of 

the bundle. Also,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ir capacity to switch easily providers, 

consumers should not be locked in with a provider by means of a contractual de 

facto extension of the initial contract period. 

第 2 條 電子通訊服務是指透過電子通訊網路提供之有償服務。除提供使用電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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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法律依據 條號 條文內容 

訊網路和服務傳輸內容，或對使用電子通訊網路和服務傳輸內容進行編輯

控制的服務外，還包括以下類型的服務：歐洲議會和理事會第 2015/2120

號規則第 2 條定義之網路服務；人際交流服務；全部或主要包括信號傳輸

的服務，例如用於提供機器對機器服務和廣播的傳輸服務。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rvice’ means a service normally provided for 

remuneration via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which encompass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services providing, or exercising editorial control over, 

content transmitted using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the 

following types of services: 

(a)‘internet access service’ as defined in point (2) of the second paragraph of 

Article 2 of Regulation (EU) 2015/2120; 

(b)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service; and 

(c)services consisting wholly or mainly in the conveyance of signals such as 

transmission services used for the provision of machine-to-machine services 

and for broadcasting; 

第 83條第 2

款 

當電信服務提供者提供不合理的捆綁服務時，監管機關可對企業採取價格

限制，以保護使用者利益並促進競爭。 

Obligations imposed under paragraph 1 of this Article shall be based on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 identified and be proportionate and justified in ligh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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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法律依據 條號 條文內容 

objectives laid down in Article 3. The obligations imposed may include 

requirements that the identified undertakings do not charge excessive prices, 

inhibit market entry or restrict competition by setting predatory prices, show 

undue preference to specific end-users or unreasonably bundle services. 

National regulatory authorities may apply to such undertakings appropriate 

retail price cap measures, measures to control individual tariffs, or measures to 

orient tariffs towards costs or prices on comparable markets, in order to protect 

end-user interests whilst promoting effective competition. 

第 107 條 

1. 如果向消費者提供捆綁服務或捆綁服務和終端設備，至少應包括網路

接入服務或大眾可用的人際交流服務。第 102 條第 3 款、第 103 條第

1 款、第 105 條和第 106 條第 1 款應適用於捆綁的所有元素，包括比照

適用該條款未涵蓋的元素。 

If a bundle of services or a bundle of services and terminal equipment offered 

to a consumer comprises at least an internet access service or a publicly 

available number-base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service, Article 

102(3), Article 103(1), Article 105 and Article 106(1) shall apply to all 

elements of the bundle including, mutatis mutandis, those not otherwise 

covered by those provisions. 

2. 如果消費者根據歐盟法律或根據歐盟國家法律，不符合契約規定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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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法律依據 條號 條文內容 

能提供服務者，有權在約定的契約期限結束之前終止第 1 段中提及的

捆綁契約中任何元素。成員國應規定消費者有權終止與捆綁所有元素

有關的契約。 

Where the consumer has, under Union law, or national law in accordance 

with Union law, a right to terminate any element of the bundle a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before the end of the agreed contract term because of a lack 

of conformity with the contract or a failure to supply, Member States shall 

provide that the consumer has the right to terminate the contract with respect 

to all elements of the bundle. 

3. 任何訂閱若由同一網路接入服務、公開可用的人際交流服務提供商提

供、附加服務或終端設備，不得延長契約原始期限，除非消費者在訂閱

附加服務或終端設備時另行明確同意。 

Any subscription to additional services or terminal equipment provided or 

distributed by the same provider of internet access services or of publicly 

available number-base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shall not 

extend the original duration of the contract to which such services or terminal 

equipment are added, unless the consumer expressly agrees otherwise when 

subscribing to the additional services or terminal equipment. 

4. 第 1 款和第 3 款也適用於微型企業、小型企業或非營利組織的終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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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法律依據 條號 條文內容 

戶，除非他們明確同意放棄全部或部分條款。 

Paragraphs 1 and 3 shall also apply to end-users that are microenterprises, 

small enterprises, or not-for-profit organisations, unless they have explicitly 

agreed to waive all or parts of those provisions. 

5. 對於本標題中規定的其他規定，成員國也可以適用第 1 款。 

Member States may also apply paragraph 1 as regards other provisions laid 

down in this Title. 

數 位 內 容

指令 

第 3 條第 6

款 

在不影響 EECC 第 107 條第 2 款的情況下，綑綁契約部分終止導致契約

其他部分受影響，應受當地國家法律管轄。 

Without prejudice to paragraph 4 of this Article, where a single contract between 

the same trader and the same consumer includes in a bundle elements of supply 

of digital content or a digital service and elements of the provision of other 

services or goods, this Directive shall only apply to the elements of the contract 

concerning the digital content or digital service. 

Article 19 of this Directive shall not apply where a bundle within the meaning 

of Directive (EU) 2018/1972 includes elements of an internet access service as 

defined in point (2) of Article 2 of Regulation (EU) 2015/212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22) or a number-base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service as defined in point (6) of Article 2 of Directive (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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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法律依據 條號 條文內容 

2018/1972. 

Without prejudice to Article 107(2) of Directive (EU) 2018/1972, the effects 

that the termination of one element of a bundle contract may have on the other 

elements of the bundle contract shall be governed by national law. 

電 子 通 訊

服 務 提 供

商 使 用 契

約 範 本 規

則 

第 1 條 

用於提供機器對機器服務的傳輸服務以外的電子通訊服務的提供者，應按

照附件 B 中的說明，使用附件 A 模板提供契約摘要。 

Providers of publicly availabl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other than 

transmission services used for the provision of machine-to-machine services shall 

use the template set out in Part A of the Annex,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set out in Part B of the Annex, when providing the contract summary. 

第 2 條 

1. 除非有正當理由，否則契約摘要列印時不得超過一頁單面 A4。若為捆

綁服務則不得超過三頁。 

The contract summary shall not, unless duly justified, exceed the equivalent 

of one single-sided A4 page when printed. Where services or services and 

terminal equipment, comprising at least an internet access service or a 

publicly available number-base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service, are 

bundled into a single contract, the contract summary shall not, unless duly 

justified, exceed the equivalent of three single-sided A4 pages when 

pri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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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法律依據 條號 條文內容 

2. 契約內容應按附件標題順序，以縱向表格呈現，使用的字體大小應至

少為 10 號字並容易閱讀。若是提供電子閱讀器瀏覽契約，則縮放大

小至少為 10 號字。 

The information in the contract summary shall be presen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rder of headings set out in the Annex in portrait format. The font 

type used shall be such that the text is easily readable. The font size shall 

be at least 10 points. In duly justified circumstances the font size may be 

reduced; in such cases a possibility to enlarge the contract summary by 

electronic means or to receive the contract summary upon request with a 

font size of at least 10 points shall be provided. 

3. 契約內容應容易閱讀，字體及背景應有足夠對比度，若內文字體有其

他顏色時，不應覆蓋其他文字。 

The content of the contract summary shall be easily readable with 

sufficient contrast between font and background, especially when using 

colours. Visuals shall not overlay text. 

4. 契約內容應以消費者易讀易懂之語言撰寫，且應讓消費者能比價。 

The contract summary shall be drafted in language that is easily readable 

and understandable for consumers. The contract summary shall focus on 

key information that the consumer needs to compare offers and to make 

an informed decision. 



13 

本報告之智慧財產權屬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國家 法律依據 條號 條文內容 

5. 標題與內文應清晰區分。 

Headings shall be clearly 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text. 

捆 綁 商 品

指引 

原則 1 確保透明度（Ensure transparency） 

原則 2 把事情簡單化（Keep it simple） 

原則 3 
傳達清晰易懂的契約條款與條件（Communicate clear and understandable 

contract terms and conditions） 

原則 4 

捆綁產品涉及多方契約的情況下有明確的責任分配（Apply clear liability 

principles where there are multiple parties/contracts involved in the bundled 

product） 

原則 5 
捆綁包中應呈現各項方案的價格比較（Price comparison tools should 

endeavour to reflect features of all components in a bundle） 

原則 6 
允許用戶退出捆綁包（Allow customers the possibility to switch out of a 

bundle） 

原則 7 

以單一帳單、說明或入口網站，提供消費者查找與其捆綁相關的不同帳單

（Have a single bill or a single summary statement and/or a single portal for 

consumers to find the different bills associated with their bundle） 

原則 8 
明確捆綁產品的付款方式選擇（Make clear the choice of payment methods 

for bundled-only products） 

原則 9 需標明投訴處理流程的內部/外部權責單位（Signpost the responsibl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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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法律依據 條號 條文內容 

house or external） complaint handler） 

原則 10 保護基本服務（Protect essential services） 

英國 
電 信 服 務

一般條款 

Part A:網路

運作條款 

A1 一般網路近用和連線義務，所有公共電子通訊網路提供者應與其他網

路提供者進行連線協議，並要求所有通訊提供者尊重與網路近用協商相關

的資訊的機密性。 

A2 要求所有通訊提供者遵守任何強制性歐盟標準和規範，並參照其他歐

洲和國際標準和規範，確保所有通訊提供者採用一般技術標準。 

A3 旨在確保服務可用性和緊急服務可及性。 

A4 要求所有提供語音通訊服務或公共電子通訊網路服務提供者與救難組

織和其他公務機關達成協議，確保發生故障時，快速恢復網路和服務。 

A5 使 Ofcom有權指示廣播網路提供者必須提供部分公共服務廣播（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PSB）之頻道。 

A1: General network access and interconnection obligations 

This condition requires all providers of public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to negotiate interconnection agreements with other network providers 

on request and requires all communications providers to respect the 

confidentiality of information obtained in connection with network access 

negotiations. 

A2: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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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ondition ensures that all communications providers adopt common 

technical standards by requiring them to comply with any compulsory EU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s and take account of other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s. 

A3: Availability of services and access to emergency services 

This condition aims to ensure the fullest possible availability of public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at all times, including in the event of a disaster or 

catastrophic network failure, and uninterrupted access to emergency 

organisations. It requires providers of call services to ensure that calls can be 

made to emergency organisations free of charge and to make caller location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emergency organisations where technically feasible. It 

also includes specific rules relating to providers of VoIP outbound call services 

which aim to ensure that users of those services are aware of any potential 

limitations on making calls to emergency organisations and that accurate and 

up-to-date caller location information can be provided to the emergency 

organisations where possible. 

A4: Emergency planning 

This condition requires all communications providers who provide voice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or a public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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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these services are provided, to agree arrangements with emergency 

organisations and other public authorities to ensure the provision or rapid 

restoration of networks and services in the event of a disaster. 

A5: Must carry obligations 

This condition provides Ofcom with a power to direct that broadcasting network 

providers must carry certain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PSB) television 

channels. This list of PSB channels is set out in the Communications Act 2003 

and is subject to revision by order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art B:號碼

與 技 術 條

款 

B1 規定通訊提供者可以申請、分配電話號碼，以確保資源有效利用。 

B2 要求所有分配電話號碼的通訊提供者將其用戶的目錄資訊整理成資料

庫，至少每年更新一次，並提供給訂閱者。 

B3 為號碼可攜帶規定。 

B4 旨在確保用戶可以接取所有電話號碼，且通訊提供者僅在 Ofcom 指示

因欺詐或濫用情況下，限制用戶使用電話號碼。 

Part B: Numbering and technical conditions 

B1: Allocation, adoption and use of telephone numbers 

This condition sets out the terms under which communications providers may 

apply for, be allocated and adopt telephone numbers so as to ensure their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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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Directory information 

This condition requires all communications providers to whom telephone 

numbers are allocated to pass on the directory information of their subscribers 

to others persons so as to ensure that a comprehensive directory database can be 

compiled from which directory products and services can be provided. It also 

requires directories to be updated at least once a year and provided to 

subscribers on request. 

B3: Number portability 

This condition sets out the rules which communications providers must follow 

when customers request to take their landline and/or mobile number(s) with 

them when changing provider. 

B4: Access to numbers and services 

This condition aims to ensure that end-users can access all telephone numbers 

(and the services provided on those numbers) and that communications 

providers only block access to telephone numbers where instructed to do so by 

Ofcom for reasons of fraud or misuse. 

Part C:消費

者 保 護 條

款 

C1 確保通訊服務契約應記載事項與相關資訊，如契約期限、續約、終止

通知、年度最佳資費與更和終止契約權利。 

C2 規定消費者通訊服務資費、終止契約時適用之費用，以利消費者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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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與服務。 

C3 確保消費者不會被收取多餘的費用，並充分控制消費。 

C4 規定投訴處理和爭議解決程序，確保客戶投訴管道，並在業務守則中

規定，並要求服務提供者加入獨立替代爭議處理機制（ independent 

alternative dispute scheme）。 

C5 滿足弱勢與身心障礙消費者的特殊需求措施，確保獲得與一般人相當

的公共電子通訊服務近用權。 

C6 協助識別呼叫者並減少騷擾電話，所有通訊提供者都應確保呼叫、接

收者的電話號碼都是有效可撥打的，以便接收方可以回電。 

C7 國內和小型企業客戶在轉換通訊提供者規定。 

C8 行動通訊服務的銷售與行銷規定。 

Part C: Consumer protection conditions 

C1: Contract requirements 

This condition aims to protect consumers and end-users by ensuring that 

contracts for a connection to a public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 or for 

public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include minimum terms and 

information. It also sets out requirements about contract duration, contract 

renewal, end-of-contract notifications, annual best tariff information, 

facilitating changes of communications provider and end-users’ right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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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inate a contract, which are designed to ensure that end users are treated 

fairly and able to switch to a different provider in appropriate cases. 

C2: Information publication and transparency requirements 

This condition aims to ensure the availability of adequate, up-to-date, 

comparable information for consumers on the prices, tariffs,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and any charges applicable on 

termination of their contract so as to enable consumers to compare easily the 

offers and services available in the market. In addition, it aims to ensure that 

pricing and charges relating to premium rate services, non-geographic numbers 

and personal numbers are clear. 

The condition also requires information to be made available to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 customers about the levels of service offered to them 

and the payment of compensation for certain failures in service quality, and 

requires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to third parties for the purposes of 

providing qualifying comparison tools. 

C3: Billing requirements 

This condition aims to ensure that customers of communications providers are 

not overcharged and that they receive the services they are charged and pay for, 

that they can adequately control how much they spend on the usage of voice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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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ata services, and that they are treated fairly where they have not paid their 

bills. 

C4: Complaints handling and dispute resolution 

This condition ensures that all communications providers handle complaints 

they receive from their customers in accordance with certain minimum 

procedural standards. This condition requires communications providers to 

ensure that their complaints handling procedures are accessible to customers, 

including those who are disabled and those who are in circumstances that may 

make them vulnerable, and to set out their complaints handling procedures in a 

code of practice. This condition also requires communications providers to be 

members of an independent alternative dispute scheme and to comply with the 

decisions of that scheme. 

C5: Measures to meet the needs of vulnerable consumers and end-users with 

disabilities 

This condition aims to ensure that communications providers give 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to the particular need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people 

whose circumstances may make them vulnerable. It also aims to ensure that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can obtain comparable access to public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to that of non-disabled people and that their acces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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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services when they have a genuine need is protected. 

C6: Calling line identification facilities 

This condition requires communications providers to provide calling line 

identification facilities by default wherever technically feasible and 

economically viable, so that call recipients can identify the person calling them 

and choose whether or not to accept the call. 

To assist with the identification of callers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nuisance 

calls, all communications providers should ensure that any telephone number 

associated with a call at the network level and/or presented to a call recipient is 

a valid, diallable number which enables the calling party to be identified, so that 

the call recipient can make a return call to that person. 

C7: Switching 

This condition aims to protect domestic and small business customers during 

the process of switching their landline and/or broadband services, either when 

moving from one communications provider to another, or staying with the same 

communications provider when moving location, or changing services with the 

same communications provider. It also aims to protect domestic and small 

business customers when switching mobile provider, whether or not they bring 

their mobile number with them when they s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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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 Sales and marketing of mobile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This condition aims to protect consumers, microenterprise and small enterprise 

customers and not-for-profit customers by ensuring communications providers 

observe certain obligations when selling and marketing their mobile call and 

text services. It also requires communications providers to put in place certain 

minimum standard provisions in respect of the sales and marketing behaviour 

of their retailers. 

日本 

電 信 通 訊

事業法 
第 172 條 

消費者對電信業者服務相關費用、條件或是業務執行方法等有意見者，得

向總務大臣提出申訴。受理申訴後總務省應進行調查，並將處理結果通知

申訴人。然因惡作劇電話、消費者使用方式造成之糾紛，以及向電信業者

提出損害請求賠償等均非申訴制度適用範疇。 

電気通信事業者の電気通信役務に関する料金その他の提供条件又は電

気通信事業者若しくは媒介等業務受託者の業務の方法に関し苦情その

他の意見のある者は、総務大臣に対し、理由を記載した文書を提出して

意見の申出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総務大臣は、前項の申出があつたときは、これを誠実に処理し、処理の

結果を申出者に通知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電 信 通 訊

事 業 法 施

第 22條之 2

之 4 

選擇服務簽訂電信服務書面契約時，應明確記載選擇服務以下事項 ： 

1.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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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細則 2. 費用與其他收費 

3. 限時折扣條件 

4. 契約解除與變更條件 

5. 契約解除與變更契約之聯絡資訊，若與主契約相異，則應記載相關聯

絡資訊與方式 

電信通訊事業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之 2 之 4 日文原文參考： 

これらの有償継続役務の内容を明らかにするための事項（次に掲げるも

のを含む。） 

イ 名称 

ロ 料金その他の経費 

ハ 期間を限定した料金その他の経費の減免がされるときは、当該減免

の実施期間その他の条件 

ニ 利用者からの申出による契約の変更又は解除の条件等に関する定

めがあるときは、その内容 

ホ 利用者からの申出による契約の変更又は解除の連絡先及び方法が

前条第一項第七号に掲げる事項の内容と異なるときは、その旨並びに当

該連絡先及び方法 

 

電 信 通 訊
 

制定目的摘要： 

指引從保護消費者利益觀點出發，期望電信業者能自主遵循之消費者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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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業 法 之

消 費 者 保

護 規 則 指

引 

規定，具體內容包含電信業者之說明義務、交付書面義務、處理客訴義務、

停業或休業通知義務等，並禁止不實告知、勸誘消費者簽訂高額電信服務

契約等不當行為，作為電信業者遵循消費者保護規定之基本方針，明確化

電信通訊服務消費者保護規則，使消費者安心使用電信服務。 

制定目的日文原文參考： 

本ガイドラインは、これらの電気通信事業法の利用者保護規律及びこれ

に基づく下位法令の規定の内容を解説するとともに、これらの規定に関

連して、一般消費者に代表される利用者の利益の保護の観点から電気通

信事業者等が基本的に遵守すべき事項及び自主的に取ることが望まし

いと考えられる対応について解説する。すなわち、本ガイドラインが次

の表に掲げる表現により記載する内容は、法令等の規定の基本的な遵守

方法についての解説であり、電気通信事業者等による誠実な履行が必要

とされ、求められ、又は適切であるものである。これにより、本ガイド

ラインは、電気通信サービスの具体的な消費者保護ルールについて明確

化を図り、消費者が安心して電気通信サービスを利用できるようにする

こととともに、利用者の保護の充実を図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 

 

電信通訊事業法之消費者保護規則指引章節 

前言 介紹 

第一章 適用之電信服務與電信業者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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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簽訂契約前之說明義務 

第三章 書面交付義務 

第四章 初期契約解除制度 

第五章 申訴處理 

第六章 電信業者之禁止行為 

第七章 對媒介業務受託業者 之指導措施 

第八章 將業務休止或廢止公告週知 

第九章 其他業務改善命令對象之業務經營 

序章 はじめに 

第一章 対象となる電気通信役務及び事業者の種類 

第二章 契約前の説明義務 

第三章 書面交付義務 

第四章 初期契約解除制度 

第五章 苦情等の処理 

第六章 電気通信事業者等の禁止行為 

第七章 媒介等業務受託者に対する指導等の措置 

第八章 業務の休廃止に係る周知等 

第九章 その他業務改善命令の対象となる事業運営 

 電信通訊事業法消費者保護規則指引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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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服務示例： 

1.附加功能類別：如電話答錄機、轉接服務等 

2.通訊類別：如智慧鎖（RemoteLock）、位置搜尋等 

3.媒體內容、應用程式類別：如動畫下載、音樂下載、手機應用程式、緊

急地震通報等 

4.安全、支援類別：如遠端支援、安全確保服務等 



28 

本報告之智慧財產權屬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國家 法律依據 條號 條文內容 

5.其他：如信用卡服務、保險、綜合生活支援、網路宅配服務等 

選擇服務示例日文原文參考： 

付随有償継続役務の具体的な例は、次のとおりである。 

1.付加的な機能：留守番電話、転送電話等 

2.通信系：位置検索、リモートロック等 

3.コンテンツ、アプリ系：動画配信、音楽配信、モバイル機器用アプリ、

緊急地震速報等 

4.セキュリティ、サボート系：遠隔サボート、セキュリティ確保サービ

ス等 

5.その他：クレジットサービス、保険、総和生活サボート、ネット宅配

サービス等 

 

契約事前說明義務摘要： 

選擇服務並不包含在電氣通訊事業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之 2 之 3 之契約事

前說明義務中。惟當確認消費者使用選擇服務之意願時，業者須進行相關

說明，限定免費服務的期間結束後將開始收費，亦須先行確認消費者是否

有支付費用並繼續使用服務之意願。 

契約事前說明義務日文參考： 

いわゆるオプションのうち、付加的な機能は、電気通信役務契約に含ま

れると考えられるが、説明義務からは除外されている（施行規則第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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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の 2 の 3 第 1 項柱書）。説明義務の対象とまではならなくとも、付加

的機能を含むオプションについても、利用者から加入するという有効な

意思の表示があった場合に限り加入したこととすべきことが、当然に求

められる。また、加入当初の無料等期間が設定されている付随有償継続

役務については、特 

段の事情がない限り、継続加入意思の確認のため、無料等期間の終了を

適切なタイ 

ミングで知らせるための事前通知を行うことが適切である。 

在未明確說明選擇服務與確認消費者意願之情況下，以及使用誘騙詐欺的

方式，使消費者簽訂選擇服務契約，均為不適當的作法，業者雖未直接違

反電信通訊事業法與相關法令，但很可能須要採取適當的改善措施。 

【不適切な例】 

オプションについて説明を行わないこと等により、オプションに加入す

ることにつ いて利用者の明確な意思が形成されているとは到底言えな

い状況で、勝手に加 入させること。 

利用者のほとんど又は全員が加入している等、利用者を欺くような虚偽

の内容を 説明して加入させること。 

 選擇服務書面說明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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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選擇服務書面說明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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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主契約對選擇契約影響摘要： 

當消費者解除主契約時，並不會直接對選擇契約產生解除效果，但此並不

妨礙電信業者向消費者解除主契約時，一併主張解除選擇契約。此外，若

係主契約解除時，即無法提供之選擇服務（如：電話答錄機等附加功能類

別選擇服務），即使欲履行也僅會產生債務不履行之結果，不論由電信業

者抑或消費者提出解除主契約，最終均會造成選擇服務契約一併解除之效

果。 

解除主契約對選擇契約影響日文原文參考： 



32 

本報告之智慧財產權屬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國家 法律依據 條號 條文內容 

本体の電気通信役務契約の初期契約解除に伴い付随契約について事業

者が自主的に契約解除に応じることを妨げる趣旨ではない。また、例え

ば対象となる電気通信役務なくしては付随有償継続役務の提供が成り

立たない場合は、通常、初期契約解除後に付随有償継続役務の契約を継

続させてもその履行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ず債務不履行となり、結果的に付

随有償継続役務の契約も解除されるものと考えられる。 

韓國 
電 信 事 業

法 

第 2 條第 6

款 

電信通訊服務：利用電信通訊設備，媒介他人之通訊，或提供電信通訊設

備供他人通訊使用。 

“ 전기통신역무 ” 란 전기통신설비를 이용하여 타인의 통신을 

매개하거나 전기통신설비를 타인의 통신용으로 제공하는 것을 

말한다. 

第 2條第 10

款 

一般性服務：所有使用者可以隨時隨以適當費率獲得之基礎電信通訊服

務。 

“보편적 역무”란 모든 이용자가 언제 어디서나 적절한 요금으로 

제공받을 수 있는 기본적인 전기통신역무를 말한다. 

第 2條第 11

款 

骨幹通訊服務：電話、網際網路連線等，傳輸語音、數據、影像，且不改

變其內容型態之電信通訊服務，及租賃電信通訊線路設備，傳輸、接受聲

音、數據、影像等之電信通訊服務。 

등을 그 내용이나 형태의 변경 없이 송신 또는 수신하게 하는 

전기통신역무 및 음성ㆍ데이터ㆍ영상 등의 송신 또는 수신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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가능하도록 전기통신회선설비를 임대하는 전기통신역무를 말한다. 

다만, 과학기술정보통신부장관이 정하여 고시하는 

전기통신서비스(제 6 호의 전기통신역무의 세부적인 개별 서비스를 

말한다. 이하 같다)는 제외한다. 

第 2條第 12

款 

附加通訊服務：骨幹通訊服務以外之電信通訊服務。 

“부가통신역무”란 기간통신역무 외의 전기통신역무를 말한다. 

第 2條第 12

之 2 款 

線上影片服務：藉由資通訊網路，提供電影及影片物品振興法第 2 條第 12

款之短片物品影片內容之附加通訊服務。 

“ 온라인 동영상 서비스 ” 란 정보통신망을 통하여 「 영화 및 

비디오물의 진흥에 관한 법률」 제 2 조제 12 호에 따른 비디오물 등 

동영상 콘텐츠를 제공하는 부가통신역무를 말한다. 

第 2條第 14

款 

特殊類型之附加通訊服務：著作權法第 104 條之特殊類型線上服務提供者

之附加通訊服務，抑或藉由直接或間接連結電信通訊事業者之電信通訊設

備，文字訊息發送系統發送文字訊息之附加通訊服務。 

“ 특수한 유형의 부가통신역무 ” 란 다음 각 목의 어느 하나에 

해당하는 업무를 말한다. 

가. 「 저작권법 」  제 104 조에 따른 특수한 유형의 

온라인서비스제공자의 부가통신역무 

나. 문자메시지 발송시스템을 전기통신사업자의 전기통신설비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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직접 또는 간접적으로 연결하여 문자메시지를 발송하는 

부가통신역무 

第 22條之 5 

附加通訊業者以及係屬著作權法第 104 條之特殊類型線上服務提供者之

附加通訊服務業者（簡稱措施義務業者），應藉由本身經營、管理之資通

訊網，在向大眾公開傳播之資訊中，申報非法拍攝物 之傳播，或經由刪

除要求或總統令所定機關、團體 之要求所知之事實，應立即採取刪除、

遮斷連結等防止傳播之措施，不得有誤。 

제 22 조제 1 항에 따라 부가통신사업을 신고한 자(제 22 조제 4 항 각 

호의 어느 하나에 해당하는 자를 포함한다) 및 

특수유형부가통신사업자 중 제 2 조제 14 호가목에 해당하는 자(이하 

“조치의무사업자”라 한다)는 자신이 운영ㆍ관리하는 정보통신망을 

통하여 일반에게 공개되어 유통되는 정보 중 다음 각 호의 

정보(이하 “불법촬영물등 ” 이라 한다)가 유통되는 사정을 신고, 

삭제요청 또는 대통령령으로 정하는 기관ㆍ단체의 요청 등을 통하여 

인식한 경우에는 지체 없이 해당 정보의 삭제ㆍ접속차단 등 

유통방지에 필요한 조치를 취하여야 한다. 

第 22條之 7 

使用者人數、流量等，合乎總統令所定基準之附加通訊業者 ，為提供使

用者方便穩定之電信通訊服務，應確保服務安全手段、使用者要求事項處

理等符合總統令所定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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이용자 수, 트래픽 양 등이 대통령령으로 정하는 기준에 해당하는 

부가통신사업자는 이용자에게 편리하고 안정적인 전기통신서비스를 

제공하기 위하여 서비스 안정수단의 확보, 이용자 요구사항 처리 등 

대통령령으로 정하는 필요한 조치를 취하여야 한다. 

第 22條之 9 

要求應用程式市場事業者為行動內容等結帳、退款等相關事項，應以使用

條款明示等總統令所定方法，防止使用者受害，保護使用者權益。而科學

技術資訊通訊部長或通訊傳播委員會為於應用程式市場中，保護行動內容

等提供事業者，認為必要時，得依總統令所定，對應用程式市場事業者之

應用程式市場經濟相關現況實施調查。 

앱 마켓사업자는 모바일콘텐츠 등의 결제 및 환불에 관한 사항을 

이용약관에 명시하는 등 대통령령으로 정하는 바에 따라 이용자의 

피해를 예방하고 이용자의 권익을 보호하여야 한다. 

과학기술정보통신부장관 또는 방송통신위원회는 모바일콘텐츠 등의 

거래를 중개하는 공간(이하 “앱 마켓”이라 한다)에 모바일콘텐츠 

등을 등록ㆍ판매하기 위하여 제공하는 자(이하 “모바일콘텐츠 등 

제공사업자 ” 라 한다)의 보호 등을 위하여 필요한 경우 

대통령령으로 정하는 바에 따라 앱 마켓사업자의 앱 마켓 운영에 

관한 실태조사를 실시할 수 있다. 

第 32 條 電信通訊業者應致力於預防電信通訊服務相關使用者受害，並應立即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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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提起之正當意見或投訴。此情況下，若難以立即處理，應告知使用

者其原因與處理時程。 

전기통신사업자는 전기통신역무에 관하여 이용자 피해를 예방하기 

위하여 노력하여야 하며, 이용자로부터 제기되는 정당한 의견이나 

불만을 즉시 처리하여야 한다. 이 경우 즉시 처리하기 곤란한 

경우에는 이용자에게 그 사유와 처리일정을 알려야 한다. 

總統令所定之電信通訊業者 ，若考量電信通訊服務之種類、業務規模、

使用者保護等後，與使用者簽訂電信通訊服務使用相關契約（含變更已簽

訂契約內容），應將相關契約複本透過書面或電信通訊網路，送交使用者。 

전기통신역무의 종류, 사업규모, 이용자 보호 등을 고려하여 

대통령령으로 정하는 전기통신사업자는 이용자와 전기통신역무의 

이용에 관한 계약을 체결(체결된 계약 내용을 변경하는 것을 

포함한다)하는 경우 대통령령으로 정하는 바에 따라 해당 계약서 

사본을 이용자에게 서면 또는 정보통신망을 통하여 송부하여야 

한다. 

第 32條之 4 

總統令所定之電信通訊業者 ，若考量電信通訊服務之種類、業務規模、

使用者保護等後，簽訂提供電信通訊服務相關契約時，（含透過代理或受

託於電信通訊業者，提供電信通訊服務契約之代理店及委託店所簽訂之契

約），必須獲得契約相對人同意，並使用非法加入防止系統，確認是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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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若非本人，或拒絕確認是否為本人時得拒絕簽訂契約。 

전기통신역무의 종류, 사업규모, 이용자 보호 등을 고려하여 

대통령령으로 정하는 전기통신사업자는 전기통신역무 제공에 관한 

계약을 체결하는 경우(전기통신사업자를 대리하거나 위탁받아 

전기통신역무의 제공을 계약하는 대리점과 위탁점을 통한 계약 

체결을 포함한다) 계약 상대방의 동의를 받아 제 32 조의 5 제 1 항에 

따른 부정가입방지시스템 등을 이용하여 본인 여부를 확인하여야 

하고, 본인이 아니거나 본인 여부 확인을 거부하는 경우 계약의 

체결을 거부할 수 있다. 전기통신역무 제공의 양도, 그 밖에 

이용자의 지위승계 등으로 인하여 이용자 본인의 변경이 있는 경우 

해당 변경에 따라 전기통신역무를 제공받으려는 자에 대하여도 또한 

같다. 

第 33 條 

電信通訊業者若有下列事由：(1)中斷電信通訊服務之提供，與提供電信通

訊服務相關之使用者損害；(2)因使用者提起之正當意見或投訴之理由發

生，或延誤處理相關之使用者損害，應賠償使用者。 

전기통신사업자는 다음 각 호의 경우에는 이용자에게 배상을 하여야 

한다. 다만, 그 손해가 불가항력으로 인하여 발생한 경우 또는 그 

손해의 발생이 이용자의 고의나 과실로 인한 경우에는 그 

배상책임이 경감되거나 면제된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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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전기통신역무의 제공이 중단되는 등 전기통신역무의 제공과 

관련하여 이용자에게 손해를 입힌 경우 

2. 제 32 조제 1 항에 따른 의견이나 불만의 원인이 되는 사유의 발생 

및 이의 처리 지연과 관련하여 이용자에게 손해를 입힌 경우 

第 45條之 2 

通訊傳播委員會設置通訊爭議調解委員，以有效率地調解電信通訊事業者

與消費者之發生下列爭議： 

1. 損害賠償相關爭議 

2. 因使用條款與提供之電信通訊服務不同所發生之爭議 

3. 電信通訊服務使用條款之簽訂、利用、中止過程中發生之爭議 

4. 電信通訊服務品質相關爭議 

5. 電信通訊事業者未向使用者說明或告知使用費用、約定條件、費用折

扣等重要事項，或有虛假說明或告知之行為，其相關爭議 

6. 應用程式市場之使用費結帳、取消結帳或退款相關爭議 

7. 其他總統令所定之電信通訊服務相關紛爭 

방송통신위원회는 전기통신사업자와 이용자 사이에 발생한 다음 각 

호의 어느 하나에 해당하는 분쟁을 효율적으로 조정하기 위하여 

통신분쟁조정위원회(이하 “분쟁조정위원회”라 한다)를 둘 수 있다.  

1. 제 33 조에 따른 손해배상과 관련된 분쟁 

2. 이용약관(제 28 조제 1 항 및 제 2 항에 따라 신고하거나 인가받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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이용약관에 한정되지 아니한다)과 다르게 전기통신서비스를 

제공하여 발생한 분쟁 

3. 전기통신서비스 이용계약의 체결, 이용, 해지 과정에서 발생한 

분쟁 

4. 전기통신서비스 품질과 관련된 분쟁 

5. 전기통신사업자가 이용자에게 이용요금, 약정 조건, 요금할인 

등의 중요한 사항을 설명 또는 고지하지 아니하거나 거짓으로 설명 

또는 고지하는 행위와 관련된 분쟁 

6. 앱 마켓에서의 이용요금 결제, 결제 취소 또는 환급에 관한 분쟁 

7. 그 밖에 대통령령으로 정하는 전기통신역무에 관한 분쟁 

第 45 之 5 

希望進行電信通訊相關爭議調解者得記載總統令所定事項，向爭議調解委

員會申請調解。而爭議調解委員會接獲爭議調解申請時，應通知其他當事

人該項事實，並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且爭議調解委員會得向當事人提示

其內容，勸告於調解前協議。 

전기통신에 관한 분쟁의 조정을 원하는 자는 대통령령으로 정하는 

사항을 기재하여 분쟁조정위원회에 조정을 신청할 수 있다. 

분쟁조정위원회는 제 1 항에 따른 분쟁조정 신청을 받은 때에는 그 

사실을 다른 당사자에게 통지하여야 한다. 

분쟁조정위원회는 당사자 또는 이해관계인이 의견을 진술하려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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경우에는 특별한 사유가 없으면 의견진술의 기회를 주어야 한다. 

분쟁조정위원회는 분쟁의 조정을 위하여 필요하다고 인정하는 

경우에는 당사자, 이해관계인 등에 필요한 자료의 제출을 요구할 수 

있다. 

第 45 之 7 

當事人若接受內容記載以強制實行為主旨之調解書，並簽名、記名、蓋章，

調解書之正本具備與具執行力之執行權源相同之效力。 

제 4 항에 따라 당사자가 강제집행을 승낙하는 취지의 내용이 기재된 

조정서에 서명 또는 기명ㆍ날인한 경우 조정서의 정본은 

「민사집행법」 제 56 조에도 불구하고 집행력 있는 집행권원과 같은 

효력을 가진다. 다만, 청구에 관한 이의의 주장에 대하여는 

「민사집행법」 제 44 조제 2 항을 적용하지 아니한다. 

第 46 條 

通訊傳播委員會若接獲第 45 條第 1 項之裁定申請，裁定前認定不適合裁

定，或有其他必要時，得按照各爭議事件，組成小組委員會加以斡旋。 

방송통신위원회는 제 45 조제 1 항에 따른 재정신청을 받은 경우에 

재정을 하기에 부적합하거나 그 밖에 필요하다고 인정하는 경우에는 

분쟁사건별로 분과위원회를 구성하여 이에 관한 알선을 할 수 있다. 

第 50 條 

電信通訊業者不得從事下列損害或將損害公平競爭或使用者利益之虞之

行為（以下稱「禁止行為」），或致其他電信通訊業者或第三者從事禁止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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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提供、共同利用、共同使用、互連、共用、批發提供設備等，或

提供資訊，有不合理或歧視性條件，或附加不當限制之行為。 

2. 非法拒絕簽訂關於提供、共同利用、共同使用、互連、共用、批發提

供設備等，或提供資訊之協定，或無正當事由，不履行已簽訂協定之

行為。 

3. 藉由提供、共同利用、共同使用、互連、共用、批發提供設備等，或

提供資訊所知曉之其他電信通訊事業者之資訊等，非法利用於自身營

業活動之行為。 

4. 非法分類費用或收入之電信通訊服務（包括將電信通訊服務與其他電

信通訊服務，廣播法第 2 條第 1 款之廣播或網際網路多媒體廣播事業

法第 2 條第 1 款之網際網路多媒體廣播之全部或部分綁定後販賣的組

合性販賣服務。以下本條同）之使用費用，或提供、共同利用、共同

使用、互連、共用、批發提供設備等，或提供資訊等對價之計算行為。 

5. 提供與使用條款不同之電信通訊服務，或明顯損害電信通訊使用者利

益之方式提供電信通訊服務之行為。 

6. 電信通訊業者未向使用者說明或告知使用費用、約定條件、費用折扣

等重要事項，或有虛假說明或告知之行為。 

7. 提供、共同利用、共同使用、互連、共用、批發提供設備等，或提供

資訊等，決定或維持較供給成本不當提高之對價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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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利用使用電波法所分配頻率之電子通訊服務，以提供數位內容為目的

之交易中，拒絕適當分配收入，或加以限制之行為。 

9. 體現通訊終端設備機能之處，不當限制刪除不必要軟體，或等同刪除

措施之行為，及安裝、運作、提議軟體，會不當限制安裝其他軟體之

行為。 

10. 應用程式市場業者仲介行動內容等交易時，不當利用自身在交易上的

地位，對行動內容等提供事業者強制使用特定付款方式之行為。 

11. 應用程式市場業者審查行動內容等時，不當延誤之行為。 

應用程式市場業者在應用程式市場中，不當刪除行動內容之行為。 

전기통신사업자(제 9호부터 제 11호까지의 경우에는 앱 마켓사업자로 

한정한다. 이하 이 조에서 같다)는 공정한 경쟁 또는 이용자의 

이익을 해치거나 해칠 우려가 있는 다음 각 호의 어느 하나에 

해당하는 행위(이하 “금지행위 ” 라 한다)를 하거나 다른 

전기통신사업자 또는 제 3 자로 하여금 금지행위를 하도록 하여서는 

아니 된다.  

1.설비등의제공ㆍ공동활용ㆍ공동이용ㆍ상호접속ㆍ공동사용ㆍ도매제

공 또는 정보의 제공 등에 관하여 불합리하거나 차별적인 조건 또는 

제한을 부당하게 부과하는 행위 

2.설비등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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제공ㆍ공동활용ㆍ공동이용ㆍ상호접속ㆍ공동사용ㆍ도매제공또는정보

의 제공 등에 관하여 협정 체결을 부당하게 거부하거나 체결된 

협정을 정당한 사유 없이 이행하지 아니하는 행위 

3.설비등의제공ㆍ공동활용ㆍ공동이용ㆍ상호접속ㆍ공동사용ㆍ도매제

공 또는 정보의 제공 등으로 알게 된 다른 전기통신사업자의 정보 

등을 자신의 영업활동에 부당하게 유용하는 행위 

4.비용이나수익을부당하게분류하여 전기통신서비스(전기통신서비스를 

다른 전기통신서비스, 「방송법」 제 2 조제 1 호에 따른 방송 또는 

「인터넷 멀티미디어 방송사업법」  제 2 조제 1 호에 따른 인터넷 

멀티미디어 방송의 전부 또는 일부와 묶어서 판매하는 

결합판매서비스를 포함한다. 이하 이 조에서 같다)의 이용요금이나 

설비등의 제공ㆍ공동활용ㆍ공동이용ㆍ상호접속ㆍ공동사용ㆍ도매제공 

또는 정보의 제공 등의 대가 등을 산정하는 행위 

5. 이용약관(제 28 조제 1 항에 따라 신고한 이용약관만을 말한다)과 

다르게 전기통신서비스를 제공하거나 전기통신이용자의 이익을 

현저히 해치는 방식으로 전기통신서비스를 제공하는 행위 

5 의 2. 전기통신사업자가 이용자에게 전기통신서비스의 이용요금, 

약정 조건, 요금할인 등의 중요한 사항을 설명 또는 고지하지 

아니하거나 거짓으로 설명 또는 고지하는 행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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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설비등의제공ㆍ공동활용ㆍ공동이용ㆍ상호접속ㆍ공동사용ㆍ도매제

공 또는 정보 제공의 대가를 공급비용에 비하여 부당하게 높게 

결정ㆍ유지하는 행위 

7. 「전파법」에 따라 할당받은 주파수를 사용하는 전기통신역무를 

이용하여 디지털콘텐츠를 제공하기 위한 거래에서 적정한 

수익배분을 거부하거나 제한하는 행위 

8. 통신단말장치의 기능을 구현하는 데 필수적이지 아니한 

소프트웨어의 삭제 또는 삭제에 준하는 조치를 부당하게 제한하는 

행위 및 다른 소프트웨어의 설치를 부당하게 제한하는 소프트웨어를 

설치ㆍ운용하거나 이를 제안하는 행위 

9. 앱 마켓사업자가 모바일콘텐츠 등의 거래를 중개할 때 자기의 

거래상의 지위를 부당하게 이용하여 모바일콘텐츠 등 

제공사업자에게 특정한 결제방식을 강제하는 행위 

10. 앱 마켓사업자가 모바일콘텐츠 등의 심사를 부당하게 지연하는 

행위 

11. 앱 마켓사업자가 앱 마켓에서 모바일콘텐츠 등을 부당하게 

삭제하는 행위 

第 56條之 2 
電信通訊事業者應向使用者就可使用其提供電信通訊服務之地區，及提供

方式等，選擇電子通訊服務方面之資訊。而必須提供之資訊，其種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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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提供方式、程序係由科學技術資訊通訊部長決定並公告之。 

전기통신사업자는 이용자들에게 그가 제공하는 전기통신역무의 이용 

가능 지역 및 제공 방식 등 전기통신역무를 선택하는 데 필요한 

정보를 제공하여야 한다. 

제 1 항에 따라 제공하여야 하는 정보의 종류와 정보 제공 방법 및 

절차는 과학기술정보통신부장관이 정하여 고시한다. 

美國 

1934 年通

訊法 
第 3 條 

電信服務：不論使用何種設施，直接向公眾用戶提供有償電信服務 。 

The term “electronic messaging service” means a service that provides real-time 

or near real-time non-voice messages in text form between individuals over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聯 邦 法 規

SUBPART2

39.74 

第 239.7401

條 

電信：透過電線、電纜、衛星、光纖、雷射、無線電或其他電子、電氣、

電磁方式傳輸、發射或接收任何性質的訊號、標誌、文字、圖像、聲音或

情報；電信服務是滿足電信需要而以租賃或合約方式獲得的服務，包括提

供此類服務的電信設施 。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means the services acquired, whether by lease 

or contract, to meet the Government's telecommunications needs.  The term 

includes the telecommunications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necessary to provide 

such services. 

新加坡 1999 年電 第 2 條 1. 電信指透過有線、無線電、光學或其他電磁系統傳輸、發射或接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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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法 何性質的標誌、信號、文字、圖像、聲音或情報。 

“ telecommunications” means a transmission, emission or reception of 

signs, signals, writing, images, sounds or intelligence of any nature by wire, 

radio, optical or other electromagnetic systems whether or not such signs, 

signals, writing, images, sounds or intelligence have been subjected to 

re‑arrangement, computation or other processes by any means in the course 

of their transmission, emission or reception. 

2. 電信服務指任何電信服務，包括電信電纜的租賃，但不包括廣播服務。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 means any service for telecommunications, 

including the leasing of a telecommunication cable, but excludes any 

broadcasting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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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8： 社團法人台灣線上影視產業協會 8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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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9： 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草案

意見 

電信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案 

前言 

電信管理法於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日施行後，逐漸解構電信法所維

持的高度垂直管理架構，且電信服務之業務類別與項目亦漸趨模糊，

特別是在網路架構趨於軟體化、虛擬化、編程化彈性結構下，越來越

多不同行業得以透過設置自己之網路環境，以確保最佳客製化服務，

並發展多元創新應用的電信服務。為維護電信消費者之權益，主管機

關除依電信管理法辦理登記且經認定應訂定定型化服務契約條款及

核准之電信事業外，就負擔一般義務並提供電信服務之事業，主管機

關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七條規定，擬訂電信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下稱本事項），作為提供電信服務之事業確保消費者

權益之保護事項。 

本事項所稱「電信服務」，係指電信管理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

「指利用公眾電信網路提供公眾通信之服務」。本事項共計應記載事

項有九點，不得記載事項六點，其訂定重點如次： 

一、 應記載事項 

(一) 明定企業經營者及用戶使用服務所必要的資訊揭露，包含用

戶與企業經營者（下稱業者）資料、營業區域與服務內容、服

務資費及條件、申訴及管轄法院，與合理審閱期間等（應記載

事項第一點、第二點、第四點、第八點、第九點） 

(二) 明定電信服務之申請、變更或異動程序，包含用戶應提供身

分證明文件資料、登錄資料之保存，以及無行為能力人、限制

行為能力人、受輔助宣告人辦理與委託代理人辦理程序，以

及關於提供試用或贈送之電信服務或結合銷售相關服務費用

收取等規定（應記載事項第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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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明定電信服務資費及條件相關資訊，包含服務資費揭露、溢

繳或重繳費用、未繳費致被暫停服務之處理、應繳費用異議

申訴、用戶同意開通其他項目設定、查詢通信紀錄或帳務紀

錄程序，以及收據或發票之開立等規定（應記載事項第四點）。  

(四) 明定業者應採行履約保障機制及揭露相關費用之資訊，以確

保用戶消費者權益（應記載事項第五點）。 

(五) 明定業者與用戶之特別權利義務，包含因可歸責與不可歸責

於業者之事由造成電信網路障礙、阻斷之暫停通信期間相關

處理；用戶利用電信服務有違反法令或妨害公共秩序之虞者

的處理；業者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保密義務及適當安全措施

之採取；以及結合銷售電信服務、非電信服務或相關商品之

個別磋商規定（應記載事項第六點）。 

(六) 明定契約之變更與終止相關規定，包含用戶終止電信服務程

序、契約之變更或修正程序與效力、契約所未記載之事項如

明示於廣告或宣傳品之效力、業者變更契約或服務內容之公

告及通知、暫停或終止電信服務營業之公告及通知與效力之

相關規定（應記載事項第七點）。 

(七) 明定消費爭議處理及責任，包含業者服務專線、電信消費爭

議處理機構申訴、管轄法院，與不得排除小額訴訟管轄法院

之適用（應記載事項第八點）。 

二、 不得記載事項 

(一)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明定當事人權利行使，不得

預先拋棄或以特約限制（不得記載事項第一點）。 

(二) 依消保法第十二條規定，不得約定業者得未經公告或通知用

戶，即單方變更契約或服務內容，及用戶不得異議之條款（不

得記載事項第二點）。 

(三) 依消保法第十條之一、第十二條規定，不得約定業者得任意

終止或解除契約，以及不得預先免除業者終止或解除契約時

所應負擔之賠償責任（不得記載事項第三點）。 

(四) 依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之一與消保法第十二條規定，不得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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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用戶拋棄或限制依法享有之契約解除權或終止權（不得記

載事項第四點）。 

(五) 依消保法第十二條規定，不得約定減輕或免除業者依消保法

及電信管理法規定應負之責任（不得記載事項第五點）。 

(六) 依電管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為確保消費帳目資訊，

電信服務及非電信服務費用之帳目應明顯分立，且不得約定

以非電信服務費用未繳交為由，停止提供電信服務（不得記

載事項第六點）。 

應記載事項 

條文草案 說明 

一、 用戶與企業經營者資料 

(一) 用戶之名稱、電話及住居

所或營業所 

用戶名稱： 

身份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聯絡方式（電話、電子郵

件等）： 

地址： 

(二) 提供電信服務之企業經

營者（下稱業者）： 

名稱： 

統一編號： 

營業地址： 

負責人姓名： 

一、 依電信管理法第三條第

一項第九款規定之用戶即因

使用電信服務，與電信事業

發生服務契約關係之相對

人，並為消費者保護法（下稱

消保法）第二條第七款定型

化契約條款所稱與企業經營

者訂立同類契約之多數消費

者。 

二、 依消保法第十八條第一

項第一款規定，電信事業應

將電信事業之名稱及電話或

電子郵件等消費者得迅速有

效聯絡之通訊資料，以清楚

易懂之文句記載提供消費

者，使消費者知悉締約相對

人。 

二、 營業區域與服務內容 一、 依消保法第四條、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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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 說明 

(一) 營業區域為依電信管理

法登記所提供之服務範

圍。 

(二) 業者提供服務內容如下： 

1. 基本項目：___。 

2. 其他項目：___。 

規定，電信事業對於其提供

之服務，應提供消費者充分

與正確之資訊，以利消費者

採取正確合理之消費行為。 

二、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第一款規定，本點明

定營業區域及服務內容。服

務內容以電信事業提供之服

務，分為基本項目與其他項

目。 

三、 申請與異動程序 

(一) 用戶申請電信服務、變更

或異動時，應提供包括姓

名、住址、二身分證明文

件號碼等資料。 

(二) 前項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於本國自然人申請時，指

國民身分證及護照之證

號或國民身分證、護照擇

一及國民身分證或護照

外之其他足資辨識身分

之證明文件號碼；於外國

自然人申請時，指護照及

外僑永久居留證號碼，或

護照、外僑永久居留證擇

一及其他足資辨識身分

之證明文件號碼；於法

人、非法人團體或商號申

請時，指法人、非法人團

一、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本點明

定申請與異動程序所需之文

件及其留存方式、期間。 

二、 依電信號碼核配及管理

辦法第二十六條規定，電信

事業分配用戶使用電信號碼

前，應核對及登錄用戶資料，

且依公眾電信網路設置申請

及審查辦法第十二條第二項

第五款規定，經核配無線電

頻率或電信號碼而負有應履

行義務者，其履行之方法之

一即採取二種以上用戶身分

查核確認方式。而用戶資料

包括姓名、住址、二身分證明

文件號碼等資料。為確保用

戶號碼資源之有效利用，並

維繫基本管理架構，電信事



122 

本報告之智慧財產權屬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條文草案 說明 

體或商號之證明文件及

代表人國民身分證、護照

或外僑永久居留證號碼。

無法持國民身分證或護

照辦理用戶雙證件查核

者，關於其身分證明文

件，於其他法規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 

(三) 業者依前項規定登錄用

戶資料之保存，應盡善良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保存

期限為契約終止後且無

待解決事項起算五年，但

其他法令有較長規定者，

依其規定。 

(四) 用戶為無行為能力人、限

制行為能力人、受輔助宣

告人者，辦理申請時應得

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

意並檢附足以識別用戶

與其法定代理人間代理

關係之文件。 

(五) 用戶委託代理人辦理申

請時，除需檢附前足以辨

識身分之證明文件外，該

代理人並應已得合法授

權之資料或文件供業者

核對。 

(六) 業者經用戶確認後提供

業指配用戶號碼予用戶提供

電信服務前，應先核對及登

錄用戶資料，確認用戶身分，

並配合詐騙防制措施，降低

詐騙案件發生。另，依行政院

推動數位政策規劃，申請與

異動程序亦得納入符合電子

簽章法之數位簽章方式申辦

作業事宜，以利業者進行身

分核對。 

三、 電信事業因業務需要與

事業營運管理之需求，爰參

照商業會計法第三十八條規

定，關於各項會計憑證，除應

永久保存或有關未結會計事

項者外，應於年度決算程序

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五年。

爰於本項規定登錄之用戶資

料紀錄，保存期限為契約終

止後且無待解決事項起算五

年，但其他法令有較長規定

者，依其規定。 

四、 實務上無行為能力人、限

制行為能力人、受輔助宣告

人可能因消費衍生爭議，為

保障消費者合理權益同時避

免契約效力處於不確定狀

態，本點明定應得其法定代

理人、輔助人或意定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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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 說明 

試用或贈送之電信服務

或結合銷售相關服務，除

雙方另有約定者外，用戶

得向業者申請取消。前開

試用或贈送服務期滿後，

須經用戶同意，始得收取

費用。 

之書面同意並檢附足以識別

用戶與其法定代理人間代理

關係之文件。 

五、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第八款規定，要求業

者明定試用或贈送電信服務

的確認或取消機制。關於電

信業者將多項電信服務（或

非電信服務）試用或贈送，或

以結合銷售服務之方式提

供，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使消

費者明確知悉，針對試用或

贈送服務期滿後，須經用戶

同意，始得收取費用。  

六、 若業者無提供試用服務，

則無需記載試用之相關內

容。 

四、 服務資費及條件 

(二) 業者應以明顯公開且易

於取得之方式揭露各項

服務資費，並視為本契約

之一部份，調整時亦同；

但電信服務費用如有調

整時，另依雙方約定辦

理。 

(三) 用戶溢繳或重繳費用時，

業者得於通知用戶後充

抵次月應付之費用，或以

返還溢繳金額等方式，退

一、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明定業

者應揭露電信服務之收費標

準，使用戶明確知悉，並於繳

費通知所定之期限內繳納費

用。 

二、 明定業者就電信服務其

他項目之功能開通，須經用

戶同意，並提供用戶相關消

費資訊及功能設定，以利消

費者充分瞭解並掌握該服務

項目之詳細消費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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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 說明 

還予用戶。如用戶不同意

充抵，業者應於用戶通知

不同意之日起七個工作

日內一定期間內無息退

還。 

(四) 用戶因未繳費致被暫停

服務，業者應於獲知用戶

繳清全部費用後，於一定

期間一個工作日內恢復

服務。 

(五) 用戶對各項應繳付費用

如有異議申訴者，業者在

未查明責任歸屬前，暫緩

催費或暫停服務。 

(六) 業者須經用戶同意後，始

得開通其他項目之功能，

並提供用戶相關消費資

訊及功能設定。 

(七) 業者提供用戶查詢本人

之通信紀錄或帳務紀錄

得以電話、網路或於直營

門市申請，經業者核對身

分資料後依「電信事業用

戶查詢通信紀錄及帳務

紀錄作業辦法」以電子或

紙本方式提供。查詢費用

及繳費期限以業者網頁

或直營門市揭露為之。 

(八) 用戶繳納之各項費用，應

三、 依電信事業用戶查詢通

信紀錄及帳務紀錄作業辦法

第三條第五項規定，明定用

戶查詢本人通信紀錄及帳務

紀錄之請求程序、資料提供

方式、提供期限、查詢費用、

繳費方式及繳費期限等事

項，電信事業應於網站及營

業場所完整揭露，並以顯著

之方式使用戶知悉，以利於

消費者充分掌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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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 說明 

由業者開立收據或發票；

如有遺失，用戶得申請補

發繳費證明。 

五、 提供預付型服務之履約

保證責任業者提供預付型服

務應依「商品(服務)禮券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提供履約保障機制及揭

露相關費用之資訊。 

一、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第三款規定，明定業

者提供預付型服務之履約保

障責任，並參照「商品（服務）

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規定，業者提供

履約保障機制及揭露相關費

用之資訊。 

二、 若業者無提供預付型服

務，則無需記載本點。 

六、 特別權利義務條款 

(一) 用戶租用電信服務，若因

可歸責於業者之事由造

成電信網路障礙、阻斷，

致發生錯誤、遲滯、中斷

或不能傳遞時，其暫停通

信期間，應揭露扣減當期

月租費或提供等值電信

服務之標準。 

(二) 用戶租用電信服務，若因

天災、地變或戰爭或其他

不可歸責於業者之事由，

造成電信網路障礙、阻

斷，致發生錯誤或不能傳

遞時，其暫停通信期間達

十二小時以上者，應依連

一、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第四款規定，明定因

可歸責於業者之事由造成電

信網路障礙、阻斷，致發生錯

誤、遲滯、中斷，或不能傳遞

而造成損害時之處理及資費

扣減方式，應以表格方式揭

露扣減當期月租費或提供等

值電信服務之標準。 

二、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第二款規定，用戶利

用電信服務有違反法令或妨

害公共秩序之虞者，並經有

關機關通知，業者得暫停其

使用或終止其租用。期能透

過停用或終止租用，遏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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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 說明 

續阻斷時間按日扣減當

期月租費或提供等值之

電信服務。其扣減日租費

以月租費三十分之一計

算。 

(三) 暫停通信開始之時間，以

業者察覺或接到用戶通

知之最先時間為準。除民

眾抗爭、天然災害或緊急

事故外，業者電信網路因

維修致有阻斷可能時，應

於事前對外公告。 

(四) 用戶利用電信服務有違

反法令或妨害公共秩序

之虞者，並經有關機關通

知，業者得暫停其使用或

終止其租用。 

(五) 業者因提供服務需要，依

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蒐集、

處理、利用之用戶相關資

料（包含但不限於通信或

帳務紀錄）應負保密義務

及採取適當安全措施，提

供用戶查詢、閱覽、製給

副本、補充或更正個人資

料，並依法提供有關機關

調閱。如業者有個人資料

蒐集目的外之利用，應先

取得用戶同意。但經業者

當行為。 

三、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第七款與個人資料保

護法規定，明定業者因提供

服務需要，對於用戶個人資

料蒐集、處理與利用之限制

及條件。 

四、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對於

業者結合銷售電信服務、非

電信服務或相關商品，應於

主要電信服務契約之外，另

行約定結合銷售服務或非電

信服務契約，如代收代付、小

額付款保險等服務；若涉及

相關與實體商品結合銷售，

則應提供實體商品保固相關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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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 說明 

處理並確認第三人無從

識別用戶本人後之資料，

得提供第三人使用。 

(六) 業者提供主要基本項目

之電信服務經個別磋商，

結合銷售電信服務、非電

信服務或相關商品，應另

行約定結合銷售服務契

約、非電信服務契約或提

供商品保固說明。 

七、 契約之變更與終止 

(一) 用戶欲終止電信服務時，

應依第三點第一項規定

檢附證明文件，向業者以

書面辦理終止租用手續，

並繳清所有費用。 

(二) 契約之變更或修正，應經

主管機關核准，並以網站

公告或書面通知用戶後，

視為契約之一部分。 

(三) 契約所未記載之事項，如

經業者以廣告或宣傳品

向用戶明示其內容者，視

為本契約之一部分。 

(四) 業者變更契約或服務內

容時，應以雙方約定之方

式公告或及通知消費者。 

(五) 業者未依前項進行公告

或及通知者，其契約或服

一、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明定用

戶終止電信服務程序與檢附

文件、轉讓契約之效力。 

二、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明定契

約之變更或修正，應經主管

機關核准，並以網站公告或

書面通知用戶者，以及契約

所未記載之事項，如經業者

以廣告或宣傳品向用戶明示

其內容者，視為契約之一部

分。 

三、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第五款規定，明定業

者如暫停或終止電信服務營

業時，包含經主管機關撤銷

或廢止登記、暫停或終止情

事，電信服務營業之契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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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 說明 

務內容之變更無效。 

(六) 用戶消費者於第四項公

告或通知到達後十五日

內未為反對之表示者，視

為接受契約或服務內容

之變更；有為反對之表示

者，視為終止契約之通

知。 

(七) 業者如暫停或終止電信

服務營業時，本契約自動

向後失效。業者應於預定

暫停或終止日一個月前

對外以足讓用戶知悉之

方式公告及通知用戶。 

力與公告，以及對用戶權益

產生損害時，對用戶之資費

扣減方式。 

八、 申訴及管轄法院 

(一) 用戶對業者提供之服務

如有消費爭議者，除可撥

業者之服務專線外，亦得

至業者服務中心或依「電

信消費爭議處理機構設

立與監督管理辦法」設立

之電信消費爭議處理機

構提出申訴，業者即視實

際情形依相關法令規定

處理。 

(二) 業者應提供用戶消費者

申訴專線：○○○○○○

○○○○。電信消費爭議

處理機構申訴專線：○○

一、 依消保法第四十三條第

一項規定，明定消費者與電

信事業因服務發生消費爭議

時，用戶得向業者或電信消

費爭議處理中心申訴。 

二、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第六款規定，電信事

業應載明關於電信消費爭議

處理申訴相關資訊及管轄法

院。本點明定業者提供免費

服務專線，以及電信消費爭

議處理機構申訴專線。 

三、 關於管轄合意之定型化

契約條款，應受消費者保護

法第十一條至第十七條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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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 說明 

○○○○○○○○。 

(三) 因契約涉訟者，業者與用

戶雙方同意以____地方

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雙方如未合意時，以用戶

申辦電信服務之業者當

地營業處所之管轄法院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

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

四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

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有

關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

適用。 

對定型化契約相關規定的拘

束，不得逕行排除消費者保

護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各消

費關係發生地及侵權行為地

之法院均有管轄權。依民事

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

亦規定，小額事件當事人之

一造為法人或商人者，於其

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

約定債務履行地或以合意定

第一審管轄法院時，不適用

第十二條或第二十四條之規

定，因此消費者仍得主張由

消費關係發生地的法院管

轄。 

九、 合理審閱期間 

業者與用戶訂立定型化契約

前，應提供電信服務定型化

契約條款供用戶攜回或於官

網上公告，供用戶審閱至少

二日以上。 

依消保法第十一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電信事業與用戶訂立定型化

契約前，應有三十日以內之合理

期間，供用戶審閱條款內容。 

不得記載事項 

規定 說明 

一、 不得約定用戶預先拋棄

或限制下列個人資料權利之

行使： 

(一) 查詢或請求閱覽。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

明定當事人權利行使，不得預先

拋棄或以特約限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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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 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

用。 

(五) 請求刪除。 

二、 不得約定業者得未經公

告或通知用戶，即單方變更

契約或服務內容，及用戶不

得異議之條款。 

依消保法第十二條規定，約定電

信事業得未經公告及通知用戶，

即單方變更契約或服務內容，及

用戶不得異議之條款，違反誠信

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因此

明定為不得記載事項。 

三、 免除業者任意解除或終

止契約與所應負擔之賠償責

任 

(一) 不得約定業者得任意終

止或解除契約。 

(二) 不得預先免除業者終止

或解除契約時所應負擔

之賠償責任。 

依消保法第十條之一、第十二條

規定，對消費者或第三人之損害

賠償責任，預先約定限制或免除，

對於用戶顯失公平，因此明定為

不得記載事項。 

四、 不得約定用戶拋棄或限

制依法享有之契約解除權或

終止權。 

依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之一與消

保法第十二條規定，約定用戶拋

棄或限制依法享有之契約解除權

或終止權，違反誠信原則，對消

費者顯失公平。因此明定為不得

記載事項。 

五、 不得約定減輕或免除業

者依消保法及電信管理法規

定應負之責任。 

依消保法第十二條規定，約定減

輕或免除業者依消保法及電信管

理法規定應負之責任，違反誠信

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因此

明定為不得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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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電信服務及非電信服務

費用之帳目應明顯分立，且

不得約定以非電信服務費用

未繳交為由，停止提供電信

服務。 

依電管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為確保消費帳目資訊，避免

造成用戶混淆，對於電信服務及

非電信服務費用，明定業者應明

顯分立費用出帳，且為保護消費

者權益，不得因非電信服務費用

未繳交停止電信服務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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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0：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草案意見 

前言 

FET：建議本草案適用對象應為符合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經主管機關認定之電信事業。 

電信管理法於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日施行後，逐漸解構電信法所維持的高度垂直管理架構，且電信服務之業務類

別與項目亦漸趨模糊，特別是在網路架構趨於軟體化、虛擬化、編程化彈性結構下，越來越多不同行業得以透過設

置自己之網路環境，以確保最佳客製化服務，並發展多元創新應用的電信服務。為維護電信消費者之權益，主管機

關除依電信管理法辦理登記且經認定應訂定定型化服務契約條款及核准之電信事業外，就負擔一般義務並提供電信

服務之事業，主管機關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七條規定，擬訂電信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下稱本事

項），作為提供電信服務之事業確保消費者權益之保護事項。 

本事項所稱「電信服務」，係指電信管理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指利用公眾電信網路提供公眾通信之服務」。

本事項共計應記載事項有九點，不得記載事項六點，其訂定重點如次： 

三、 應記載事項 

(八) 明定企業經營者及用戶使用服務所必要的資訊揭露，包含用戶與企業經營者（下稱業者）資料、營業區域與

服務內容、服務資費及條件、申訴及管轄法院，與合理審閱期間等（應記載事項第一點、第二點、第四點、

第八點、第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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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明定電信服務之申請、變更或異動程序，包含用戶應提供身分證明文件資料、登錄資料之保存，以及無行為

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受輔助宣告人辦理與委託代理人辦理程序，以及關於提供試用或贈送之電信服務

或結合銷售相關服務費用收取等規定（應記載事項第三點）。 

(十) 明定電信服務資費及條件相關資訊，包含服務資費揭露、溢繳或重繳費用、未繳費致被暫停服務之處理、應

繳費用異議申訴、用戶同意開通其他項目設定、查詢通信紀錄或帳務紀錄程序，以及收據或發票之開立等規

定（應記載事項第四點）。  

(十一) 明定業者應採行履約保障機制及揭露相關費用之資訊，以確保消費者權益（應記載事項第五點）。 

(十二) 明定業者與用戶之特別權利義務，包含因可歸責與不可歸責於業者之事由造成電信網路障礙、阻斷之暫

停通信期間相關處理；用戶利用電信服務有違反法令或妨害公共秩序之虞者的處理；業者依個人資料保護法

之保密義務及適當安全措施之採取；以及結合銷售電信服務、非電信服務或相關商品之個別磋商規定（應記

載事項第六點）。 

(十三) 明定契約之變更與終止相關規定，包含用戶終止電信服務程序、契約之變更或修正程序與效力、契約所

未記載之事項如明示於廣告或宣傳品之效力、業者變更契約或服務內容之公告及通知、暫停或終止電信服務

營業之公告及通知與效力之相關規定（應記載事項第七點）。 

(十四) 明定消費爭議處理及責任，包含業者服務專線、電信消費爭議處理機構申訴、管轄法院，與不得排除小

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應記載事項第八點）。 

四、 不得記載事項 

(七)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明定當事人權利行使，不得預先拋棄或以特約限制（不得記載事項第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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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依消保法第十二條規定，不得約定業者得未經公告或通知用戶，即單方變更契約或服務內容，及用戶不得異

議之條款（不得記載事項第二點）。 

(九) 依消保法第十條之一、第十二條規定，不得約定業者得任意終止或解除契約，以及不得預先免除業者終止或

解除契約時所應負擔之賠償責任（不得記載事項第三點）。 

(十) 依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之一與消保法第十二條規定，不得約定用戶拋棄或限制依法享有之契約解除權或終

止權（不得記載事項第四點）。 

(十一) 依消保法第十二條規定，不得約定減輕或免除業者依消保法及電信管理法規定應負之責任（不得記載事

項第五點）。 

(十二) 依電管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為確保消費帳目資訊，電信服務及非電信服務費用之帳目應明顯分

立，且不得約定以非電信服務費用未繳交為由，停止提供電信服務（不得記載事項第六點）。 

應記載事項 

條文草案(FET 建議) 條文草案 說明 

一、 用戶與企業經營者資料 

(一) 用戶之名稱、電話及住居

所或營業所 

用戶名稱： 

一、 用戶與企業經營者資料 

(一) 用戶之名稱、電話及住居

所或營業所 

用戶名稱： 

一、 依電信管理法第三條第

一項第九款規定之用戶即因

使用電信服務，與電信事業

發生服務契約關係之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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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分證字號或統一編

號： 

聯絡方式（電話、電子郵

件等）： 

地址： 

(二) 提供電信服務之企業經

營者（下稱業者）： 

名稱： 

統一編號： 

營業地址： 

二、 負責人姓名： 

身份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聯絡方式（電話、電子郵

件等）： 

地址： 

(二) 提供電信服務之企業經

營者（下稱業者）： 

名稱： 

統一編號： 

營業地址： 

負責人姓名： 

人，並為消費者保護法（下稱

消保法）第二條第七款定型

化契約條款所稱與企業經營

者訂立同類契約之多數消費

者。 

二、 依消保法第十八條第一

項第一款規定，電信事業應

將電信事業之名稱及電話或

電子郵件等消費者得迅速有

效聯絡之通訊資料，以清楚

易懂之文句記載提供消費

者，使消費者知悉締約相對

人。 

二、 營業區域與服務內容 

(一) 營業區域為依電信管理

法登記所提供之服務範

圍。 

二、 營業區域與服務內容 

(一) 營業區域為依電信管理

法登記所提供之服務範

圍。 

一、 依消保法第四條、第五條

規定，電信事業對於其提供

之服務，應提供消費者充分

與正確之資訊，以利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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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業者提供服務內容如下： 

3. 基本項目：___。 

4. 其他項目：___。 

(二) 業者提供服務內容如下： 

1. 基本項目：___。 

2. 其他項目：___。 

採取正確合理之消費行為。 

二、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第一款規定，本點明

定營業區域及服務內容。服

務內容以電信事業提供之服

務，分為基本項目與其他項

目。 

三、 申請與異動程序 

(一) 用戶申請電信服務、變更

或異動時，應提供包括姓

名、住址、二身分證明文

件號碼等資料雙證件正

本供業者核對及留存影

本或影像檔。【說明：依

實務作業申請電信服務

及異動之程序不同，建議

將申請及異動程序分別

三、 申請與異動程序 

(一) 用戶申請電信服務、變更

或異動時，應提供包括姓

名、住址、二身分證明文

件號碼等資料。 

(二) 前項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於本國自然人申請時，指

國民身分證及護照之證

號或國民身分證、護照擇

一及國民身分證或護照

一、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本點明

定申請與異動程序所需之文

件及其留存方式、期間。 

二、 依電信號碼核配及管理

辦法第二十六條規定，電信

事業分配用戶使用電信號碼

前，應核對及登錄用戶資料，

且依公眾電信網路設置申請

及審查辦法第十二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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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 

(二) 前項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於本國自然人申請時，指

國民身分證及護照之證

號或國民身分證、護照擇

一及國民身分證或護照

外之其他足資辨識身分

之證明文件號碼；於外國

自然人申請時，指護照及

外僑永久居留證號碼，或

護照、外僑永久居留證擇

一及其他足資辨識身分

之證明文件號碼；於法

人、非法人團體或商號申

請時，指法人、非法人團

體或商號之證明文件及

代表人國民身分證、護照

或外僑永久居留證號碼。

外之其他足資辨識身分

之證明文件號碼；於外國

自然人申請時，指護照及

外僑永久居留證號碼，或

護照、外僑永久居留證擇

一及其他足資辨識身分

之證明文件號碼；於法

人、非法人團體或商號申

請時，指法人、非法人團

體或商號之證明文件及

代表人國民身分證、護照

或外僑永久居留證號碼。

無法持國民身分證或護

照辦理用戶雙證件查核

者，關於其身分證明文

件，於其他法規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 

(三) 業者依前項規定登錄用

第五款規定，經核配無線電

頻率或電信號碼而負有應履

行義務者，其履行之方法之

一即採取二種以上用戶身分

查核確認方式。而用戶資料

包括姓名、住址、二身分證明

文件號碼等資料。為確保用

戶號碼資源之有效利用，並

維繫基本管理架構，電信事

業指配用戶號碼予用戶提供

電信服務前，應先核對及登

錄用戶資料，確認用戶身分，

並配合詐騙防制措施，降低

詐騙案件發生。另，依行政院

推動數位政策規劃，申請與

異動程序亦得納入符合電子

簽章法之數位簽章方式申辦

作業事宜，以利業者進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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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持國民身分證或護

照辦理用戶雙證件查核

者，關於其身分證明文

件，於其他法規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說明：現

行 NCC 核准之行動寬頻

服務契約就申辦所需檢

附之證件已有明定，且已

實施多年，故建議刪除。】 

(三) 業者依前項規定登錄用

戶資料之保存，應盡善良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保存

期限為契約終止後且無

待解決事項起算五年，但

其他法令有較長規定者，

依其規定。 

(四) 用戶為無行為能力人、限

制行為能力人、受輔助宣

戶資料之保存，應盡善良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保存

期限為契約終止後且無

待解決事項起算五年，但

其他法令有較長規定者，

依其規定。 

(四) 用戶為無行為能力人、限

制行為能力人、受輔助宣

告人者，辦理申請時應得

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

意並檢附足以識別用戶

與其法定代理人間代理

關係之文件。 

(五) 用戶委託代理人辦理申

請時，除需檢附前足以辨

識身分之證明文件外，該

代理人並應已得合法授

權之資料或文件供業者

分核對。 

三、 電信事業因業務需要與

事業營運管理之需求，爰參

照商業會計法第三十八條規

定，關於各項會計憑證，除應

永久保存或有關未結會計事

項者外，應於年度決算程序

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五年。

爰於本項規定登錄之用戶資

料紀錄，保存期限為契約終

後且無待解決事項起算五

年，但其他法令有較長規定

者，依其規定。 

四、 實務上無行為能力人、限

制行為能力人、受輔助宣告

人可能因消費衍生爭議，為

保障消費者合理權益同時避

免契約效力處於不確定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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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人者，辦理申請時應得

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

意並檢附足以識別用戶

與其法定代理人間代理

關係之文件。 

(五) 用戶委託代理人辦理申

請時，除需檢附前足以辨

識身分之證明文件外，該

代理人並應已得合法 授

權之資料或文件供業者

核對。 

(六) 用戶申請異動事項，業者

得詢問其個人資料，確認

無誤後辦理。【說明：依

現行 NCC 核准之行動寬

頻服務契約第十二條。】 

(七) 業者經用戶確認後提供

試用或贈送之電信服務

核對。 

(六) 業者經用戶確認後提供

試用或贈送之電信服務

或結合銷售相關服務，除

雙方另有約定者外，用戶

得向業者申請取消。前開

試用或贈送服務期滿後，

須經用戶同意，始得收取

費用。 

態，本點明定應得其法定代

理人、輔助人或意定代理人

之書面同意並檢附足以識別

用戶與其法定代理人間代理

關係之文件。 

五、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第八款規定，要求業

者明定試用或贈送電信服務

的確認或取消機制。關於電

信業者將多項電信服務（或

非電信服務）試用或贈送，或

以結合銷售服務之方式提

供，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使消

費者明確知悉，針對試用或

贈送服務期滿後，須經用戶

同意，始得收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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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結合銷售相關服務，除

雙方另有約定者外，用戶

得向業者申請取消。前開

試用或贈送服務期滿後，

須經用戶同意，始得收取

費用。【說明：電信管理

法第十七條第二項第八

款係規範試用或贈送電

信服務之確認或取消機

制，故建議刪除”結合銷

售”文字。】 

四、 服務資費及條件 

(一) 業者應以明顯公開且易

於取得之方式揭露各項

服務資費，並視為本契約

之一部份，調整時亦同；

但電信服務費用如有調

四、 服務資費及條件 

(一) 業者應以明顯公開且易

於取得之方式揭露各項

服務資費，並視為本契約

之一部份，調整時亦同；

但電信服務費用如有調

一、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明定業

者應揭露電信服務之收費標

準，使用戶明確知悉，並於繳

費通知所定之期限內繳納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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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時，另依雙方約定辦

理。 

(二) 用戶溢繳或重繳費用時，

業者得於通知用戶後充

抵次月應付之費用，或以

返還溢繳金額等方式，退

還予用戶。如用戶不同意

充抵，業者應於用戶通知

不同意之日起七個工作

日內無息退還，並於契約

中約定退還之作業期間。

【說明：各項電信服務之

退費期間不一，故建議文

字酌修。】 

(三) 用戶因未繳費致被暫停

服務，業者應於獲知用戶

繳清全部費用後，於一個

工作日二十四小時內恢

整時，另依雙方約定辦

理。 

(二) 用戶溢繳或重繳費用時，

業者得於通知用戶後充

抵次月應付之費用，或以

返還溢繳金額等方式，退

還予用戶。如用戶不同意

充抵，業者應於用戶通知

不同意之日起七個工作

日內無息退還。 

(三) 用戶因未繳費致被暫停

服務，業者應於獲知用戶

繳清全部費用後，於一個

工作日內恢復服務。 

(四) 用戶對各項應繳付費用

如有異議申訴者，業者在

未查明責任歸屬前，暫緩

催費或暫停服務。 

二、 明定業者就電信服務其

他項目之功能開通，須經用

戶同意，並提供用戶相關消

費資訊及功能設定，以利消

費者充分瞭解並掌握該服務

項目之詳細消費資訊。 

三、 依電信事業用戶查詢通

信紀錄及帳務紀錄作業辦法

第三條第五項規定，明定用

戶查詢本人通信紀錄及帳務

紀錄之請求程序、資料提供

方式、提供期限、查詢費用、

繳費方式及繳費期限等事

項，電信事業應於網站及營

業場所完整揭露，並以顯著

之方式使用戶知悉，以利於

消費者充分掌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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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服務。【說明：依現行

NCC 核准之行動寬頻服

務契約第二十一條。】 

(四) 用戶對各項應繳付費用

如有異議申訴者，業者在

未查明責任歸屬前，暫緩

催費或暫停服務。 

(五) 業者須經用戶同意後，始

得開通其他項目之功能，

並提供用戶相關消費資

訊及功能設定。【FET：現

行實務做法，Mobile 的其

他項目包含語音信箱、指

定轉接、話中插接、簡訊

等功能為預設開啟，若調

整為需經用戶同意始得

開通，將造成用戶困擾，

故建議刪除本項。】 

(五) 業者須經用戶同意後，始

得開通其他項目之功能，

並提供用戶相關消費資

訊及功能設定。 

(六) 用戶查詢本人之通信紀

錄或帳務紀錄得以電話、

網路或於直營門市申請，

經業者核對身分資料後

依「電信事業用戶查詢通

信紀錄及帳務紀錄作業

辦法」以電子或紙本方式

提供。查詢費用及繳費期

限以業者網頁或直營門

市揭露為之。 

(七) 用戶繳納之各項費用，應

由業者開立收據或發票；

如有遺失，用戶得申請補

發繳費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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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用戶查詢本人之通信紀

錄或帳務紀錄，業者得以

電話、網路或於直營門市

提供申請，經業者核對身

分資料後依「電信事業用

戶查詢通信紀錄及帳務

紀錄作業辦法」以電子或

紙本方式提供。查詢費用

及繳費期限以業者網頁

或直營門市揭露為之。

【說明：依現行 NCC 核

准之行動寬頻服務契約

第二十四條。】 

(七) 用戶繳納之各項費用，應

由業者開立收據或發票；

如有遺失，用戶得申請補

發繳費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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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提供預付型服務之履約

保證責任業者提供預付型服

務應依「商品(服務)禮券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提供履約保障機制及

揭露相關費用之資訊。 

五、 提供預付型服務之履約

保證責任業者提供預付型服

務應依「商品(服務)禮券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提供履約保障機制及

揭露相關費用之資訊。 

一、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第三款規定，明定業

者提供預付型服務之履約保

障責任，並參照「商品（服務）

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規定，業者提供

履約保障機制及揭露相關費

用之資訊。 

二、 若業者無提供預付型服

務，則無需記載本點。 

六、 特別權利義務條款 

(一) 用戶租用電信服務，若因

可歸責於業者之事由造

成電信網路障礙、阻斷，

致發生錯誤、遲滯、中斷

或不能傳遞時，其暫停通

信期間，應揭露暫停通信

六、 特別權利義務條款 

(一) 用戶租用電信服務，若因

可歸責於業者之事由造

成電信網路障礙、阻斷，

致發生錯誤、遲滯、中斷

或不能傳遞時，其暫停通

信期間，應揭露扣減當期

一、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第四款規定，明定因

可歸責於業者之事由造成電

信網路障礙、阻斷，致發生錯

誤、遲滯、中斷，或不能傳遞

而造成損害時之處理及資費

扣減方式，應以表格方式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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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扣減當期月租費或

提供等值電信服務之標

準。 

(二) 用戶租用電信服務，若因

天災、地變或戰爭或其他

不可歸責於業者之事由，

造成電信網路障礙、阻

斷，致發生錯誤或不能傳

遞時，應揭露其暫停通信

期間達十二小時以上者，

應依連續阻斷時間按日

扣減當期月租費或提供

等值之電信服務之標準。

其扣減日租費以月租費

三十分之一計算。 

(三) 暫停通信開始之時間，以

業者察覺或接到用戶通

知之最先時間為準。除民

月租費或提供等值電信

服務之標準。 

(二) 用戶租用電信服務，若因

天災、地變或戰爭或其他

不可歸責於業者之事由，

造成電信網路障礙、阻

斷，致發生錯誤或不能傳

遞時，其暫停通信期間達

十二小時以上者，應依連

續阻斷時間按日扣減當

期月租費或提供等值之

電信服務。其扣減日租費

以月租費三十分之一計

算。 

(三) 暫停通信開始之時間，以

業者察覺或接到用戶通

知之最先時間為準。除民

眾抗爭、天然災害或緊急

露扣減當期月租費或提供等

值電信服務之標準。 

二、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第二款規定，用戶利

用電信服務有違反法令或妨

害公共秩序之虞者，並經有

關機關通知，業者得暫停其

使用或終止其租用。期能透

過停用或終止租用，遏止不

當行為。 

三、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第七款與個人資料保

護法規定，明定業者因提供

服務需要，對於用戶個人資

料蒐集、處理與利用之限制

及條件。 

四、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對於

業者結合銷售電信服務、非



146 

本報告之智慧財產權屬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眾抗爭、天然災害或緊急

事故外，業者電信網路因

維修致有阻斷可能時，應

於事前對外公告。 

(四) 用戶利用電信服務有違

反法令或妨害公共秩序

之虞者，並有關機關通

知，業者得暫停其使用或

終止其租用。 

(五) 業者因提供服務需要，依

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蒐集、

處理、利用之用戶相關資

料（包含但不限於通信或

帳務紀錄）應負保密義務

及採取適當安全措施，提

供用戶查詢、閱覽、製給

副本、補充或更正個人資

料，並依法提供有關機關

事故外，業者電信網路因

維修致有阻斷可能時，應

於事前對外公告。 

(四) 用戶利用電信服務有違

反法令或妨害公共秩序

之虞者，並經有關機關通

知，業者得暫停其使用或

終止其租用。 

(五) 業者因提供服務需要，依

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蒐集、

處理、利用之用戶相關資

料（包含但不限於通信或

帳務紀錄）應負保密義務

及採取適當安全措施，提

供用戶查詢、閱覽、製給

副本、補充或更正個人資

料，並依法提供有關機關

調閱。如業者有個人資料

電信服務或相關商品，應於

主要電信服務契約之外，另

行約定結合銷售服務或非電

信服務契約，如代收代付、小

額付款保險等服務；若涉及

相關與實體商品結合銷售，

則應提供實體商品保固相關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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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閱。如業者有個人資料

蒐集目的外之利用，應先

取得用戶同意。但經業者

處理並確認第三人無從

識別用戶本人後之資料，

得提供第三人使用。 

(六) 業者提供主要電信服務

經個別磋商，結合銷售電

信服務、非電信服務或相

關商品，應另行約定結合

銷售服務契約、非電信服

務契約落實資訊揭露或

提供商品保固說明。

【FET：1.因無法令規範

個別磋商條款需另行簽

約，故建議調整為落實資

訊揭露。 2.電信管理法

及子法中並無規範何謂

蒐集目的外之利用，應先

取得用戶同意。但經業者

處理並確認第三人無從

識別用戶本人後之資料，

得提供第三人使用。 

(六) 業者提供主要電信服務

經個別磋商，結合銷售電

信服務、非電信服務或相

關商品，應另行約定結合

銷售服務契約、非電信服

務契約或提供商品保固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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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電信服務，請明確定

義主要電信服務，以茲遵

循。 3.代收代付/小額付

費是預設關閉，用戶有需

求時再開通，是否屬於本

草案結合銷售的範疇? 4.

若電信服務與非電信服

務(例如 Mobile 門號與

OTT 服務 )非同時間銷

售，是否屬於本草案結合

銷售的範疇?】 

七、 契約之變更與終止 

(一) 用戶欲終止電信服務時，

應依第三點第一項規定

檢附證明文件，向業者以

書面辦理終止租用手續，

並繳清所有費用。 

七、 契約之變更與終止 

(一) 用戶欲終止電信服務時，

應依第三點第一項規定

檢附證明文件，向業者以

書面辦理終止租用手續，

並繳清所有費用。 

一、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明定用

戶終止電信服務程序與檢附

文件、轉讓契約之效力。 

二、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明定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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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契約之變更或修正，應經

主管機關核准，並以網站

公告或書面通知用戶後，

視為契約之一部分。 

(三) 契約所未記載之事項，如

經業者以廣告或宣傳品

向用戶明示其內容者，視

為本契約之一部分。 

(四) 業者變更契約或服務內

容時，應以雙方約定之方

式公告及或通知消費者。 

(五) 業者未依前項進行公告

及或通知者，其契約或服

務內容之變更無效。

【FET：為使本點文義前

後一致，請將第(四)、(五)

之”及”改為”或”】 

(六) 消費者於第四項通知到

(二) 契約之變更或修正，應經

主管機關核准，並以網站

公告或書面通知用戶後，

視為契約之一部分。 

(三) 契約所未記載之事項，如

經業者以廣告或宣傳品

向用戶明示其內容者，視

為本契約之一部分。 

(四) 業者變更契約或服務內

容時，應以雙方約定之方

式公告及通知消費者。 

(五) 業者未依前項進行公告

及通知者，其契約或服務

內容之變更無效。 

(六) 消費者於第四項通知到

達後十五日內未為反對

之表示者，視為接受契約

或服務內容之變更；有為

約之變更或修正，應經主管

機關核准，並以網站公告或

書面通知用戶者，以及契約

所未記載之事項，如經業者

以廣告或宣傳品向用戶明示

其內容者，視為契約之一部

分。 

三、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第五款規定，明定業

者如暫停或終止電信服務營

業時，包含經主管機關撤銷

或廢止登記、暫停或終止情

事，電信服務營業之契約效

力與公告，以及對用戶權益

產生損害時，對用戶之資費

扣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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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後十五日內未為反對

之表示者，視為接受契約

或服務內容之變更；有為

反對之表示者，視為終止

契約之通知。【FET：電信

管理法及子法並無相關

規範，故建議刪除本項。】 

(七) 業者如暫停或終止電信

服務營業時，本契約自動

向後失效。業者應於預定

暫停或終止日一個月前

對外以足讓用戶知悉之

方式公告及通知用戶。

【FET：電信管理法第十

條、第十九條已有明定，

故建議刪除本項。】 

反對之表示者，視為終止

契約之通知。 

(七) 業者如暫停或終止電信

服務營業時，本契約自動

向後失效。業者應於預定

暫停或終止日一個月前

對外以足讓用戶知悉之

方式公告及通知用戶。 

八、 申訴及管轄法院 八、 申訴及管轄法院 一、 依消保法第四十三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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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用戶對業者提供之服務

如有消費爭議者，除可撥

業者之服務專線外，亦得

至業者服務中心或依「電

信消費爭議處理機構設

立與監督管理辦法」設立

之電信消費爭議處理機

構提出申訴，業者即視實

際情形依相關法令規定

處理。 

(二) 業者應提供消費者申訴

專線：○○○○○○○○

○○。電信消費爭議處理

機構申訴專線：○○○○

○○○○○○。 

(三) 因契約涉訟者，業者與用

戶雙方同意以____地方

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一) 用戶對業者提供之服務

如有消費爭議者，除可撥

業者之服務專線外，亦得

至業者服務中心或依「電

信消費爭議處理機構設

立與監督管理辦法」設立

之電信消費爭議處理機

構提出申訴，業者即視實

際情形依相關法令規定

處理。 

(二) 業者應提供消費者申訴

專線：○○○○○○○○

○○。電信消費爭議處理

機構申訴專線：○○○○

○○○○○○。 

(三) 因契約涉訟者，業者與用

戶雙方同意以____地方

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一項規定，明定消費者與電

信事業因服務發生消費爭議

時，用戶得向業者或電信消

費爭議處理中心申訴。 

二、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第六款規定，電信事

業應載明關於電信消費爭議

處理申訴相關資訊及管轄法

院。本點明定業者提供免費

服務專線，以及電信消費爭

議處理機構申訴專線。 

三、 關於管轄合意之定型化

契約條款，應受消費者保護

法第十一條至第十七條有關

對定型化契約相關規定的拘

束，不得逕行排除消費者保

護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各消

費關係發生地及侵權行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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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如未合意時，以用戶

申辦電信服務之業者當

地營業處所之管轄法院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

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

四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

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有

關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

適用。 

雙方如未合意時，以用戶

申辦電信服務之業者當

地營業處所之管轄法院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

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

四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

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有

關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

適用。 

之法院均有管轄權。依民事

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

亦規定，小額事件當事人之

一造為法人或商人者，於其

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

約定債務履行地或以合意定

第一審管轄法院時，不適用

第十二條或第二十四條之規

定，因此消費者仍得主張由

消費關係發生地的法院管

轄。 

九、 合理審閱期間 

業者與用戶訂立定型化契約

前，應提供電信服務定型化

契約條款供用戶攜回或於官

網上公告，供用戶審閱至少

二日以上。 

九、 合理審閱期間 

業者與用戶訂立定型化契約

前，應提供電信服務定型化

契約條款供用戶攜回或於官

網上公告，供用戶審閱至少

二日以上。 

依消保法第十一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電信事業與用戶訂立定型化

契約前，應有三十日以內之合理

期間，供用戶審閱條款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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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記載事項 

規定 說明 

一、不得約定用戶預先拋棄或限制下列個人資料權利之行

使： 

(六) 查詢或請求閱覽。 

(七) 請求製給複製本。 

(八) 請求補充或更正。 

(九)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十) 請求刪除。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明定當事人權利行使，不

得預先拋棄或以特約限制之。 

二、不得約定業者得未經公告或通知用戶，即單方變更契

約或服務內容，及用戶不得異議之條款。 

依消保法第十二條規定，約定電信事業得未經公告及通知

用戶，即單方變更契約或服務內容，及用戶不得異議之條

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因此明定為不得

記載事項。 

三、免除業者任意解除或終止契約與所應負擔之賠償責任 

(三) 不得約定業者得任意終止或解除契約。 

(四) 不得預先免除業者終止或解除契約時所應負擔之

賠償責任。 

依消保法第十條之一、第十二條規定，對消費者或第三人

之損害賠償責任，預先約定限制或免除，對於用戶顯失公

平，因此明定為不得記載事項。 

四、不得約定用戶拋棄或限制依法享有之契約解除權或終

止權。 

依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之一與消保法第十二條規定，約定

用戶拋棄或限制依法享有之契約解除權或終止權，違反誠

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因此明定為不得記載事項。 

五、不得約定減輕或免除業者依消保法及電信管理法規定 依消保法第十二條規定，約定減輕或免除業者依消保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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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負之責任。 電信管理法規定應負之責任，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

失公平。因此明定為不得記載事項。 

六、電信服務及非電信服務費用之帳目應明顯分立，且不

得約定以非電信服務費用未繳交為由，停止提供電信

服務。 

依電管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為確保消費帳目資訊，

避免造成用戶混淆，對於電信服務及非電信服務費用，明

定業者應明顯分立費用出帳，且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不得

因非電信服務費用未繳交停止電信服務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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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1：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草案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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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2： 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草案意見 

壹、應記載事項 

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一、 用戶與企業經營

者資料 

(一) 用戶之名稱、電話

及住居所或營業

所 

用戶名稱： 

身分證字號或統

一編號： 

聯絡方式（電話、

電子郵件等）： 

地址： 

(二) 提供電信服務之

企業經營者（下稱

一、 用戶與企業經

營者資料 

(一) 用戶之名稱、電

話及住居所或

營業所 

用戶名稱： 

身份證字號或

統一編號： 

聯絡方式（電

話、電子郵件

等）： 

地址： 

(二) 提供電信服務

一、 依電信管理法第三條

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之用戶

即因使用電信服務，與電信

事業發生服務契約關係之

相對人，並為消費者保護法

（下稱消保法）第二條第七

款定型化契約條款所稱與

企業經營者訂立同類契約

之多數消費者。 

二、 依消保法第十八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電信事業

應將電信事業之名稱及電

話或電子郵件等消費者得

一、本草案係以電信行業所提供之

電信服務所擬定之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案，故就電信

服務範圍依電信管理法第三條所定

義「電信服務係指利用公眾電信網

路提供公眾通信之服務」為範疇，本

草案前言已明確載明。 

二、基於前述一所述，本草案第三點

第(六)項所稱「結合銷售相關服務」

一詞，是否所屬電信管理法中管制

範疇仍待釐清，又結合銷售仍屬市

場常見行為，其商品是否屬電信管

理法所定義範圍仍有疑異，乃至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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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業者）： 

名稱： 

統一編號： 

營業地址： 

負責人姓名： 

之企業經營者

（下稱業者）： 

名稱： 

統一編號： 

營業地址： 

負責人姓名： 

 

迅速有效聯絡之通訊資料，

以清楚易懂之文句記載提

供消費者，使消費者知悉締

約相對人。 

合銷售服務內容由各商品主管部會

機關範圍，故建議該不宜列入。惟針

對企業經營者應依消保法第四條、

第五條規定，將其提供之服務或商

品，應提供消費者充分與正確之資

訊，以利消費者採取正確合理之消

費行為，爰建議如企業經營者有結

合銷售不同市場之商品時，於草案

第六點第(六)項明定規範業者應掲

露之資訊,消費者得以於交易前可充

分識別。 

二、 營業區域與服務

內容 

(一) 營業區域包括臺

灣全島（含澎湖

二、 營業區域與服

務內容 

(一) 營業區域為依

電信管理法登

一、 依消保法第四條、第五

條規定，電信事業對於其提

供之服務，應提供消費者充

分與正確之資訊，以利消費

一、本條無其他意見 

 

依電信管理法第五條所載，由各電

信事業依其經營項目進行辦理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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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縣、金門縣、連

江縣）。但營業區

域採分區經營

者，以公告之經

營區域為主。 

(二) 業者提供服務內

容如下： 

5. 基本項目： 

6. 其他項目： 

(三) 技術限制及資訊

揭露：待討論是

否以原則性概念

納入應記載事項

（業者應提供服

務內容所應遵循

記所提供之服

務範圍。 

(二) 業者提供服務

內容如下： 

1. 基本項目：

___。 

2. 其他項目：

___。 

者俾採取正確合理之消費

行為。 

二、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

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本點

明定營業區域及服務內容。

服務內容以電信事業提供

之服務，分為基本項目與其

他項目。 

制。 

二、各電信事業依其營運計畫所載

之服務規劃項目辦理，其業務包含

語音、數據、電路出租(分別有市內、

國內長途陸纜、國際海纜)、多娸體

內容傳輸平臺服務、電信加值等項

目。依據各該服務屬性不同，其營業

區域與服務內容以及其技術均有不

同方式，故應依各電信事業所載內

容以原則性掲露為宜。 

三、 

 



170 

本報告之智慧財產權屬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之標準或所採取

技術之相關資

訊。） 

三、 申請程序 

(一) 用戶辦理申請電

信服務手續時，

以一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團體

商號申請為限，

並應據實填寫全

名於服務申請

書，並簽名或與

提供用戶名稱文

字相同之簽章方

式。除政府機

三、 申請與異動程

序 

(一) 用戶申請電信

服務、變更或異

動時，應提供包

括姓名、住址、

二身分證明文

件號碼等資料。 

(二) 前項身分證明

文件號碼，於本

國自然人申請

時，指國民身分

一、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

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本點

明定申請與異動程序所需

之文件及其留存方式、期

間。 

二、 依電信號碼核配及管

理辦法第二十六條與行動

寬頻業務管理辦法第七十

七條規定，電信事業分配用

戶使用電信號碼前，應核對

及登錄用戶資料，用戶資料

包括姓名、住址、二身分證

一、本公司意見: 

1.依電信管理法第八條第二款「電信

事業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電信服

務之請求及通信傳遞」，電信事業遇

有消費者未依法規、違反法令者應

不受理其申請或異動。故本點應增

加提供電信事業不予受理申請或異

動程序(含暫停)之條件，或提供消費

者予以補正等資訊，電信事業處理

之方式說明，以臻明確。  

2.基於契約自由原則，事業與用戶間

自由約定，若因消費申訴等頻繁因



171 

本報告之智慧財產權屬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關、公立學校及

公營事業機構

外，另應檢附下

列證件，並出示

正本供業者核對

及留存影本（或

影像檔）： 

1. 自然人：身分

證明文件﹝本

國人國民身分

證或護照（外

國人護照或外

僑 永 久 居 留

證）及其他足

以辨識身分之

證及護照之證

號或國民身分

證、護照擇一及

國民身分證或

護照外之其他

足資辨識身分

之證明文件號

碼；於外國自然

人申請時，指護

照及外僑永久

居留證號碼，或

護照、外僑永久

居留證擇一及

其他足資辨識

身分之證明文

明文件號碼及所指配號碼

等資料。確保用戶號碼資源

之有效利用，並維繫基本之

管理架構，因此電信事業指

配用戶號碼予用戶，以提供

電信服務前，應先核對及登

錄用戶資料，確認用戶身

分，並配合詐騙防制措施，

降低詐騙案件發生。另，依

行政院推動數位政策規劃，

申請與異動程序亦得納入

符合電子簽章法之數位簽

章方式申辦作業事宜，以利

業者進行身分核對。 

三、 電信事業因業務需要

素下,經主管機關認定之電信事業下

之電信服務列入訂定定型化服務契

約內容應符合法規所定電信服務，

惟結合銷售相關服務屬市場上可常

見之銷售行為模式，因應數位滙流

下,各產品於各市場間結合銷售已為

常態，亦為消費市場所需而提供,依

契約自由原則，自無須將該銷售行

為列入，惟因業者銷售之商品是否

完整掲露消費資訊應明確說明，建

議可併列入第六點第(六)項。 

建議調整如下; 

(六)業者經用戶確認後提供試用

或贈送之電信服務或結合銷售相關

服務，除雙方另有約定者外，用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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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證明文件﹞。 

2. 法人及非法人

團體、商號： 

(1) 政府主管

機關核發

之法人證

明文件、商

業登記證

明文件或

其他證明

文件。 

(2) 代表人（或

負責人）之

國民身分

證、護照或

件號碼；於法

人、非法人團體

或商號申請時，

指法人、非法人

團體或商號之

證明文件及代

表人國民身分

證、護照或外僑

永久居留證號

碼。無法持國民

身分證或護照

辦理用戶雙證

件查核者，關於

其身分證明文

件，於其他法規

與事業營運管理之需求，爰

參照商業會計法第三十八

條規定，關於各項會計憑

證，除應永久保存或有關未

結會計事項者外，應於年度

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

保存五年。爰於本項規定登

錄之用戶資料紀錄，保存期

限為契約終止後且無待解

決事項起算五年，但其他法

令有較長規定者，依其規

定。 

四、 實務上無行為能力人、

限制行為能力人、受輔助宣

告人可能因消費衍生爭議，

向業者申請取消。前開試用或贈送

服務期滿後，須經用戶同意，始得收

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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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外僑永久

居留證。 

3. 無法依前兩款

規定提供雙證

件者，關於其

身 分 證 明 文

件，於其他法

規 另 有 規 定

者，從其規定。 

(二) 用戶辦理前項電

信服務申請時，

得以業者指定且

符合電子簽章法

之數位簽章方式

簽署申辦文件，

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 

(三) 業者依前項規

定登錄用戶資

料之保存，應盡

善良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保存

期限為契約終

止後且無待解

決事項起算五

年，但其他法令

有較長規定者，

依其規定。 

(四) 用戶為無行為

能力人、限制行

為保障消費者合理權益同

時避免契約效力處於不確

定狀態，本點明定應得其法

定代理人、輔助人或意定代

理人之書面同意並檢附足

以識別用戶與其法定代理

人間代理關係之文件。 

五、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

條第二項第八款規定，要求

業者明定試用或贈送電信

服務的確認或取消機制。關

於電信業者將多項電信服

務（或非電信服務）試用或

贈送，或以結合銷售服務之

方式提供，為保護消費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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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並上傳前項證件

影像檔留存於業

者系統，供業者

進行身分核對。 

(三) 業者依前二項規

定登錄用戶資料

之保存，應盡善

良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保存期限

為契約終止後且

無待解決事項起

算五年，但其他

法令有較長規定

者，依其規定。 

(四) 技術限制及資訊

為能力人、受輔

助宣告人者，辦

理申請時應得

其法定代理人

之書面同意並

檢附足以識別

用戶與其法定

代理人間代理

關係之文件。 

(五) 用戶委託代理

人辦理申請時，

除需檢附前足

以辨識身分之

證明文件外，該

代理人並應已

益，使消費者明確知悉，針

對試用或贈送服務期滿後，

須經用戶同意，始得收取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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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揭露：待討論是

否以原則性概念

納入應記載事項

（業者應提供服

務內容所應遵循

之標準或所採取

技術之相關資

訊。） 

(五) 用戶為無行為能

力人或限制行為

能力人，辦理申

請時應得其法定

代理人之書面同

意並檢附足以識

別用戶與其法定

得合法授權之

資料或文件供

業者核對。 

(六) 業者經用戶確

認後提供試用

或贈送之電信

服務或結合銷

售相關服務，除

雙方另有約定

者外，用戶得向

業者申請取消。

前開試用或贈

送服務期滿後，

須經用戶同意，

始得收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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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代理人間代理關

係之文件，其同

意書並應載明用

戶如有積欠業者

費用時，其法定

代理人願負連帶

清償責任，未經

法定代理人書面

同意者，業者應

不受理其申請。 

(六) 用戶委託代理人

辦理申請時，除

需檢附前項規定

之證明文件外，

該代理人並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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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示身分證正本及

已得合法授權之

資料或文件供業

者核對。代理人

代辦之行為，其

效力及於用戶本

人，由用戶負履

行契約責任。 

(七)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業者應拒絕

用戶申請租用電

信服務，並將原

因通知用戶： 

1. 用戶經書面通

知限期繳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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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逾期不繳。 

2. 申請書內所填

資料不實。 

3. 其他依法規或

依本契約規定

不得申請。 

(八) 用戶對前項業者

拒絕其申請租用

電信服務如有異

議者，得於收到

通知之次日起算

六日內向業者申

訴。業者應於申

訴後六日內將處

理結果通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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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戶。 

(九) 用戶申請電信服

務前，業者經用

戶同意後應提供

試用服務，適用

之服務地區為第

二點第一項所訂

之營業區域，試

用期間最長以七

日（168 小時），

每一證號以提供

試用一次為限。

但前揭試用服務

以涉及無線電波

傳輸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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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十) 業者經用戶確認

後提供電信服務

之試用或贈送，

除雙方另有約定

者外，用戶得向

業者申請取消。

試用或贈送服務

期滿後，須經用

戶同意，始得收

取費用。 

四、 異動程序 

(一) 用戶租用電信服

務於變更姓名、

名稱、法人代表

人、非法人團體

刪除。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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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代表人、商號負

責人、身分證字

號、統一編號或

使用單位時，應

檢具相關證明文

件向業者申請。 

(二) 用戶以自然人身

分租用電信服

務，於本契約有

效期間內死亡

時，用戶之法定

繼承人得準用終

止租用或更名規

定，並檢具相關

證明文件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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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理。 

(三) 用戶申請電信服

務之異動事項，

除前二項規定事

項應臨櫃辦理

外，得以電話或

網站申請，業者

得詢問其個人資

料，確認無誤後

為之。 

(四) 用戶有關異動事

項應辦理登記而

未辦理者，經業

者以書面或電話

通知用戶限期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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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辦手續後，逾期

仍未辦理者，業

者得暫停電信服

務，俟用戶補辦

各項手續後再予

恢復。前項暫停

電信服務期間以

六個月為限，逾

期未辦理恢復電

信服務者，業者

得逕行終止租

用。 

(五) 用戶申請暫停或

恢復電信服務

時，得以電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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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書面向業者申

辦。其暫停服務

期間，仍應繳付

月租費，繳付期

間最長以三個月

為限。 

(六) 前項暫停期間以

六個月為限，逾

期未辦理恢復

者，業者得逕行

終止租用。但雙

方另有合意者，

從其約定。 

(七) 用戶辦理退租

時，退租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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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門號保留予第三

人使用，應辦理

門號一退一租，

用戶原使用門號

之退租行為則為

契約終止，應依

本事項第八點之

相關規定辦理；

新客戶續用原使

用門號則為新申

裝用戶，應依本

事項第三點及第

五點之規定辦

理，繳納相關費

用，並遵守本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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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約之一切規定。 

五、 服務資費及條件 

(一) 用戶應依業者揭

露之各項收費標

準，於繳費通知

所定之期限內繳

納全部費用。 

(二) 前項收費標準，

應以明顯公開且

易於取得之式揭

露，並視為本契

約之一部份，調

整時亦同；但月

租費及電信服務

費用如有調整

四、 服務資費及條

件 

(一) 業者應以明顯

公開且易於取

得之方式揭露

各項服務資費，

並視為本契約

之一部份，調整

時亦同；但電信

服務費用如有

調整時，另依雙

方約定辦理。 

(二) 用戶溢繳或重

繳費用時，業者

一、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

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明定

業者應揭露電信服務之收

費標準，使用戶明確知悉，

並於繳費通知所定之期限

內繳納費用。 

二、 明定業者就電信服務

其他項目之功能開通，須經

用戶同意，並提供用戶相關

消費資訊及功能設定，以利

消費者充分瞭解並掌握該

服務項目之詳細消費資訊。 

三、 依電信事業用戶查詢

通信紀錄及帳務紀錄作業

一、為符合本案以電信服務為修法

基準，建議第四點第(五)應加入電信

服務一詞，文字如下: 

(五) 業者須經用戶同意後，始得開

通其他電信服務項目之功能，並提

供用戶相關消費資訊及功能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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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時，另依雙方約

定辦理。 

(三) 業者按月向用戶

收取電信服務月

租費，另依約定

得按通信時間、

通信次數或傳輸

量計收電信服務

費用。用戶租用

電信服務期間申

租及退租當月未

滿一個月，應按

日收費，其日租

費以月租費三十

分之一計收；但

得於通知用戶

後充抵次月應

付之費用，或以

返還溢繳金額

等方式，退還予

用戶。如用戶不

同意充抵，業者

應於用戶通知

不同意之日起

七個工作日內

無息退還。 

(三) 用戶因未繳費

致被暫停服務，

業者應於獲知

用戶繳清全部

辦法第三條第五項規定，明

定用戶查詢本人通信紀錄

及帳務紀錄之請求程序、資

料提供方式、提供期限、查

詢費用、繳費方式及繳費期

限等事項，電信事業應於網

站及營業場所完整揭露，並

以顯著之方式使用戶知悉，

以利於消費者充分掌握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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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其租用期間未滿

一個月而終止

者，其月租費以

一個月計算。 

(四) 用戶因欠費或違

反法令致遭暫停

電信服務，其暫

停電信服務期

間，仍應繳付月

租費，但暫停電

信服務應繳付月

租費之期間，最

長以三個月為

限。 

(五) 前項繳付期間及

費用後，於一個

工作日內恢復

服務。 

(四) 用戶對各項應

繳付費用如有

異議申訴者，業

者在未查明責

任歸屬前，暫緩

催費或暫停服

務。 

(五) 業者須經用戶

同意後，始得開

通其他項目之

功能，並提供用

戶相關消費資



189 

本報告之智慧財產權屬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費用雙方另有合

意者，從其約

定。 

(六) 業者（移出經營

者）依「電信事

業號碼可攜服務

管理辦法」第二

十三條規定，得

向攜碼用戶酌收

號碼可攜服務移

轉作業費用。該

費用不得高於主

管機關公告之金

額。實際金額及

收費方式，請洽

訊及功能設定。 

(六) 用戶查詢本人

之通信紀錄或

帳務紀錄得以

電話、網路或於

直營門市申請，

經業者核對身

分資料後依「電

信事業用戶查

詢通信紀錄及

帳務紀錄作業

辦法」以電子或

紙本方式提供。

查詢費用及繳

費期限以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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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業者或詳網站公

告。 

(七) 電信服務由業者

提供帳號、密

碼、終端設備及

其他由用戶自行

管理使用之物

品，如交由他人

使用者，用戶仍

應負責繳付契約

約定費用。 

(八) 用戶溢繳或重繳

費用時，業者得

於通知用戶後充

抵次月應付之費

網頁或直營門

市揭露為之。 

(七) 用戶繳納之各

項費用，應由業

者開立收據或

發票；如有遺

失，用戶得申請

補發繳費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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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用或以返還溢繳

金額等方式退還

予用戶。如用戶

不同意充抵，業

者應於用戶通知

不同意之日起七

日內無息退還。

如用戶終止租用

電信服務時，其

溢繳或重繳之費

用於充抵應付費

用後仍有餘額

時，業者應於終

止租用日起七日

內無息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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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九) 用戶應繳付之各

項費用，除提出

申訴者外，應依

業者繳費通知所

定期限繳納全部

費用。 

(十) 用戶逾前項期限

七日未繳清者，

業者得通知暫停

服務；經業者催

繳且逾前項期限

九十日未繳清

者，業者得逕行

終止租用。其積

欠未繳費用，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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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者有權先自保證

金內扣抵，不足

之數再依法追

討。 

(十一) 用戶因未繳費

致被暫停服務，

業者應於獲知用

戶繳清全部費用

後，二十四小時

內恢復服務。 

(十二) 用戶對各項應

繳付費用如有異

議申訴者，業者

在未查明責任歸

屬前，暫緩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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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或暫停服務。 

(十三) 業者須經用戶

同意後，始得開

通其他項目之功

能，並提供用戶

相關消費資訊及

功能設定。 

(十四) 用戶同意各項

通信紀錄或帳務

紀錄均以業者資

料為準。但如有

本事項第七點第

九項至第十一項

被盜拷、冒用，

第七點第十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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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遺失或被竊之情

形者，依其規定

辦理。 

(十五) 用戶查詢本人

之通信紀錄或帳

務紀錄者，業者

得以電話、網路

或直營門市提供

申請；經業者核

對身分資料後依

「電信事業用戶

查詢通信紀錄及

帳務紀錄作業辦

法」提供之。 

(十六) 前項資料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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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得以電子或紙本

方式提供；查詢

費用及繳費期限

以業者網頁或直

營門市揭露為

之。 

(十七) 用戶繳納之各

項費用，應由業

者開立收據或發

票；如有遺失，

用戶得申請補發

繳費證明。 

六、 提供預付型服務

之履約保證責任 

(一) 用戶申請預付型

五、 提供預付型服

務之履約保證責任

業者提供預付型服

一、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

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明定

業者提供預付型服務之履

本點無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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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服務時，應依第

三點第一項規定

檢附相關證件辦

理。 

(二) 用戶申請用戶號

碼若超過限辦數

量或依法規不得

為申請者，業者

應拒絕辦理。 

(三) 啟用服務後，用

戶所提供資料不

齊全者，經業者

通知於一週內補

具，用戶逾期未

補具者，業者應

務應依「商品(服務)

禮券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提供履約保障機

制及揭露相關費用

之資訊。 

約保障責任，並參照「商品

（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

定，業者提供履約保障機制

及揭露相關費用之資訊。 

二、 若業者無提供預付型

服務，則無需記載本點。 



198 

本報告之智慧財產權屬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暫停通信，於用

戶補齊資料後再

予恢復通信，若

用戶資料逾期未

補齊、為偽造或

冒名申請者，業

者得終止租用並

不予退費。 

(四) 業者提供預付型

服務應依「商品

(服務)禮券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提

供履約保障機制

及揭露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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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之資訊。 

七、 特別權利義務條

款 

(一) 申請表填寫人應

就其於申請書中

所填之相關資

料、檢附或出示

之文件、資料證

明等之真實及正

確性負法律責

任。 

(二) 用戶租用之電信

服務，若因可歸

責於業者之事由

造成電信網路障

六、 特別權利義務

條款 

(一) 用戶租用電信

服務，若因可歸

責於業者之事

由造成電信網

路障礙、阻斷，

致發生錯誤、遲

滯、中斷或不能

傳遞時，其暫停

通信期間，應揭

露扣減當期月

租費或提供等

值電信服務之

一、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

條第二項第四款規定，明定

因可歸責於業者之事由造

成電信網路障礙、阻斷，致

發生錯誤、遲滯、中斷，或

不能傳遞而造成損害時之

處理及資費扣減方式，應以

表格方式揭露扣減當期月

租費或提供等值電信服務

之標準。 

二、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

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用戶

利用電信服務有違反法令

或妨害公共秩序之虞者，並

一、本點涉及電信使用各不同技術

所提供的電信服務,建議以原則涵蓋

說明，並正面表列適用各該電信服

務範圍。.如第(二)項非適用在固網類

別電信服務有市話、長途服務、國際

電話服務、電路出租服務等。 

二、本點第(六)項有關結合銷售服務

應提供該商品相關消費資訊掲露，

提供消費者自主選擇非一再要求消

費者再行立約造成消費者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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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礙、阻斷，以致

發生錯誤、遲

滯、中斷或不能

傳遞時，其暫停

通信期間，應以

表格方式揭露扣

減當期月租費或

提供等值電信服

務之標準。 

(三) 用戶租用之電信

服務，若因天

災、地變或戰爭

不可歸責於業者

之事由，造成電

信網路障礙、阻

標準。 

(二) 用戶租用電信

服務，若因天

災、地變或戰爭

或其他不可歸

責於業者之事

由，造成電信網

路障礙、阻斷，

致發生錯誤或

不能傳遞時，其

暫停通信期間

達十二小時以

上者，應依連續

阻斷時間按日

扣減當期月租

經有關機關通知，業者得暫

停其使用或終止其租用。期

能透過停用或終止租用，遏

止不當行為。 

三、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

條第二項第七款與個人資

料保護法規定，明定業者因

提供服務需要，對於用戶個

人資料蒐集、處理與利用之

限制及條件。 

四、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對

於業者結合銷售電信服務、

非電信服務或相關商品，應

於主要電信服務契約之外，

另行約定結合銷售服務契



201 

本報告之智慧財產權屬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斷，以致發生錯

誤或不能傳遞

時，其暫停通信

期間達十二小時

以上者，應依連

續阻斷時間按日

扣減當期月租費

或提供等值之電

信服務。其扣減

日租費以月租費

三十分之一計

算。 

(四) 暫停通信開始之

時間，以業者察

覺或接到用戶通

費或提供等值

之電信服務。其

扣減日租費以

月租費三十分

之一計算。 

(三) 暫停通信開始

之時間，以業者

察覺或接到用

戶通知之最先

時間為準。除民

眾抗爭、天然災

害或緊急事故

外，業者電信網

路因維修致有

阻斷可能時，應

約，若涉及相關商品結合銷

售，則應提供商品保固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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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知之最先時間為

準。 

(五) 除民眾抗爭、天

然災害或緊急事

故外，業者電信

網路因維修致有

阻斷可能時，應

於事前對外公

告。 

(六) 用戶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業者得

暫停其使用或終

止其租用： 

1. 冒名申裝電信

服務。 

於事前對外公

告。 

(四) 用戶利用電信

服務有違反法

令或妨害公共

秩序之虞者，並

經有關機關通

知，業者得暫停

其使用或終止

其租用。 

(五) 業者因提供服

務需要，依個人

資料保護法所

蒐集、處理、利

用之用戶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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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2. 利用電信服務

進行轉接訊務

等不當商業行

為。 

3. 利用電信服務

進行異常大量

通信行為。 

4. 擅自設置、張

貼或噴漆有礙

景 觀 之 廣 告

物，並於廣告

物上登載自己

或他人之電話

號碼或其他電

信服務識別符

資料（包含但不

限於通信或帳

務紀錄）應負保

密義務及採取

適當安全措施，

提供用戶查詢、

閱覽、製給副

本、補充或更正

個人資料，並依

法提供有關機

關調閱。如業者

有個人資料蒐

集目的外之利

用，應先取得用

戶同意。但經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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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號、號碼，作為

廣告宣傳者，

經廣告物主管

機關通知。 

5. 利用電信服務

有違反法令或

妨害公共秩序

之虞者，並經

有 關 機 關 通

知。  

6. 擅自竄改發話

顯示號碼，並

經有關機關通

知。 

7. 利用電信服務

者處理並確認

第三人無從識

別用戶本人後

之資料，得提供

第三人使用。 

(六) 業者提供主要

電信服務經個

別磋商，結合銷

售電信服務、非

電信服務或相

關商品，應另行

約定結合銷售

服務契約或提

供商品保固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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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於電商平臺刊

登販售產品，

涉違反相關法

令並經有關機

關通知。 

(七) 用戶使用電信服

務，因前項情事

遭業者暫停其使

用或終止租用

者，再向業者申

請電信服務時，

業者得限制其申

請之用戶號碼數

量及服務項目。 

(八) 用戶將電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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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轉供他人使用而

有第六項各款情

形之一者，亦

同。 

(九) 用戶使用之電信

服務有被盜拷、

冒用之虞時，業

者應立即通知用

戶，並暫停電信

服務之使用，但

事後應由用戶確

認並辦理限制服

務或變更之手

續。 

(十) 用戶發現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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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電信服務被盜

拷、冒用時，對

各項應繳付之費

用有異議者，應

立即向業者提出

申訴，並辦理限

制服務或變更之

手續。 

(十一) 前二項情形，

就有爭議之電信

服務費用，用戶

可暫緩繳納。但

如經業者查證結

果證明確由用戶

所使用之電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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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務所致者，用戶

仍應繳納。 

(十二) 用戶發現本事

項第五點第七項

之資訊或物品有

洩漏、遺失或被

竊時，應立即以

電話通知業者辦

理暫停服務，未

通知業者前，用

戶仍應支付因該

電信所生之所有

費用，但自業者

接獲通知時起之

電信服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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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不在此限。 

(十三) 技術限制及資

訊揭露：待討論

是否以原則性概

念納入應記載事

項。 

(十四) 業者因提供服

務需要，依個人

資料保護法所蒐

集、處理、利用

之用戶相關資料

（包含但不限於

通信或帳務紀

錄）應負保密義

務及採取適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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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全措施，提供用

戶查詢、閱覽、

製給副本、補充

或更正個人資

料，並依法提供

有關機關調閱。 

(十五) 前項之用戶資

料，如業者有個

人資料蒐集目的

外之利用，應先

取得用戶同意。

但經業者處理並

確認第三人無從

識別用戶本人後

之資料，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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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第三人使用。 

八、 契約之變更與終

止 

(一) 用戶欲終止電信

服務時，應依第

三點第一項規定

檢附相關證件或

委託代理人持委

託書、受委託人

之身分證明文

件，並出示上述

文件正本供業者

核對及留存影本

（或影像檔），向

業者門市（直營

七、 契約之變更與

終止 

(一) 用戶欲終止電

信服務時，應依

第三點第一項

規定檢附證明

文件，向業者以

書面辦理終止

租用手續，並繳

清所有費用。 

(二) 契約之變更或

修正，應經主管

機關核准，並以

網站公告或書

一、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

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明定

用戶終止電信服務程序與

檢附文件、轉讓契約之效

力。 

二、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

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明定

契約之變更或修正，應經主

管機關核准，並以網站公告

或書面通知用戶者，以及契

約所未記載之事項，如經業

者以廣告或宣傳品向用戶

明示其內容者，視為契約之

一部分。 

一、本點第(六)項條文有關終止契約

似與第(一)項終止要件規定相背，契

約未經雙方同意不得片面變更為

由，故建議第(六)項具體可實現之前

題下應於雙方契約之權利義務均充

分相等下採行，故第(六)項建議應再

討論其適用何種類別服務之適用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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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或特約）以書面

辦理終止租用手

續，並繳清所有

費用。 

(二) 用戶非經業者書

面同意或法律明

文規定，不得轉

讓本契約之權利

及義務予第三

人，如有違反，

業者得終止本契

約。 

(三) 契約之變更或修

正，應經主管機

關核准，並以網

面通知用戶後，

視為契約之一

部分。 

(三) 契約所未記載

之事項，如經業

者以廣告或宣

傳品向用戶明

示其內容者，視

為本契約之一

部分。 

(四) 企業經營者變

更契約或服務

內容時，應以雙

方約定之方式

公告及通知消

三、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

條第二項第五款規定，明定

業者如暫停或終止電信服

務營業時，包含經主管機關

撤銷或廢止登記、暫停或終

止情事，電信服務營業之契

約效力與公告，以及對用戶

權益產生損害時，對用戶之

資費扣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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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站公告或書面通

知用戶後，視為

契約之一部分。 

(四) 契約所未記載之

事項，如經業者

以廣告或宣傳品

向用戶明示其內

容者，視為本契

約之一部分。 

(五) 契約之任何通知

如須以書面為之

者，應以親自送

交或郵寄方式寄

至本契約所載他

方之地址。雙方

費者。 

(五) 企業經營者未

依前項進行公

告及通知者，其

契約或服務內

容之變更無效。 

(六) 消費者於第四

項通知到達後

十五日內未為

反對之表示者，

視為接受契約

或服務內容之

變更；有為反對

之表示者，視為

終止契約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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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地址變更，應立

即通知他方，否

則對他方不生效

力。 

(六) 業者如經主管機

關撤銷或廢止登

記時，本契約自

動向後失效。業

者於收受主管機

關撤銷或廢止登

記之正式書面通

知日起七日內以

足讓用戶知悉之

方式公告。 

(七) 業者如暫停或終

知。 

(七) 業者如暫停或

終止電信服務

營業時，本契約

自動向後失效。

業者應於預定

暫停或終止日

一個月前對外

以足讓用戶知

悉之方式公告

及通知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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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止電信服務營業

時，本契約自動

向後失效。業者

應於預定暫停或

終止日一個月前

對外公告及通知

用戶。 

(八) 用戶應於二個月

內至業者辦理無

息退還保證金及

其溢繳費用之手

續。用戶如有其

他損害，業者應

依相關法律規定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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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九、 申訴及管轄法院 

(一) 用戶對業者提

供之服務如有消

費爭議者，除可

撥業者之服務專

線外，亦得至業

者服務中心或依

「電信消費爭議

處理機構設立與

監督管理辦法」

設立之電信消費

爭議處理機構提

出申訴，業者即

視實際情形依相

關法令規定處

八、 申訴及管轄法

院 

(一) 用戶對業者提

供之服務如有

消費爭議者，除

可撥業者之服

務專線外，亦得

至業者服務中

心或依「電信消

費爭議處理機

構設立與監督

管理辦法」設立

之電信消費爭

議處理機構提

出申訴，業者即

一、 依消保法第四十三條

第一項規定，明定消費者與

電信事業因服務發生消費

爭議時，用戶得向業者或電

信消費爭議處理中心申訴。 

二、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

條第二項第六款規定，電信

事業應載明關於電信消費

爭議處理申訴相關資訊及

管轄法院。本點明定業者提

供免費服務專線，以及電信

消費爭議處理機構申訴專

線。 

三、 關於管轄合意之定型

化契約條款，應受消費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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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理。 

(二) 業者免費服務

專線：○○○○

○○○○○○或

網站網址：○○

○○○○○○○

○。電信消費爭

議處理中心申訴

專線：

0800034580。 

(三) 因契約涉訟

者，業者與用戶

雙方同意以____

地方法院為第一

審管轄法院。雙

視實際情形依

相關法令規定

處理。 

(二) 業者應提供消

費者申訴專線：

○○○○○○

○○○○。電信

消費爭議處理

機構申訴專線：

○○○○○○

○○○○。 

(三) 因契約涉訟者，

業者與用戶雙

方同意以 ____

地方法院為第

護法第十一條至第十七條

有關對定型化契約相關規

定的拘束，不得逕行排除消

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規

定，各消費關係發生地及侵

權行為地之法院均有管轄

權。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

十六條之九亦規定，小額事

件當事人之一造為法人或

商人者，於其預定用於同類

契約之條款，約定債務履行

地或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

法院時，不適用第十二條或

第二十四條之規定，因此消

費者仍得主張由消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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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方如未合意時，

以用戶申辦電信

服務之業者當地

營業處所之管轄

法院為第一審管

轄法院。但不得

排除消費者保護

法第四十七條或

民事訴訟法第四

百三十六條之九

有關小額訴訟管

轄法院之適用。 

一審管轄法院。

雙方如未合意

時，以用戶申辦

電信服務之業

者當地營業處

所之管轄法院

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但不得排

除消費者保護

法第四十七條

或民事訴訟法

第四百三十六

條之九有關小

額訴訟管轄法

院之適用。 

發生地的法院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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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亞太電信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

草案意見 

十、 合理審閱期間 

電信事業與用戶訂立

定型化契約前，電信

事業應將契約供用戶

攜回審閱，未經用戶

審閱，用戶得主張不

受本契約之拘束。並

應載明契約於中華民

國__年__月 __日經用

戶攜回審閱（契約審

閱期間不得少於二

日）。 

九、 合理審閱期間 

業者與用戶訂立定

型化契約前，應提供

電信服務定型化契

約條款供用戶攜回

或於官網上公告，供

用戶審閱至少二日

以上。 

依消保法第十一條之一第一項

規定，電信事業與用戶訂立定

型化契約前，應有三十日以內

之合理期間，供用戶審閱條款

內容。 

 

 

貳、不得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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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一、 審閱期間拋棄之禁止 刪除。 N/A 

二、 個人資料權利之行使 

不得約定用戶預先拋棄或限

制下列個人資料權利之行

使： 

(一) 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 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 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

用。 

(五) 請求刪除。 

一、 不得約定用戶預先拋棄

或限制下列個人資料權利之

行使： 

(十一) 查詢或請求閱覽。 

(十二) 請求製給複製本。 

(十三) 請求補充或更正。 

(十四)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

或利用。 

(十五) 請求刪除。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明定當事人

權利行使，不得預先拋棄或以特約限制之。 

三、 目的外之個人資料利用 

不得於法律規定外，約定對

用戶個人資料為契約目的必

要範圍外之利用。 

刪除。 N/A 

四、 單方變更契約或服務及 二、 不得約定電信事業得未 依消保法第十二條規定，約定電信事業得未



221 

本報告之智慧財產權屬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不得異議條款之禁止 

不得約定電信事業得未經公

告及通知用戶，即單方變更

契約或服務內容，及用戶不

得異議之條款。 

經公告或通知用戶，即單方

變更契約或服務內容，及用

戶不得異議之條款。 

經公告及通知用戶，即單方變更契約或服務

內容，及用戶不得異議之條款，違反誠信原

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因此明定為不得記

載事項。 

五、 免除電信事業任意解除

或終止契約與所應負擔之賠

償責任 

(一) 不得約定電信事業得任

意終止或解除契約。 

(二) 不得預先免除電信事業

終止或解除契約時所應

負擔之賠償責任。 

三、 免除電信事業任意解除

或終止契約與所應負擔之賠

償責任 

(一) 不得約定電信事業得任

意終止或解除契約。 

(二) 不得預先免除電信事業

終止或解除契約時所應

負擔之賠償責任。 

依消保法第十條之一、第十二條規定，對消

費者或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責任，預先約定限

制或免除，對於用戶顯失公平，因此明定為

不得記載事項。 

六、 用戶契約解除權或終止

權限制 

不得約定用戶拋棄或限制依

四、 不得約定用戶拋棄或限

制依法享有之契約解除權或

終止權。 

依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之一與消保法第十二

條規定，約定用戶拋棄或限制依法享有之契

約解除權或終止權，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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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法享有之契約解除權或終止

權。 

者顯失公平。因此明定為不得記載事項。 

七、 電信事業之廣告限制 

不得約定電信事業之廣告不

構成契約內容，亦不得約定

廣告僅供參考。 

刪除。 N/A 

八、 管轄法院  

不得約定排除消費者保護法

第四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第

四百三十六條之九小額訴訟

管轄法院之適用。 

刪除。 N/A 

九、 不得約定減輕或免除業

者依消保法及電信管理法規

定應負之責任。 

五、 不得約定減輕或免除業

者依消保法及電信管理法規

定應負之責任。 

依消保法第十二條規定，約定減輕或免除業

者依消保法及電信管理法規定應負之責任，

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因此明

定為不得記載事項。 

N/A 六、 電信服務及非電信服務 依電管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為確保



223 

本報告之智慧財產權屬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條文草案(8 月版) 條文草案(10 月版) 說明 

費用之帳目應明顯分立，且

不得約定以非電信服務費用

未繳交為由，停止提供電信

服務。 

消費帳目資訊，避免造成用戶混淆，對於電

信服務及非電信服務費用，明定業者應明顯

分立費用出帳，且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不得

因非電信服務費用未繳交停止電信服務之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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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3： 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 11 月座談會後提供條文草案意見 

壹、 應記載事項 

CBIT 建議條文 條文草案(資策會 10/26 版) 條文草案(資策會 10/26 版)說明 CBIT 建議條文說明 

一、用戶與企業經營者資料 

(一) 用戶之名稱、電話及住

居所或營業所 

用戶名稱： 

身份證字號或統一編

號： 

聯絡方式（電話、電子

郵件等）： 

地址： 

(二) 提供電信服務之企業

經營者（下稱業者）： 

名稱： 

統一編號： 

營業地址： 

負責人姓名： 

一、用戶與企業經營者資料 

(三) 用戶之名稱、電話及住

居所或營業所 

用戶名稱： 

身份證字號或統一編

號： 

聯絡方式（電話、電子

郵件等）： 

地址： 

(四) 提供電信服務之企業

經營者（下稱業者）： 

名稱： 

統一編號： 

營業地址： 

負責人姓名： 

三、依電信管理法第三條第一

項第九款規定之用戶即因

使用電信服務，與電信事業

發生服務契約關係之相對

人，並為消費者保護法（下

稱消保法）第二條第七款定

型化契約條款所稱與企業

經營者訂立同類契約之多

數消費者。 

四、依消保法第十八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電信事業應將

電信事業之名稱及電話或

電子郵件等消費者得迅速

有效聯絡之通訊資料，以清

楚易懂之文句記載提供消

費者，使消費者知悉締約相

對人。 

無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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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IT 建議條文 條文草案(資策會 10/26 版) 條文草案(資策會 10/26 版)說明 CBIT 建議條文說明 

二、營業區域與服務內容 

(三) 營業區域為依電信管

理法登記所提供之服

務範圍。 

(四) 業者提供服務內容如

下： 

7. 基本項目：___。 

8. 其他項目：___。 

二、營業區域與服務內容 

(一) 營業區域為依電信管

理法登記所提供之服

務範圍。 

(二) 業者提供服務內容如

下： 

1. 基本項目：___。 

2. 其他項目：___。 

三、依消保法第四條、第五條規

定，電信事業對於其提供之

服務，應提供消費者充分與

正確之資訊，以利消費者採

取正確合理之消費行為。 

四、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第

二項第一款規定，本點明定

營業區域及服務內容。服務

內容以電信事業提供之服

務，分為基本項目與其他項

目。 

無修正建議 

三、申請與異動程序 

(十一) 用戶申請電信基

本服務、變更或異動

時，應提供包括姓名、

住址、二身分證明文

件號碼等資料。 

(十二) 前項身分證明文

件號碼，於本國自然

人申請時，指國民身

分證及護照之證號或

三、申請與異動程序 

(一) 用戶申請電信服務、變

更或異動時，應提供包

括姓名、住址、二身分

證明文件號碼等資料。 

(二) 前項身分證明文件號

碼，於本國自然人申請

時，指國民身分證及護

照之證號或國民身分

證、護照擇一及國民身

七、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第

二項第二款規定，本點明定

申請與異動程序所需之文

件及其留存方式、期間。 

八、依電信號碼核配及管理辦

法第二十六條規定，電信事

業分配用戶使用電信號碼

前，應核對及登錄用戶資

料，且依公眾電信網路設置

申請及審查辦法第十二條

一、以應記載事項規定用戶之

義務，法律上效力不明。 

二、申請與變更或異動需要之

資料不一，建議以資策會八

月版為基礎，分別規定之。 

三、第二條第二項將基本服務

及其他服務分開條列，且各

項服務申請不一定皆須雙

證，故建議第一項之電信服

務加入「基本」二字，以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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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IT 建議條文 條文草案(資策會 10/26 版) 條文草案(資策會 10/26 版)說明 CBIT 建議條文說明 

國民身分證、護照擇

一及國民身分證或護

照外之其他足資辨識

身分之證明文件號

碼；於外國自然人申

請時，指護照及外僑

永久居留證號碼，或

護照、外僑永久居留

證擇一及其他足資辨

識身分之證明文件號

碼；於法人、非法人團

體或商號申請時，指

法人、非法人團體或

商號之證明文件及代

表人國民身分證、護

照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號碼。無法持國民身

分證或護照辦理用戶

雙證件查核者，關於

其身分證明文件，於

其他法規另有規定

分證或護照外之其他

足資辨識身分之證明

文件號碼；於外國自然

人申請時，指護照及外

僑永久居留證號碼，或

護照、外僑永久居留證

擇一及其他足資辨識

身分之證明文件號碼；

於法人、非法人團體或

商號申請時，指法人、

非法人團體或商號之

證明文件及代表人國

民身分證、護照或外僑

永久居留證號碼。無法

持國民身分證或護照

辦理用戶雙證件查核

者，關於其身分證明文

件，於其他法規另有規

定者，從其規定。 

(三) 業者依前項規定登錄

用戶資料之保存，應盡

第二項第五款規定，經核配

無線電頻率或電信號碼而

負有應履行義務者，其履行

之方法之一即採取二種以

上用戶身分查核確認方式。

而用戶資料包括姓名、住

址、二身分證明文件號碼等

資料。為確保用戶號碼資源

之有效利用，並維繫基本管

理架構，電信事業指配用戶

號碼予用戶提供電信服務

前，應先核對及登錄用戶資

料，確認用戶身分，並配合

詐騙防制措施，降低詐騙案

件發生。另，依行政院推動

數位政策規劃，申請與異動

程序亦得納入符合電子簽

章法之數位簽章方式申辦

作業事宜，以利業者進行身

分核對。 

九、電信事業因業務需要與事

明確。 

四、第六項之「結合銷售相關服

務」定義不明，且電信管理

法第十七條第二項第八款

僅規定「試用或贈送電信服

務之確認或取消機制」，並

未規定「結合銷售相關服

務」，故建議刪除「結合銷

售相關服務」文字。 



227 

本報告之智慧財產權屬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CBIT 建議條文 條文草案(資策會 10/26 版) 條文草案(資策會 10/26 版)說明 CBIT 建議條文說明 

者，從其規定。 

(十三) 業者依前項規定

登錄用戶資料之保

存，應盡善良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保存期

限為契約終止後且無

待解決事項起算五

年，但其他法令有較

長規定者，依其規定。 

(十四) 用戶為無行為能

力人、限制行為能力

人、受輔助宣告人者，

辦理申請時應得其法

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

並檢附足以識別用戶

與其法定代理人間代

理關係之文件。 

(十五) 用戶委託代理人

辦理申請時，除需檢

附前足以辨識身分之

證明文件外，該代理

善良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保存期限為契約終

止後且無待解決事項

起算五年，但其他法令

有較長規定者，依其規

定。 

(四) 用戶為無行為能力人、

限制行為能力人、受輔

助宣告人者，辦理申請

時應得其法定代理人

之書面同意並檢附足

以識別用戶與其法定

代理人間代理關係之

文件。 

(五) 用戶委託代理人辦理

申請時，除需檢附前足

以辨識身分之證明文

件外，該代理人並應已

得合法授權之資料或

文件供業者核對。 

(六) 業者經用戶確認後提

業營運管理之需求，爰參照

商業會計法第三十八條規

定，關於各項會計憑證，除

應永久保存或有關未結會

計事項者外，應於年度決算

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

五年。爰於本項規定登錄之

用戶資料紀錄，保存期限為

契約終止後且無待解決事

項起算五年，但其他法令有

較長規定者，依其規定。 

十、實務上無行為能力人、限制

行為能力人、受輔助宣告人

可能因消費衍生爭議，為保

障消費者合理權益同時避

免契約效力處於不確定狀

態，本點明定應得其法定代

理人、輔助人或意定代理人

之書面同意並檢附足以識

別用戶與其法定代理人間

代理關係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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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並應已得合法授權

之資料或文件供業者

核對。 

(十六) 業者經用戶確認

後提供試用或贈送之

電信服務或結合銷售

相關服務，除雙方另

有約定者外，用戶得

向業者申請取消。前

開試用或贈送服務期

滿後，須經用戶同意，

始得收取費用。 

供試用或贈送之電信

服務或結合銷售相關

服務，除雙方另有約定

者外，用戶得向業者申

請取消。前開試用或贈

送服務期滿後，須經用

戶同意，始得收取費

用。 

十一、 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

條第二項第八款規定，要求

業者明定試用或贈送電信

服務的確認或取消機制。關

於電信業者將多項電信服

務（或非電信服務）試用或

贈送，或以結合銷售服務之

方式提供，為保護消費者權

益，使消費者明確知悉，針

對試用或贈送服務期滿後，

須經用戶同意，始得收取費

用。  

四、異動程序 

用戶租用電信服務於變更

或異動時，應檢具相關證

明文件向業者申請。 

將前條之異動程序調整至本條   一、申請及異動程序分別訂定，

將前條之異動程序調整至

本條，理由同第三條。 

二、電信服務多元，各服務變更

或異動時，應提供之身分

證明文件號碼為單證或雙

證不一，建議原則性規範

即可。 

五、四、服務資費及條件 四、服務資費及條件 四、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第 一、修正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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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業者應以明顯公開且

易於取得之方式揭露

各項服務資費，並視為

本契約之一部份，調整

時亦同；但電信服務費

用如有調整時，另依雙

方約定辦理。 

(十) 用戶溢繳或重繳費用

時，業者得於通知用戶

後充抵次月應付之費

用，或以返還溢繳金額

等方式，退還予用戶。

如用戶不同意充抵，業

者應於用戶通知不同

意之日起七個工作日

內無息退還。 

(十一) 用戶因未繳費致

被暫停服務，業者應於

獲知用戶繳清全部費

用後，於一個工作日內

恢復服務。 

(一) 業者應以明顯公開且

易於取得之方式揭露

各項服務資費，並視為

本契約之一部份，調整

時亦同；但電信服務費

用如有調整時，另依雙

方約定辦理。 

(二) 用戶溢繳或重繳費用

時，業者得於通知用戶

後充抵次月應付之費

用，或以返還溢繳金額

等方式，退還予用戶。

如用戶不同意充抵，業

者應於用戶通知不同

意之日起七個工作日

內無息退還。 

(三) 用戶因未繳費致被暫

停服務，業者應於獲知

用戶繳清全部費用後，

於一個工作日內恢復

服務。 

二項第二款規定，明定業者

應揭露電信服務之收費標

準，使用戶明確知悉，並於

繳費通知所定之期限內繳

納費用。 

五、明定業者就電信服務其他

項目之功能開通，須經用戶

同意，並提供用戶相關消費

資訊及功能設定，以利消費

者充分瞭解並掌握該服務

項目之詳細消費資訊。 

六、依電信事業用戶查詢通信

紀錄及帳務紀錄作業辦法

第三條第五項規定，明定用

戶查詢本人通信紀錄及帳

務紀錄之請求程序、資料提

供方式、提供期限、查詢費

用、繳費方式及繳費期限等

事項，電信事業應於網站及

營業場所完整揭露，並以顯

著之方式使用戶知悉，以利

二、第二至七項為非所有業者

皆相同之執行程序或細節

性事項，建議無須訂定，故

保留第一項，第二至七項均

刪除。 



230 

本報告之智慧財產權屬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CBIT 建議條文 條文草案(資策會 10/26 版) 條文草案(資策會 10/26 版)說明 CBIT 建議條文說明 

(十二) 用戶對各項應繳

付費用如有異議申訴

者，業者在未查明責任

歸屬前，暫緩催費或暫

停服務。 

(十三) 業者須經用戶同

意後，始得開通其他項

目之功能，並提供用戶

相關消費資訊及功能

設定。 

(十四) 用戶查詢本人之

通信紀錄或帳務紀錄

得以電話、網路或於直

營門市申請，經業者核

對身分資料後依「電信

事業用戶查詢通信紀

錄及帳務紀錄作業辦

法」以電子或紙本方式

提供。查詢費用及繳費

期限以業者網頁或直

營門市揭露為之。 

(四) 用戶對各項應繳付費

用如有異議申訴者，業

者在未查明責任歸屬

前，暫緩催費或暫停服

務。 

(五) 業者須經用戶同意後，

始得開通其他項目之

功能，並提供用戶相關

消費資訊及功能設定。 

(六) 用戶查詢本人之通信

紀錄或帳務紀錄得以

電話、網路或於直營門

市申請，經業者核對身

分資料後依「電信事業

用戶查詢通信紀錄及

帳務紀錄作業辦法」以

電子或紙本方式提供。

查詢費用及繳費期限

以業者網頁或直營門

市揭露為之。 

(七) 用戶繳納之各項費用，

於消費者充分掌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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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用戶繳納之各項

費用，應由業者開立收

據或發票；如有遺失，

用戶得申請補發繳費

證明。 

應由業者開立收據或

發票；如有遺失，用戶

得申請補發繳費證明。 

六、五、提供預付型服務之履約

保證責任業者提供預付型

服務應依「商品(服務)禮券

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提供履約保障機

制及揭露相關費用之資訊。 

五、提供預付型服務之履約保

證責任業者提供預付型服

務應依「商品(服務)禮券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提供履約保障機制

及揭露相關費用之資訊。 

三、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第

二項第三款規定，明定業者

提供預付型服務之履約保

障責任，並參照「商品（服

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業

者提供履約保障機制及揭

露相關費用之資訊。 

四、若業者無提供預付型服務，

則無需記載本點。 

修正條次，無其他修正建議 

七、六、特別權利義務條款 

(七) 用戶租用電信服務，若

因可歸責於業者之事

由造成電信網路障礙、

阻斷，致發生錯誤、遲

滯、中斷或不能傳遞

六、特別權利義務條款 

(一) 用戶租用電信服務，若

因可歸責於業者之事

由造成電信網路障礙、

阻斷，致發生錯誤、遲

滯、中斷或不能傳遞

五、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第

二項第四款規定，明定因可

歸責於業者之事由造成電

信網路障礙、阻斷，致發生

錯誤、遲滯、中斷，或不能

傳遞而造成損害時之處理

一、修正條次。 

二、現行電信管理法對於搭售

電信及非電信服務並未限

制，亦未規定須另行約定

相關條文。且實務上，搭售

類型及銷售手法多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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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其暫停通信期間，

應揭露扣減當期月租

費或提供等值電信服

務之標準。 

(八) 用戶租用電信服務，若

因天災、地變或戰爭或

其他不可歸責於業者

之事由，造成電信網路

障礙、阻斷，致發生錯

誤或不能傳遞時，其暫

停通信期間達十二小

時以上者，應依連續阻

斷時間按日扣減當期

月租費或提供等值之

電信服務。其扣減日租

費以月租費三十分之

一計算。 

(九) 暫停通信開始之時間，

以業者察覺或接到用

戶通知之最先時間為

準。除民眾抗爭、天然

時，其暫停通信期間，

應揭露扣減當期月租

費或提供等值電信服

務之標準。 

(二) 用戶租用電信服務，若

因天災、地變或戰爭或

其他不可歸責於業者

之事由，造成電信網路

障礙、阻斷，致發生錯

誤或不能傳遞時，其暫

停通信期間達十二小

時以上者，應依連續阻

斷時間按日扣減當期

月租費或提供等值之

電信服務。其扣減日租

費以月租費三十分之

一計算。 

(三) 暫停通信開始之時間，

以業者察覺或接到用

戶通知之最先時間為

準。除民眾抗爭、天然

及資費扣減方式，應以表格

方式揭露扣減當期月租費

或提供等值電信服務之標

準。 

六、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第

二項第二款規定，用戶利用

電信服務有違反法令或妨

害公共秩序之虞者，並經有

關機關通知，業者得暫停其

使用或終止其租用。期能透

過停用或終止租用，遏止不

當行為。 

七、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第

二項第七款與個人資料保

護法規定，明定業者因提供

服務需要，對於用戶個人資

料蒐集、處理與利用之限制

及條件。 

八、為保障消費者權益，對於業

者結合銷售電信服務、非電

信服務或相關商品，應於主

變，倘規定須訂定搭售契

約，將使行銷空間彈性不

足，故建議調整第六項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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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或緊急事故外，業

者電信網路因維修致

有阻斷可能時，應於事

前對外公告。 

(十) 用戶利用電信服務有

違反法令或妨害公共

秩序之虞者，並經有關

機關通知，業者得暫停

其使用或終止其租用。 

(十一) 業者因提供服務

需要，依個人資料保護

法所蒐集、處理、利用

之用戶相關資料（包含

但不限於通信或帳務

紀錄）應負保密義務及

採取適當安全措施，提

供用戶查詢、閱覽、製

給副本、補充或更正個

人資料，並依法提供有

關機關調閱。如業者有

個人資料蒐集目的外

災害或緊急事故外，業

者電信網路因維修致

有阻斷可能時，應於事

前對外公告。 

(四) 用戶利用電信服務有

違反法令或妨害公共

秩序之虞者，並經有關

機關通知，業者得暫停

其使用或終止其租用。 

(五) 業者因提供服務需要，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所

蒐集、處理、利用之用

戶相關資料（包含但不

限於通信或帳務紀錄）

應負保密義務及採取

適當安全措施，提供用

戶查詢、閱覽、製給副

本、補充或更正個人資

料，並依法提供有關機

關調閱。如業者有個人

資料蒐集目的外之利

要電信服務契約之外，另行

約定結合銷售服務或非電

信服務契約，如代收代付、

小額付款等服務；若涉及相

關商品結合銷售，則應提供

商品保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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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利用，應先取得用戶

同意。但經業者處理並

確認第三人無從識別

用戶本人後之資料，得

提供第三人使用。 

(十二) 業者提供主要電

信服務經個別磋商，結

合銷售電信服務、非電

信服務或相關商品，應

另行清楚揭露約定結

合銷售服務條件契約、

非電信服務契約或提

供商品保固說明。 

用，應先取得用戶同

意。但經業者處理並確

認第三人無從識別用

戶本人後之資料，得提

供第三人使用。 

(六) 業者提供主要電信服

務經個別磋商，結合銷

售電信服務、非電信服

務或相關商品，應另行

約定結合銷售服務契

約、非電信服務契約或

提供商品保固說明。 

八、七、契約之變更與終止 

(八) 用戶欲終止電信服務

時，應依第三點第一項

規定檢附證明文件，向

業者以書面辦理終止

租用手續，並繳清所有

費用。 

(九) 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定

七、契約之變更與終止 

(一) 用戶欲終止電信服務

時，應依第三點第一項

規定檢附證明文件，向

業者以書面辦理終止

租用手續，並繳清所有

費用。 

(二) 契約之變更或修正，應

四、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第

二項第二款規定，明定用戶

終止電信服務程序與檢附

文件、轉讓契約之效力。 

五、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第

二項第二款規定，明定契約

之變更或修正，應經主管機

關核准，並以網站公告或書

一、修正條次。 

二、契約之變更或修正，於第二

項已有規定，第四項之變更

有何不同？對於綁約簽有

專案同意書之用戶而言，服

務內容均依其原合約，並不

會因事後契約或服務內容

的變更而受影響，故第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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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IT 建議條文 條文草案(資策會 10/26 版) 條文草案(資策會 10/26 版)說明 CBIT 建議條文說明 

型化服務契約條款契

約之變更或修正，並以

網站公告或書面通知

用戶後，視為契約之一

部分。 

(十) 契約所未記載之事項，

如經業者以廣告或宣

傳品向用戶明示其內

容者，視為本契約之一

部分。 

(十一) 業者變更契約或

服務內容時，應以雙方

約定之方式公告及通

知消費者。 

(十二) 業者未依前項進

行公告及通知者，其契

約或服務內容之變更

無效。 

(十三) 消費者於第四項

通知到達後十五日內

未為反對之表示者，視

經主管機關核准，並以

網站公告或書面通知

用戶後，視為契約之一

部分。 

(三) 契約所未記載之事項，

如經業者以廣告或宣

傳品向用戶明示其內

容者，視為本契約之一

部分。 

(四) 業者變更契約或服務

內容時，應以雙方約定

之方式公告及通知消

費者。 

(五) 業者未依前項進行公

告及通知者，其契約或

服務內容之變更無效。 

(六) 消費者於第四項通知

到達後十五日內未為

反對之表示者，視為接

受契約或服務內容之

變更；有為反對之表示

面通知用戶者，以及契約所

未記載之事項，如經業者以

廣告或宣傳品向用戶明示

其內容者，視為契約之一部

分。 

六、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第

二項第五款規定，明定業者

如暫停或終止電信服務營

業時，包含經主管機關撤銷

或廢止登記、暫停或終止情

事，電信服務營業之契約效

力與公告，以及對用戶權益

產生損害時，對用戶之資費

扣減方式。 

規定消費者表示反對者，得

視為契約之終止，如前所

述，用戶並不會受到服務契

約變更之影響，終止規定不

合理，建議第四、五、六項

均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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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IT 建議條文 條文草案(資策會 10/26 版) 條文草案(資策會 10/26 版)說明 CBIT 建議條文說明 

為接受契約或服務內

容之變更；有為反對之

表示者，視為終止契約

之通知。 

(十四) 業者如暫停或終

止電信服務營業時，本

契約自動向後失效。業

者應於預定暫停或終

止日一個月前對外以

足讓用戶知悉之方式

公告及通知用戶。 

者，視為終止契約之通

知。 

(七) 業者如暫停或終止電

信服務營業時，本契約

自動向後失效。業者應

於預定暫停或終止日

一個月前對外以足讓

用戶知悉之方式公告

及通知用戶。 

九、八、申訴及管轄法院 

(四) 用戶對業者提供之服

務如有消費爭議者，除

可撥業者之服務專線

外，亦得至業者服務中

心或依「電信消費爭議

處理機構設立與監督

管理辦法」設立之電信

消費爭議處理機構提

出申訴，業者即視實際

八、申訴及管轄法院 

(一) 用戶對業者提供之服

務如有消費爭議者，除

可撥業者之服務專線

外，亦得至業者服務中

心或依「電信消費爭議

處理機構設立與監督

管理辦法」設立之電信

消費爭議處理機構提

出申訴，業者即視實際

二、依消保法第四十三條第一

項規定，明定消費者與電信

事業因服務發生消費爭議

時，用戶得向業者或電信消

費爭議處理中心申訴。 

三、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七條第

二項第六款規定，電信事業

應載明關於電信消費爭議

處理申訴相關資訊及管轄

法院。本點明定業者提供免

一、修正條次。 

二、第二項增加「服務」二字，

以臻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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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IT 建議條文 條文草案(資策會 10/26 版) 條文草案(資策會 10/26 版)說明 CBIT 建議條文說明 

情形依相關法令規定

處理。 

(五) 業者應提供消費者申

訴服務專線：○○○○

○○○○○○。電信消

費爭議處理機構申訴

專線：○○○○○○○

○○○。 

(六) 因契約涉訟者，業者與

用戶雙方同意以____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

轄法院。雙方如未合意

時，以用戶申辦電信服

務之業者當地營業處

所之管轄法院為第一

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

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

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

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

有關小額訴訟管轄法

院之適用。 

情形依相關法令規定

處理。 

(二) 業者應提供消費者申

訴專線：○○○○○○

○○○○。電信消費爭

議處理機構申訴專線：

○○○○○○○○○

○。 

(三) 因契約涉訟者，業者與

用戶雙方同意以____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

轄法院。雙方如未合意

時，以用戶申辦電信服

務之業者當地營業處

所之管轄法院為第一

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

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

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

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

有關小額訴訟管轄法

院之適用。 

費服務專線，以及電信消費

爭議處理機構申訴專線。 

四、關於管轄合意之定型化契

約條款，應受消費者保護法

第十一條至第十七條有關

對定型化契約相關規定的

拘束，不得逕行排除消費者

保護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各

消費關係發生地及侵權行

為地之法院均有管轄權。依

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

條之九亦規定，小額事件當

事人之一造為法人或商人

者，於其預定用於同類契約

之條款，約定債務履行地或

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

時，不適用第十二條或第二

十四條之規定，因此消費者

仍得主張由消費關係發生

地的法院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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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IT 建議條文 條文草案(資策會 10/26 版) 條文草案(資策會 10/26 版)說明 CBIT 建議條文說明 

十、九、合理審閱期間 

業者與用戶訂立定型化契

約前，應提供電信服務定型

化契約條款供用戶攜回或

於官網上公告，供用戶審閱

至少二日以上，或由用戶於

現場審視完備，毋須攜回審

閱。 

九、合理審閱期間 

業者與用戶訂立定型化契

約前，應提供電信服務定型

化契約條款供用戶攜回或

於官網上公告，供用戶審閱

至少二日以上。 

依消保法第十一條之一第一項

規定，電信事業與用戶訂立定型

化契約前，應有三十日以內之合

理期間，供用戶審閱條款內容。 

一、 修正條次。 

二、 實務上，用戶極少攜回審

閱，建議增加「或由用戶於

現場審視完備，毋須攜回

審閱。」 

 

 

貳、不得記載事項 

CBIT 建議條文 
條文草案(資策會 10/26 版) 

條文草案(資策會 10/26 版)說

明 

CBIT 建議條文說明 

七、不得約定用戶預先拋棄或限

制下列個人資料權利之行

使： 

(十六) 查詢或請求閱覽。 

(十七) 請求製給複製本。 

(十八) 請求補充或更正。 

(十九) 請求停止蒐集、處

理或利用。 

(二十) 請求刪除。 

一、不得約定用戶預先拋棄或

限制下列個人資料權利之

行使： 

(一) 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 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 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

利用。 

(五) 請求刪除。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

定，明定當事人權利行使，不得

預先拋棄或以特約限制之。 

無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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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得約定業者得未經公告或

通知用戶，即單方變更契約

或服務內容，及用戶不得異

議之條款。 

二、不得約定業者得未經公告

或通知用戶，即單方變更契

約或服務內容，及用戶不得

異議之條款。 

依消保法第十二條規定，約定

電信事業得未經公告及通知用

戶，即單方變更契約或服務內

容，及用戶不得異議之條款，違

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

平，因此明定為不得記載事項。 

無修正建議 

三、免除業者任意解除或終止契

約與所應負擔之賠償責任 

(五) 不得約定業者得任意終

止或解除契約。 

(六) 不得預先免除業者終止

或解除契約時所應負擔

之賠償責任。 

三、免除業者任意解除或終止

契約與所應負擔之賠償責

任 

(一) 不得約定業者得任意

終止或解除契約。 

(二) 不得預先免除業者終

止或解除契約時所應

負擔之賠償責任。 

依消保法第十條之一、第十二

條規定，對消費者或第三人之

損害賠償責任，預先約定限制

或免除，對於用戶顯失公平，因

此明定為不得記載事項。 

無修正建議 

四、不得約定用戶拋棄或限制依

法享有之契約解除權或終止

權。 

四、不得約定用戶拋棄或限制

依法享有之契約解除權或

終止權。 

依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之一與

消保法第十二條規定，約定用

戶拋棄或限制依法享有之契約

解除權或終止權，違反誠信原

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因此明

定為不得記載事項。 

無修正建議 

五、不得約定減輕或免除業者依

消保法及電信管理法規定應

五、不得約定減輕或免除業者

依消保法及電信管理法規

依消保法第十二條規定，約定

減輕或免除業者依消保法及電

無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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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之責任。 定應負之責任。 信管理法規定應負之責任，違

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

平。因此明定為不得記載事項。 

六、電信服務及非電信服務費用

之帳目應明顯分立，且不得

約定以非電信服務費用未繳

交為由，停止提供電信服務。 

六、電信服務及非電信服務費

用之帳目應明顯分立，且不

得約定以非電信服務費用

未繳交為由，停止提供電信

服務。 

依電管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為確保消費帳目資訊，避

免造成用戶混淆，對於電信服

務及非電信服務費用，明定業

者應明顯分立費用出帳，且為

保護消費者權益，不得因非電

信服務費用未繳交停止電信服

務之提供。 

無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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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4： 臺灣科技產業法務經理人協會常務理事 11 月座談會書

面意見 

電信消費爭議處理機制與 OTT 影音業務服務之適用 

出席資策會科法所 2022/11/02 

「電信服務定型化服務契約條款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之建議草案

文件」座談會 

書面資料(稿) 

方修忠* 

壹、前言 

全球通訊傳播產業因為 iPhone 問世，自 2007 年的 3G 時代就進

入數位匯流與技術融合，在台灣也不惶多讓，固網與 IPTV 整合（中

華電信 MOD），攪亂了電信與有線電視行業的井水與河水；到了 4G

時代更便利的 OTT 手持終端設備，帶動數位匯流與產業融合既寬廣

又深化，尤其顯現在 2018 年世界杯足球賽的即時線上跨平台載體的

串流轉播，不分有線與無線，更不分衛星電視與地面通訊，頻譜技術

與應用服務帶動內容產業，更徹底打破了電信與廣播電視的楚河與漢

界！也揭穿了傳統平台規管的殘廢法制！此即 2019 年我國電信管理

法立法之背景。 

貳、落實「行為管理」以阻卻「法規套利」的發生 

    在電信法與電信管理法(以下簡稱「新法」)並軌三年1，同時有效

                                                      
*臺灣科技產業法務經理人協會 TILO 常務理事；NCC 電信消費爭議處理機制現況及監理政策趨

勢委託研究案協同主持人(2020/12)；北京大學法學博士(2010) /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系博士候

選人(2016)。 
1 電信管理法於 108 年 5 月 31 日完成三讀；總統於 108 年 6 月 26 日公布。電信管理

法與無線電頻率分配表、無線電頻率供應計畫有關之條文（第 52 條第 3 項至第 7 項、

第 54 條、第 61 條，以及第 22 條第 3 項、第 58 條第 1 項、第 60 條、第 89 條有關第

52 條、第 54 條規定），行政院指定於 109 年 11 月 1 日施行，其餘條文則自 109 年 7

月 1 日 施 行 ； 電 信 管 理 法 全 部 條 文 ， 均 已 施 行 。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5033&sn_f=40017 ( 最

後點閱日期：2021/5/23)。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5033&sn_f=4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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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時期，來探討負擔特別義務之電信事業的認定，是一個涉及不

對稱管制(Asymmetric Regulation)與法規套利(Regulation Arbitrage)，

又同時攸關市場競爭與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嚴肅議題。按在新法的架構

下，為鼓勵市場參進，除原依據電信法申請特許的第一類電信事業與

取得許可的第二類電信事業以及依新法辦理登記的電信事業可以提

供電信服務外，未依新法登記的事業，只要不涉及新法第5條所列舉

的四款行為者，也可以提供電信服務。而其可能衍生的問題，茲敘述

如下： 

一、 不對稱管制(Asymmetric Regulation)與法規套利(Regulation 

Arbitrage)攸關市場公平競爭： 

    為降低市場參進門檻，NCC將電信法之「特許制與許可制」修改

為新法的「登記制」，並正面列舉提供「電信服務」的事業，應向主

管機關辦理登記之四種行為態樣〈電信管理法第5條參照〉，包括：

有需要與其他電信事業進行網路互連(Interconnection)協商或當互連

爭議發生時，有向NCC申請行政裁決時；申請核配依法應以公開拍賣

方式取得之頻率2；申請核配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識別碼或信號點碼；申

請核配用戶號碼。 

    然而對未辦理登記之事業，其雖不能取得新法賦予之相關權利，

例如前述向NCC申請網路互連裁決、申請網路識別碼、用戶號碼、參

與公眾電信無線電頻率資源競標，然而卻可以技高一籌地運用其他商

業談判與技術跨越的方式，例如以「電子號碼」(electronic number, E-

NUM)3 與「過頂服務」(Over the Top, OTT)4之技術，分別取代了傳統

須經特許申請核准的號碼資源與競標頻譜建設網路的疆界。君不見人

手一機穿梭在大街小巷、日以繼夜流連於教室與臥房的就是E-NUM

                                                      
2 預算法第 94 條: 配額、頻率及其他限量或定額特許執照之授與，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 

公開拍賣或招標之方式為之，其收入歸屬於國庫。 
3
 葉志良；方修忠，號碼可攜技術演進趨勢及國內 IPX 發展契機之研究(未公開)，財團法人電信

技術中心研究案共同主持人，2016 年 12 月。 
4 李南玫；何明軒，eSIM：跨境電信事業的公平競爭，載：台灣國際法學刊，16 卷 1 期，頁 122-

123，2020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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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OTT的應用服務，也就是大家習以為常、形影不離的Google, LINE, 

WhatsApp, WeChat, 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與Netflix, 我們名之

為通訊軟體的業者。 

    不對稱管制關乎市場公平競爭甚鉅，特別在銀行、保險、證券等

金融與電信產業界，政府規管(Governmental Regulation)是金融與電信

行業在營運上眾多成本中佔比很重的成本之一。尤其電信市場，上述

以E-NUM與OTT的技術應用方式來提供語音、數據、影像…等內容服

務的事業，都沒有向NCC辦理電信事業登記，也未依新法第五條申請

無線電頻率與號碼。而其逐鹿營利的電信服務市場，不論是地理市場

或產品市場，又與國內五家電信業者高度重疊在同一個市場上競爭，

然而這些通訊軟體業者並，未辦理電信事業登記也不需要承擔政府規

管的成本。 

    此外，其無所不在的語音、數據、影像、行動支付、電子商務…

等內容服務卻是建立在其競爭者(即五家電信事業)的行動通信網路

之上，而電信事業的行動通信網路卻是建立在其昂貴的頻譜競價與所

費不貲的行動通信網路基地台建設之上5。諷刺的是前述之基地台網

路建設成本、頻譜成本與登記電信事業的規管成本，卻都不在這些運

用E-NUM與OTT技術的通訊軟體業者的成本會計上！ 

    上述因「不對稱管制」而呈現的巨大成本差異，也驗證了「不對

稱管制」易於導致「法規套利(Regulation Arbitrage)」。此實有賴主管

機關依新法第21條第2項之規定審視檢驗其行為態樣，做出認定其為

「電信事業」的行政處分，以維護電信服務市場的公平競爭。 

二、 審視不對稱管制(Asymmetric Regulation)造成消費者權益保

護漏洞： 

    新法雖賦予事業參進電信市場之彈性，惟為保護消費者權益及確

                                                      
5 方修忠；周佑霖，台灣應有之 5G 國家戰略-由 5G 與國際法角度出發，載：台灣國際法學刊，

16 卷 1 期，頁 12，2020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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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公共利益，亦將電信事業應承擔之義務，依其提供電信服務之行為

區分為「一般義務」、「特別義務」與「指定義務」三種6。一般義務

類似基本義務，特別義務與指定義務則有程度上之加重，茲略述如下： 

1. 所謂「一般義務」，係所有辦理電信事業登記之業者，基本應負

擔的義務，包括：(1)公開揭露服務條件、電信網路品質、數據流

量管理方式等消費資訊；(2)電信服務帳單與服務契約；(3)事業與

從業人員應採適當必要措施以確保通信秘密；(4)提供消費爭議申

訴管道；(5)通信紀錄及帳務紀錄應保存一定期間；(6)因故暫停提

供服務時應主動通報；及(7)營業額在一定規模者須分攤電信普及

服務之費用（新法第8條至第12條）。 

2.  所謂「特別義務」，係指辦理電信事業登記或未辦理登記但經NCC

認定之電信事業應負擔之義務，包括：(1)使用核配的用戶號碼提

供語音服務之電信事業，應提供免費緊急通信服務、號碼可攜服

務及平等接取服務；(2)使用核配的無線電頻率等電信資源之公眾

電信網路或其他經NCC公告者，應訂定資通訊安全維護計畫；及

(3)因服務類型較為特殊或消費者申訴頻繁而經NCC「認定」之電

信事業，應訂定定型化服務契約、定期自我評鑑電信服務品質、

共同設立電信消費爭議處理機構等（新法第14條至第21條）。 

3. 所謂「指定義務」，則係指各相關主管機關因應政策需要或依其

主管法律規定，指定符合一定條件之電信事業應配合採取之相關

必要措施，包括(1)災害預防與救助、(2)通訊監察、(3)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及(4)電信普及服務(Universal Service Obligation, USO)等

（新法第22條至第24條）。 

    觀之上述三種義務，凡一般義務之(1)~ (6)，特別義務之(1)與

(3)，以及指定義務之(2)與(3)等 10項義務都與消費者的權益有密切

                                                      
6 曾更瑩；簡維克；黃耀賞，電信管理法業經立法院三讀通過，載：理律法律事務所 Newsletter，

2019 年 6 月 6 日。https://www.leeandli.com/TW/NewslettersDetail/6259.htm (最後點閱日期：

2022/8/31)。 

https://www.leeandli.com/TW/NewslettersDetail/62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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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然對於未辦理電信事業登記，而實質提供電信服務的通訊軟體

業者而言，又驗證了「不對稱管制」的確提供一個不必承擔「一般義

務」、「特別義務」與「指定義務」而逃避規管的巧門，此實有待主管

機關依新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規定而認定其行為態樣，以維護消費者

權益與電信服務市場的公平競爭。 

參、重新審視 5G 跨產業藩籬的市場公平競爭—代結論 

5G 就是電信跨產業。隨著經濟發展而來的是市場競爭 Pro-

competition 課題。引領數位匯流的變革，重新審視市場競爭的產業藩

籬與傳統水平市場或垂直市場的定義，數位匯流帶動破壞性的產業創

新，也將帶來競爭法的衝擊。蓋跨產業的數位匯流已藉由新興科技帶

來創新服務，例如：OTT 語音、數據、影像服務現已席捲全球，更串

連行動支付、教育娛樂、醫療照護，帶動各式資訊應用服務的蓬勃發

展。諸多的智慧金融、智慧醫療、智慧交通、智慧影音、智慧○○…..

是 5G 電信跨產業的特色，實已打破市場藩籬，衝擊傳統的市場定義。

因此，在跨產業藩籬的市場競爭上，實有賴於主管機關將規管對象由

現行之業務(產品)市場主導者，改以衡量具有市場顯著力量之經營

者。 

姑不論經營 OTT 的企業是基於何種原因而未向主管機關辦理電

信事業登記，從電信管理法第 39 條第 3 項「未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

電信網路由政府機關或學校設置者，主管機關得委託監督其業務之中

央二級機關辦理前項審驗。」之規定觀之〈參考電信管理法草案總說

明〉，其立法理由係「為確保網路及資訊安全之目標，除了傳統利用

電信資源包括頻率及電信號碼所設置的公眾電信網路外，基於網際網

路網網相連之特性，將諸如政府機關提供民眾使用之免費無線上網服

務等實質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網路，均視為公眾電信網路，藉由課予

一致性的資安標準，以確保整體網路使用之安全。」 

基於相同的法理與「網際網路網網相連之特性，與為確保網路及

資訊安全之目標」相同的特性與目標，尤其 OTT 的技術特性就是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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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p, OTT；即堂而皇之地無償使用合法電信事業的公眾電信網路

而牟利〈有民法不當得利之適用〉。因此，主管機關實有必要課予一

致性的資安標準，以確保整體網路使用之安全，並要求經營 OTT 的

業者承擔電信管理法第 15, 17, 18, 19 與 20 條規定之特別義務，以確

保其全體用戶權益，實屬合乎情理與法理，亦有利於規管實務與法律

公平性之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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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5： 電信消費保護爭議法規執行經驗教育訓練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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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6： 電信消費爭議實務案例解析教育訓練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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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7： 日本電話中繼服務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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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8： 美國電話中繼服務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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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9： 澳洲無障礙電信服務說明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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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0： 111 年 8 月 4 日身心障礙者電信服務手冊審查會議紀錄 

 身心障礙者電信服務手冊審查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1 年 8 月 4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一、 服務手冊修正意見如下： 

(一) 「封面」 

修正原因：智青對於「手機門號」名詞定義不清楚。 

1. 封面圖不用修正，但需要縮小封面圖比例。 

2. 手冊名稱文字向上調整，置於垂直置中處。 

3. 手冊中有專用名詞時，以註記星號，並於下方提出專有名詞

解釋 

4. 「手機門號」於手冊封面下方以註記星號專有名詞解釋。 

＊手機門號：就是手機號碼的意思 

(二) 「關於這本手冊」 

修正原因：智青對於圖案的呈現意思不清楚。 

1. 圖案改成正在申請手機門號的人(可與第五頁的圖共用) 

(三) 「目錄」 

修正原因：1.手冊內名詞需統一、2.專用名詞要解釋。3.智青對於

手冊的圖案呈現會困惑，要儘量擬真及要清晰。 

1. 手冊名詞需統一。 

2. ”我可以申請行動門號嗎?”調整為”我可以申請手機門號

嗎?” 

3. 有哪些方案可以選擇? 

4. 什麼是門號限制申辦註記? 

(四) 第一頁(20 歲獨立一頁) 

1. 文字調整成 

我要有 20 歲(民國 112 年起，18 歲就可以申請手機門號) 

有聲請輔助宣告＊或監護宣告＊者，需由輔助人＊或監護人＊同

意才可以申請 

＊輔助宣告：會限制你做重大法律行為上的交易安全時候，

必須得到「輔助人」的事前同意或事後承認。 

＊監護宣告：會讓你變成不能自己進行法律行為的人，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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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監護人」代為進行法律行為。 

＊輔助人：確保你在重大法律行為上的交易安全的人。 

＊監護人：可以代替你辦理各種具有法律行為的事情的人。 

2. 圖案置於本頁下方放大。 

3. 身分證照片解析度需要再提高。 

(五) 沒有 20 歲獨立一頁 

修正原因：1.名詞儘量口語化、2.圖案呈現方式要與文字關聯性要

儘量一致。 

1. 文字：我沒有 20 歲(民國 112 年起，18 歲就可以申請手機門

號) 

，申請手機門號的時候，要有爸爸或媽媽同意申請； 

如果你沒有爸爸或媽媽，要有監護人同意才可以申請 

2. 圖案表達改為比較正面表述方式，例如：爸爸或媽媽帶小孩

去辦手機門號。 

3. 解釋監護人 

＊在 20 歲以下(民國 112 年起，18 歲就可以申請手機門號)

沒有爸爸或媽媽或者爸爸媽媽兩個人都不能負責任，法院會

指定一個保護並教養你的人。 

(六) 第二頁 

修正原因：1.由於智青對於「或」字較難理解儘量避免、且考量無

身分證僅持他國護照的身心障礙人士閱讀中文困難的實際狀況

故暫不放護照。 

1. 第一段調整成 

我需要準備 2 種證件 

第 1 種證件：身分證(文字跟圖示平行)；護照刪掉。 

2. 第二段調整 

第 2 種證件：(文字跟圖示平行) 

健保卡、駕照、身心障礙證明。 

＊註明只要帶一張就可以了 

3. 圖案照片的解析度需要再提高。 

(七) 第三頁 

修正原因：1.智青表示圖案要儘量符合情境、2.電信業者網站中服

務據點的呈現太複雜不利身心障礙人士操作。 

1. 標題改成”有哪些電信公司可以申請手機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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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刪除服務據點資訊 QRcode  

3. 圖案改為有 5 家手機行，放 5 家的 logo 跟手機在上面，一個

人思考在選要去哪一家申辦門號。 

4. 圖案旁說明改為”你可以去找你想要用的電信業者”。 

(八) 第四頁 

修正原因：1.智青表示圖案要儘量符合情境、2.文字表達儘量口語

以利身心障礙人士理解。 

1. 標題改成”有哪些方案可以選擇?” 

2. 第一段文字改成 

各電信業者都有提供試用的手機門號。 

一個身分證字號，可以申請一個試用號碼， 

7 天之後這個號碼就會關閉。 

你可以再決定要不要去辦這家電信業者的手機門號。 

3. 第一張圖改成一個人在講電話旁邊有個日曆框七天，然後比

OK 的畫面 

4. 將剩下文字併在一起並調整。 

“你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方案，另外也有身心障礙者的優惠方

案可以選擇。 

填寫完資料確認門號開通日期，完成門號申請。 

5. 下面三個圖案結合在一起，以一個圖案解釋 

例如：一個人在電信門市申辦門號桌上有申請表(表上要有字)

跟方案說明書跟雙證件，還有手機。 

放各家業者身心障礙者的方案 QRCODE，旁邊再加掃描

QRCODE 的圖案。請各家電信業者提供網址 

 

中華電信   台灣大哥大   遠傳電信     台灣之星   亞太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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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第五頁 

修正原因：智青表示圖案要儘量擬真以利理解。 

1. 圖改成 1 位男人一手拿帳單一手拿錢，帳單上要寫 OO 電信、

帳單、價錢、條碼（盡量模仿帳單） 

 

 

2. 文字改成 

每個月的月租費，可以透過下列方式繳費： 

3. 4 個項目分別配合上面 4 個圖示去條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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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門市的圖上的電話改成手機 

5. 銀行的圖案註明 OO 銀行。 

(十) 第六頁 

修正原因：電信公司名字前加 LOGO 以利身心障礙人士理解。 

1. 上面圖案改成一個人在打電話，有一個客服在接電話。 

2. 電信業者前面均加 LOGO 

3. 電消中心要與電信業者做區隔，並加註記 

＊如果電信業者無法處理，您可以再打電話至電信消費爭議處理

中心。 

(十一) 第七頁刪除 

修正原因：名詞解釋已併入各頁。 

(十二) 第八頁 

修正原因：1.依內容調整標題、2.圖案及說明文字要與主題貼切。 

1. 標題調整什麼是門號限制申辦註記? 

2. 新增圖：有好幾隻手機沒辦法付錢→簽名「門號限制申辦註記」

表格後→其他手機打 X，只剩一支手機。 

3. 文字改為「為避免身心障礙者，申請太多手機門號沒有辦法付

錢時，可以選擇申請「門號限制申辦註記」 

第一類身心障礙者可以到每一家電信業者去申請。 

*注意每一家電信公司都要分開申請。 

(十三) 封底：待討論是否加註出版資訊 

二、新動力依本次會議討論於下週提出服務手冊修正版，請財團法人育成

社會福利基金會及、社團法人台北市智障者家長協會智青協助審閱。

視修正狀況再決定下次會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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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1： 身心障礙者使用電信服務指引手冊修正版本對照 1 

修正前版本 修正後版本 

  

封面 

1. 封面圖不用修正，但需要縮小封面圖比例。 

2. 手冊名稱文字向上調整，置於垂直置中處。 

3. 「手機門號」於手冊封面下方以註記星號專有名詞解釋。 

＊手機門號：就是手機號碼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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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本手冊 

1. 圖案改成正在申請手機門號的人(可與第五頁的圖共用) 

 
 

目錄 

1. 更改圖案 

2. 更改目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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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可以申請手機門號嗎？ 

1. 文字調整 

2. 沒有 20 歲移至第 2 頁 

3. 限制申辦門號註記刪除 

4. 輔助宣告、監護宣告解釋 

5. 圖置於上方放大 

6. 拿身分證改拿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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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1. 原第一頁內容調整至第二頁 

2. 文字調整 

3. 圖改的是正面的，大人帶小孩去辦手機 

4. 解釋監護人 

 
 

03 我需要準備哪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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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段調整成 

我需要準備 2 種證件 

第 1 種證件： 

身分證 

(文字跟圖示平行) 

護照刪掉 

2. 第二段調整 

第 2 種證件： 

健保卡           

駕照 

身心障礙證明 

3. 增加提醒 

 
 

04 有哪些電信業者可以申請手機門號？ 

1. 標題改成”有哪些電信公司可以申請手機門號?” 

2. 刪除服務據點資訊 QRcode  

3. 圖改為有 5 家手機行，放 5 家的 logo 跟手機在上面，一個人在選要去

哪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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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有哪些方案可以選擇？ 

1. 標題改成”有哪些方案可以選擇?” 

2. 第一張圖改成一個人在講電話旁邊有個日曆框七天，兩個人對比手機

訊號強弱使用手機的人看著手機的訊號，使用者的表情不一樣 

3. 下面三個圖結合再一起 

4. 放各家業者身障團體的方案 QRCODE ，旁邊再加掃描 QRCODE 的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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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我可以去哪裡繳費？ 

1. 標題調整 

2. 圖改成男人一手拿帳單一手拿錢，帳單上要寫 OO 電信、帳單、價

錢、條碼（盡量模仿帳單） 

3. 文字改成 

4. 繳交改成繳費 

5. 4 個項目分別配合上面 4 個圖示去條列 

6. 門市的圖上的電話改成 00 電信 

7. 銀行的圖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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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如果我還有其他問題？ 

1. 上面圖案改成一個人在打電話，有一個客服在接電話 

2. 電信業者前面加 LOGO 

3. 1950 與電消中心要與電信業者做區隔 

 

 

此頁內容移至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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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什麼是門號限制申辦註記？ 

1. 標題調整什麼是門號限制申辦註記? 

2. 調整圖 

3. 調整文字 

4. 新增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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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2： 身心障礙相關團體手冊修正意見彙整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 

頁數 原文 建議修改/ 意見 

關於

這本

手冊 

文字閱讀能力有困難的

人， 

對閱讀文字有困難的人， 

目錄 
有哪些電信業者可以申

請手機門號？ 

我可以跟哪些電信業者申請手機

門號？ 

目錄 有哪些方案可以選擇？ 我可以選擇哪些方案？ 

1 
需由輔助人或監護人同

意才可以申請。 

需有輔助人或監護人同意才可以

申請。 

1 
有聲請輔助宣告或監護

宣告*者 

有聲請輔助宣告或監護宣告*的

人 

1 

*輔助宣告： 

跟法律或跟很多錢有關

係的事情， 

不能只有自己做決定， 

要跟輔助人一起討論， 

輔助人也同意才可以去

做。 

*輔助宣告： 

有些人遇到跟法律或跟很多錢有

關係的事情， 

不是全部都很了解， 

要跟輔助人一起討論， 

輔助人同意後才可以做決定。 

1 

*監護宣告： 

很多生活上的事情都不

能自己做決定， 

例如簽約、買手機， 

或跟法律有關的事情， 

都要監護人保護我， 

幫我處理。 

*監護宣告： 

有些人很多生活上的事情都沒辦

法自己做決定， 

例如簽約、買手機， 

或跟法律有關的事情， 

都要監護人幫忙做決定。 

2 
要有爸爸媽或媽媽同意

申請； 

要有爸爸媽或媽媽的同意才能申

請； 

4 

 圖片： 

各家電信業者的招牌，可以用實

際樣式呈現，更利於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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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原文 建議修改/ 意見 

7 

我可以在週一至週五

09：00-17：00， 

打電話至全國消費者服

務專線或電信消費爭議

處理中心。 

我可以在週一至週五上午 9 點到

下午 5 點， 

打電話給全國消費者服務專線或

電信消費爭議處理中心。 

8 

為避免身心障礙者申請

太多手機門號， 

要花掉很多錢， 

為避免身心障礙者申請太多手機

門號， 

會花掉很多錢，或是繳不出每個

月的月租費， 

綜合意見： 

1. 頁面：1、2、5、7、8：頁面過滿，字數過多，第 1 頁已經擠壓

到頁碼的空間，第 5 頁建議將優惠方案的 QRcode 另增一頁。 

2. 請標註本手冊出版單位、協助審稿的身心障礙團體及心智障礙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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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3： 身心障礙者使用電信服務指引手冊修正版本對照 2 

修正前版本 修正後版本 

  

封面配合預計發布日期修正為 112 年版 

  

關於這本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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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文字閱讀能力有困難的人，修正為對閱讀文字有困難的人。 

  

目錄不須修正 

 
 

01 我可以申請手機門號嗎？ 

1. 有聲請輔助宣告或監護宣告者，文字調整為有聲請宣告或監護宣告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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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整輔助宣告、監護宣告解釋 

3. 修正畫面過滿的問題 

4. 配合 112 年民法修法，修正為我有 18 歲就可以申請手機 

  

02 

1. 要有爸爸或媽媽同意申請，文字調整為要有爸爸或媽媽的同意才能申

請 

2. 修正畫面過滿的問題 

3. 配合 112 年民法修法，修正為我沒有 18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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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我需要準備哪些資料？ 

不須調整 

 
 

04 我可以跟哪些電信業者申請手機門號？ 

有哪些電信業者可以申請手機門號，文字調整成我可以跟哪些電信業

者申請手機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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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我可以選擇哪些方案？ 

1. 標題改成”我可以選擇哪些方案?” 

2. 修正畫面過滿問題 

  

06 我可以去哪裡繳費？ 

不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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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如果我還有其他問題？ 

1. 週一至週五 09:00-17:00，文字調整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9 點到下午 5 點 

2. 修正畫面過滿問題 

  

08 什麼是門號限制申辦註記？ 

1. 要花掉很多錢，文字調整為會花掉很多錢 



368 

本報告之智慧財產權屬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 修正畫面過滿問題 

 
 

標註本手冊出版單位、協助審稿的身心障礙團體及心智障礙者。 



369 

本報告之智慧財產權屬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附錄24： 身心障礙相關團體影片修正意見彙整 

身心障礙相關團體影片修正意見彙整 

團體 意見 

中華民國

聾人協會 

手語影片，因為旁邊的圖也是文字，下面又有字幕，是

不是左邊只要有圖，文字只要在下面上字幕，避免閱讀

的混亂。 

另外手語翻譯的影片還能修改嗎？主要是只照字打第

一類身心障礙者，聾人會看不懂意思，是否可以改為，

像智能障礙、植物人種種第一類身心障礙？ 

台灣聾人

聯盟 

1. 影片中「易讀版」的手語打「文字 看(文字) 很會」，

改成「文字 看(文字) 轉 簡單」 

2. 影片中「身分證」的「身」手形「同」，應改為「一」。 

3. 「民國 112 年」，「一百一十二」的打法不清楚，改

成左手打「1 」，右手打「 1 」「 2 」年。 

未來如有拍攝手語影片需求，建議聘任聾人作為手語示

範者。 

中華民國

身心障礙

聯盟 

1. 頁面說明時，內文會放大，第一頁的文字會與頁碼

呈現同一行，影響閱讀。 

2. 上述手冊建議修改之處，若參採，影片請同步修正。 

3. 影片請加註製作單位，協助拍攝的身心障礙團體、

手語翻譯員之名稱及姓名。 

非屬電信服務手冊影片意見彙總（僅供主管機關參考） 

團體 意見 

聽障人

協會 

客服回覆方式對於聽語障不友善，除了使用電話服務，

可以用文字或視訊嗎？ 

通訊行應提供這方面的友善服務的  

煩請各家業者提供聽語障友善服務，拿出對策來 

台灣聾

人聯盟 

客服回覆方式建議增加訊息聯繫管道，如簡訊、LINE

或其他線上非通話方式，另，因易讀版不僅僅提供給心

智障礙者閱讀，其他身障者(含聽障者)和文字閱讀能力

有困難者也可使用，如電信業者有提供手語翻譯視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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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亦可列入，以符應 CRPD 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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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5： 高齡用戶使用電信服務溝通圖卡（懶人包）修正版本對

照 

修正前版本 修正後版本 

 
 

調整遠傳、台灣之星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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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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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6： 日本高齡者電信詐騙糾紛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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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7： 美國針對高齡者常見之詐騙製作宣導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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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8： 澳洲推廣高齡者使用無障礙電信服務 

 

 

 



381 

本報告之智慧財產權屬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附錄29： 澳洲無障礙電信服務用戶資訊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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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0： 未成年用戶正確電信消費觀念及消保教育宣導文宣修正

版本對照 

修正前版本 修正後版本 

 
 

1.兩頁內容互相交換 

2.針對故事內容增加以畫出重點，讓讀者可以快速看到重點。 

3.第二部分文字內容調整 

4.圖示調整 

5.增加電消中心建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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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字調整 

2.刪除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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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1： 日本未成年人使用網路與手機糾紛宣導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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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2： 美國提醒年輕人更容易遭受電信詐騙並提供防詐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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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3： 澳洲協助年輕人理解手機契約與購買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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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4： 有線電視多系統經營管理業者相關服務結合契約之現況

與未來監理政策建議訪綱 

有線電視多系統經營管理業者相關服務結合契約之現況與未來監理

政策建議訪綱 

一、 訪談背景 

隨著消費者收視聽習慣轉變，民眾收視行為逐漸轉向

Netflix、Disney+等影音串流平台，或是 MOD 也持續引進各類體

育賽事，甚至是貪圖便利使用非法機上盒，導致近年來有線電視

收視戶數滑落，過去的傳統傳播方式逐漸式微，掀起民眾一波波

剪線潮。 

然而，由於 COVID-19 大流行，我國於去年 5 月啟動防疫三

級警戒，分流上班、線上教學、遠端視訊會議甚至線上購物需求

激增，帶動國內整體寬頻上網爆發申裝潮。隨著市場生態改變，

業者也開始嘗試拓展其他商機，包括結合推出各式影音與寬頻上

網組合方案，希望藉由多元加值服務，提升使用者黏著度。  

有線電視產業長期以來一直扮演平台的角色，並結合提供寬

頻上網服務，但是隨著其他影音平台崛起和新科技的發達，有線

電視業者只能不斷充實內容，或是另尋其他異業合作或加值服務

等方式以拓展新客源。期望透過本次訪談，更加瞭解有線電視多

系統經營管理業者之經營模式及相關異業合作專案套裝服務契

約現況，並就目前所遇之法規障礙提出討論，以研擬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未來政策參考方向。 

二、 相關服務結合契約之現況 

(一) 有線電視服務結合寬頻上網服務，除了拓展機上盒應用範

圍，提供多元服務體驗外，請分享目前已有之異業合作案

例7，以及您認為未來有機會合作之產業類型？ 

                                                      
7 中嘉與高發會攜手合作 讓熟齡族群可以銀髮生活一手控，中時新聞網，2017/6/6，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606003099-260405?chdtv；凱擘和北醫合作 推出

「HealthCare 健康保健室」服務，ETtoday 財經雲，2017/9/15，

https://tw.news.yahoo.com/%E5%87%B1%E6%93%98%E6%94%9C%E6%89%8B%E5%8C%97%E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606003099-260405?chdtv
https://tw.news.yahoo.com/%E5%87%B1%E6%93%98%E6%94%9C%E6%89%8B%E5%8C%97%E9%86%AB-%E9%A6%96%E5%AE%B6%E6%8E%A8%E9%81%A0%E8%B7%9D%E5%81%A5%E5%BA%B7%E7%85%A7%E8%AD%B7%E6%9C%89%E7%B7%9A%E9%9B%BB%E8%A6%96%E6%A5%AD%E8%80%85-095044353.html、https:/www.kbro.com.tw/K01/about-news-detail_6_0_39_281848.html?pag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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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於有線電視結合銷售服務契約，目前簽約模式為何（個

別簽約或專案方式簽約）？貴公司是否已於契約中詳細說

明服務內容及計費方式；若用戶希望停用其中一部分服

務，是否可能影響整份服務契約之服務提供？ 

(三) 承上，通傳會已公布有線廣播電視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請問目前就異業合作服務適用上是否有

任何障礙？或意見？ 

三、 未來的監理政策之建議 

(一) 從業者角度，請問若希望在促進結合服務與消費者保護之

間取得平衡，您認為法規層面及契約擬定應該有怎樣的考

量或規劃方向？ 

(二) 承 8 月座談會，電信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與不得記載建

議草案，與有線廣播電視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是否有落差？請提供修改意見。 

(三) 承上，有業者建議以匯流思維思考結合銷售服務，當跨業

合作模式增加，規管界限會越來越模糊後，您是否有其他

未來監理政策之建議？

                                                      
9%86%AB-

%E9%A6%96%E5%AE%B6%E6%8E%A8%E9%81%A0%E8%B7%9D%E5%81%A5%E5%BA%B

7%E7%85%A7%E8%AD%B7%E6%9C%89%E7%B7%9A%E9%9B%BB%E8%A6%96%E6%A5%

AD%E8%80%85-095044353.html、https://www.kbro.com.tw/K01/about-news-

detail_6_0_39_281848.html?page=7；台灣大哥大、凱擘大寬頻在台推出 Disney+專屬方案 最多

省近 6 萬，聯合新聞網，20221/11/1，https://udn.com/news/story/7087/5885575；中嘉攜 55688 集

團讓機上盒變聰明 叫車、清潔一鍵搞定，聯合新聞網，2022/9/26，

https://udn.com/news/story/7240/6641645。 

https://tw.news.yahoo.com/%E5%87%B1%E6%93%98%E6%94%9C%E6%89%8B%E5%8C%97%E9%86%AB-%E9%A6%96%E5%AE%B6%E6%8E%A8%E9%81%A0%E8%B7%9D%E5%81%A5%E5%BA%B7%E7%85%A7%E8%AD%B7%E6%9C%89%E7%B7%9A%E9%9B%BB%E8%A6%96%E6%A5%AD%E8%80%85-095044353.html、https:/www.kbro.com.tw/K01/about-news-detail_6_0_39_281848.html?page=7
https://tw.news.yahoo.com/%E5%87%B1%E6%93%98%E6%94%9C%E6%89%8B%E5%8C%97%E9%86%AB-%E9%A6%96%E5%AE%B6%E6%8E%A8%E9%81%A0%E8%B7%9D%E5%81%A5%E5%BA%B7%E7%85%A7%E8%AD%B7%E6%9C%89%E7%B7%9A%E9%9B%BB%E8%A6%96%E6%A5%AD%E8%80%85-095044353.html、https:/www.kbro.com.tw/K01/about-news-detail_6_0_39_281848.html?page=7
https://tw.news.yahoo.com/%E5%87%B1%E6%93%98%E6%94%9C%E6%89%8B%E5%8C%97%E9%86%AB-%E9%A6%96%E5%AE%B6%E6%8E%A8%E9%81%A0%E8%B7%9D%E5%81%A5%E5%BA%B7%E7%85%A7%E8%AD%B7%E6%9C%89%E7%B7%9A%E9%9B%BB%E8%A6%96%E6%A5%AD%E8%80%85-095044353.html、https:/www.kbro.com.tw/K01/about-news-detail_6_0_39_281848.html?page=7
https://tw.news.yahoo.com/%E5%87%B1%E6%93%98%E6%94%9C%E6%89%8B%E5%8C%97%E9%86%AB-%E9%A6%96%E5%AE%B6%E6%8E%A8%E9%81%A0%E8%B7%9D%E5%81%A5%E5%BA%B7%E7%85%A7%E8%AD%B7%E6%9C%89%E7%B7%9A%E9%9B%BB%E8%A6%96%E6%A5%AD%E8%80%85-095044353.html、https:/www.kbro.com.tw/K01/about-news-detail_6_0_39_281848.html?page=7
https://tw.news.yahoo.com/%E5%87%B1%E6%93%98%E6%94%9C%E6%89%8B%E5%8C%97%E9%86%AB-%E9%A6%96%E5%AE%B6%E6%8E%A8%E9%81%A0%E8%B7%9D%E5%81%A5%E5%BA%B7%E7%85%A7%E8%AD%B7%E6%9C%89%E7%B7%9A%E9%9B%BB%E8%A6%96%E6%A5%AD%E8%80%85-095044353.html、https:/www.kbro.com.tw/K01/about-news-detail_6_0_39_281848.html?page=7
https://udn.com/news/story/7087/5885575
https://udn.com/news/story/7240/664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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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5： 有線電視多系統經營管理業者相關服務結合契約之現況

與未來監理政策建議訪談會議紀錄（凱擘股份有限公司） 

有線電視多系統經營管理業者相關服務結合契約之現況與未來監

理政策建議—凱擘訪談紀錄 

壹、時間：111年10月18日（星期二）上午10:00-11:30 

貳、發言重點 

一、 相關服務結合契約之現況 

(一) 凱擘業務從傳統有線電視公司轉變為透過寬頻基礎提供全方

位智慧家庭服務，並延伸至智慧社區甚至智慧城市。目前服務

樣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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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寬頻：包括1G超高速上網、屋內Wi-Fi環境（Wi-Fi滿屋）、

相關基礎建設（如企業專網電路出租等）。 

2. 連結加值服務（Content/VAS）：透過Android系統機上盒與

OTT合作（如myVideo、Disney+、HBO GO等）、其他創

新異業合作（如健身、nVidia 雲端遊戲、各縣市教育局

合作線上課程等）、優化使用者UX體驗（如藍芽語音控

制遙控器、Google Nest Mini支援等）。 

3. IoT：語音操控智慧家用電器、與社區大樓管委會合作提供

車道辨識、社區監控（IP Cam）、社區APP（如信件包裹收

件通知）、AI辨識（人形辨識）、居家監控設備等。 

(二) 有線電視結合銷售服務契約簽約模式 

1. 凱擘主要提供寬頻上網及寬頻上網相關加值服務，有線電視

視訊服務（有線電視線性頻道），因該業務需取得有線廣播

電視法之特許執照，因此用戶簽約主體仍為凱擘所屬各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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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系統台，此外如前述 IoT 服務態樣中的社區APP 等合

作模式，是提供給各系統台在推銷有線電視服務給社區時所

附加之優惠服務，故不會與個別用戶簽約；車道辨識服務與

IP Cam 則與社區管委會簽約（B2B）。監控與AI 辨識服務

之合作模式為B2B，透過店點（如小吃店或商家）簽約，跳

脫傳統有線電視家庭用戶概念。 

2. 與用戶簽約時會希望用戶同時使用多項服務，為釐清消費者

與凱擘(含所屬有線電視系統台)或與合作廠商、第三方合作

之法律義務關係，簽約時透過「電子工單」客製化生成所需

要的服務及對應之契約類型，並依不同服務類別分別簽訂定

型化契約，且在電子工單最前面（裝機單或服務申辦書）列

有詳細注意事項說明以及「方案備註」。若單純是有線電視

或寬頻上網服務，則由凱擘(含所屬有線電視系統台) 直接

提供契約。針對OTT服務，凱擘則大多是作為代收代付角

色，消費者簽約主體仍是OTT業者（以Netflix為例，消費

者仍須先擁有 Netflix 帳號，只是透過機上盒下載 Netflix 

APP，凱擘僅作為代收代付業者，以方便消費者繳費）。因

此，當使用者停用一部分服務時，將不會影響整份契約服務

內容之提供，但原先簽約為優惠方案者，退訂後視為整份優

惠不存在，則回歸以原價計費。 

3. 電子工單（約2-3頁）會記載重要交易條件，包含資費、服

務內容、特別約定條款（如專案優惠補助）、注意事項等。

電子工單內容會於消費者進線客服時，以及現場安裝時向其

說明，並請消費者閱讀理解後自行勾選需要同意事項並簽

名。凱擘說明針對工單中之「方案備註」內容，亦屬於契約

條款的一部分。 

(三) 常見消費爭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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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務上最常遇到之消費爭議為解約或方案異動，實務上的

作法是將影響消費者權益事項寫在裝機單第一頁方案備註

中。且因不同服務契約皆分開簽署，可能無法具體歸類到

某一主服務契約中，故建議契約之應記載事項中僅例示性

呈現關於違約金或優惠方案解約處理方式即可。 

2. 若客戶希望退定套餐方案（有線電視+寬頻上網）其中一項

時，客服人員會盡量以仍保有優惠之方式協助處理。惟若

是其他異業合作（如Netflix方案），因凱擘僅作為代收代付

業者，故僅會提供協助聯繫及停止方案收費，若原先方案

屬於優惠方案，會依個案處理。 

二、 未來的監理政策之建議 

(一) 電信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與不得記載建議草案建議 

1. 有線廣播電視服務應記載與不得記載事項是針對視訊服

務內容所作之特別約定，包括頻道總數、繳費方式、節目完

整性、頻道位置異動等，故本事項與電信服務本身或其他加

值服務類型完全不同。目前有線廣播電視服務應記載與

不得記載事項之形式較類似於契約範本，過於詳盡，恐遏止

業者服務創新。 

2. 針對電信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與不得記載建議草

案，由於各電信服務態樣很多，目前建議草案版本針

對贈送或試用有要求業者在契約中明確呈現，以及針對綑綁

服務需另行約定或是提供商品保固等，建議以框架式基礎規

範即可，因不同服務類型樣態差異大，故認同應記載與不得

記載事項以框架、大原則式訂定，並建議可以考量新增「優

惠利益返還」相關規定。 

(二) 其他未來監理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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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服務銷售已不僅限於有線電視或電信服務，若主管機

關或消保處以監理立場規管，可能造成業者在服務創新方

面窒礙難行，故建議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以框架式規範

即可（如載明服務資費、服務異動、違約條款等）。 

2. 實務上電信服務，業者已有相關消費爭議處理機制(如新成

立之電信消費爭議處理中心等)，且尚有消保法作為消費者

之保障，因此，建議如需訂定電信服務應記載不得記載事

項，訂定大原則式之框架即可，不建議鉅細靡遺，以增加

業者服務創新可能性。 

參、散會（上午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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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6： 有線電視多系統經營管理業者相關服務結合契約之現況

與未來監理政策建議訪談會議紀錄（台灣寬頻通訊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有線電視多系統經營管理業者相關服務結合契約之現況與未來監

理政策建議—台灣寬頻訪談紀錄 

壹、時間：111年10月20日（星期四）下午2:00-3:20 

貳、發言重點 

一、 相關服務結合契約之現況 

(一) 有線電視結合寬頻上網服務為有線電視業者常見結合樣態，而

其他異業結合樣態，只要可以透過網際網路提供服務，都是系

統業者潛在合作對象。目前市場上常見結合類型： 

1. OTT影音視訊服務（如Netflix、Dinsey+、Z TV、Friday、

MyVideo、HBO GO等）。 

2. 互動式運動平台（如Move V）、線上遊戲（如play gaming）

等。 

3. 寬頻上網服務：以數據傳送為基礎，且系統業者本身即擁

有一定數量用戶，故任何種類產品或服務皆可能透過有線

電視業者觸發終端用戶服務，而成為與有線電視業者服務

結合之態樣。 

若要將每一結合態樣都列出，並以定型化契約加以規範，可能

會造成契約窒礙難行。 

(二) 有線電視結合銷售服務契約簽約模式 

1. 受管制事業之服務結合：與消費者簽訂之契約若涉及兩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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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異業合作模式，如有線電視及寬頻上網服務皆屬於受管制

事業，需分別簽訂定型化契約，因此，當一部契約終止，對

於是否會影響完整服務的提供，要視該服務的契約內容而

定。實務上如果簽訂兩份個別服務契約，終止一部並不會影

響另外一服務；若只簽訂一份服務契約，則要視該契約內容

而定。 

2. 以 OTT 為例，因 OTT 業者經營規模皆大於國內 MSO 業

者，且OTT 與MSO 結合大多是只是透過MSO 業者之機

上盒收看節目，故目前普遍做法為消費者分別與OTT業者

及MSO業者簽訂兩份合約。另以結合家戶使用監視器服務

為例，異業合作模式為由TBC提供網路服務，監視器業者

提供監控服務。由於監視器業者經營規模較小，故合作模式

係由TBC將此服務提供給消費者，並與消費者簽約，後續

再分潤。 

3. 針對與消費者簽訂之定型化契約，除既有服務之規定外，就

結合服務影響消費者權益事項，將於主契約中空白欄位依不

同合作產品之特約事項納入對應之服務條款，約 3 至 4 項

內容。例如，OTT服務會特別提醒費用相關規範，如繳費、

退費應注意事項，監視器服務則會說明所攝錄之內容 TBC

雲端將不會保存，使用者需自行保存及保護攝錄影像內容之

個資保護告知事項等。 

(三) 常見消費爭議處理 

目前實務上爭議較多為優惠利益返還，亦即優惠套裝屬於行銷

方式，因此業者提供比一般定價更優惠價格給消費者，為顧及

公司利潤，當優惠套裝方案提前解約時，消費者返還優惠利益，

回歸原價方案，並非違約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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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來的監理政策之建議 

(一) 電信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與不得記載建議草案建議 

1. 針對捆綁服務於現有契約中使用「套裝方案」，在定義捆綁

服務時，應注意與現有法規中類似詞彙用語定義是否相同，

建議可以再考量捆綁服務於定型化契約應記載與不得記載

中用語。 

2. 為推行無紙化政策，依據有線電視廣播法第50條第1、2項

規定「系統經營者應與訂戶訂立收視、聽服務書面契約。前

項書面契約應於給付訂戶之收據背面製作發給之」，實務上

定型化契約將列印於訂戶之收據背面，並於每個月提供給消

費者，將不利於無紙化推行，因此建議可以納入後續修正考

量。另外，關於契約審閱期，亦應考量如何以電子化方式提

供給客戶審閱，並作為證明依據。 

3. 建議需要釐清「電信服務」之定義，從產業角度觀察，寬頻

上網應非屬於公眾通信服務範圍。第二類電信業者可以依電

信管理法進行登記，但非強制要求登記始得經營第二類電信

之寬頻上網服務，因此建議明確說明寬頻上網服務是否為本

草案之涵攝範圍。 

4. 由於透過網際網路提供服務之業者都可能是有線電視業者

異業合作潛在對象，且不同業者間合作模式差異甚鉅（如金

流、平台資訊建置等），故建議應記載與不得記載事項僅做

原則性訂定，若條文過於鉅細靡遺將對業者創新造成障礙。 

(二) 其他未來監理政策建議 

MSO 業者與 OTT 業者同樣屬於視訊服務提供，國際上針對

MSO與OTT進行同樣程度規管，我國卻仍將MSO業者高度

規管。若需把異業合作模式都列出並進行監管，除了監管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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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監管成本也會提高。因此，建議未來可以降低 MSO 業者

規管密度，以及相關異業合作採最低度管制。 

參、散會（下午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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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7： 有線電視多系統經營管理業者相關服務結合契約之現況

與未來監理政策建議訪談會議紀錄（中嘉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有線電視多系統經營管理業者相關服務結合契約之現況與未來監

理政策建議—中嘉訪談紀錄 

壹、時間：111年10月21日（星期五）下午3:00-5:00 

貳、發言重點 

一、 相關服務結合契約之現況 

(一) 寬頻網路異業合作案例 

1. 傳統有線電視是由電纜線路、電視螢幕及頻道影音所組成，

而目前有線電視與OTT服務結合為消費者主要訂閱服務，

頻道影音轉為多平台包月的服務。公司及產業行銷策略亦

轉為以寬頻網路為主，有線電視逐漸成為次要搭配之「加

值服務」。 

2. 常見的異業合作如： 

(1) 寬頻網路+影音平台 

(2) 寬頻網路+遊戲平台 

(3) 寬頻網路+音樂平台 

(4) 寬頻網路+IoT Smart Home智慧平台 

(5) 寬頻網路+購物（平台） 

(6) 寬頻網路+行動網路 

而寬頻網路+影音平台與寬頻網路+行動網路則為目前市

面上最常見之兩種異業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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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於OTT相關建議： 

(1) 有線電視逐漸被取代之理由，在於非法 OTT（盜版）

及低價4G網路衝擊，造成有線電視退拆潮，使之逐漸

居於次要地位，因此三年前中嘉即與遠傳電信合作，將

視訊及家用寬頻以贈品方式作為行網銷售誘因。 

(2) 針對非法OTT規管，以CATCHPLAY為例，其在新加

坡及印尼發展良好的原因，在於政府境管措施，尤其印

尼為回教國家會對內容過濾審查。當政府實施境管措

施時，合法有線電視業者才有競爭之可能性。 

(3) 由於OTT業者未如有線電視擁有既有之經銷點，故有

線電視業者與合法OTT屬於合作關係，並期望透過合

作提高用戶黏著度。以Disney+為例，透過集團總經銷，

不僅可針對該集團之行網用戶，亦可以透過關係企業

搭配銷售。 

(二) 綑綁/聯合銷售簽約模式 

4. 綑綁/聯合銷售模式，以服務而言，是由不同服務提供者提

供的兩種服務（如寬頻+有線電視）： 

(1) 贈品：綁約期間免費/部分約期免費 

(2) 單一價格：雖有單一優惠價格，但帳單仍顯示每項服務

之價格 

(3) 加價購：用較低價格加購服務（如Disney+） 

惟上述方式銷售契約仍為分開的契約。簽約時仍會跳轉到

該服務提供方之網站進行簽約，透過中嘉出帳，藉以改善

消費者之訂閱便利性，提高客戶黏著度。 

5. 申辦多個服務時，契約提供所有申請服務之服務契約，並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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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專案或特約條款將特別約定的主要商業條件列出，其他服

務契約仍依該服務之契約簽訂。專案條款內容包含如訂閱優

惠費用、訂閱期限、退拆之專案費用等。 

(三) 對於有線廣播電視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紀載事項適

用建議 

不得記載事項第2條關於違約金條款8，恐致有線電視業者適用

障礙，傳統有線電視套餐規定不得綁約，終止即可能形成違約

金，建議不宜針對有線電視業者獨設違約金條款之規定。補充

說明，此與優惠利益返還不同。 

二、 未來的監理政策之建議 

(一) 電信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與不得記載建議草案建議 

5. 建議釐清契約審閱期如何認定與契約效力，客戶是否在門市

當下審閱契約即實現審閱期。有線電視實務上通常是消費者

於門市辦理，即會派工安裝。 

6. 建議釐清解除權具體如何適用與契約效力。實務上消費者易

將審閱期誤認為鑑賞期、試用期概念，並認為有權無償試用

該服務，然考量安裝成本等，應釐清解除權如何適用於實務

狀況。 

(二) 其他未來監理政策建議 

1. 各行各業皆有聯合/結合銷售情況，建議釐清特別針對電信

服務規範之意義，且電信管理法趨於管制鬆綁，則匯流意

義與未來結合服務之監管機關，以及電信服務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與不得記載建議草案適用對象都建議應釐

清。 

                                                      
8 不得約定沒收甲方所繳付之收視費或甲方違反本契約之違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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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外，關於用戶瀏覽非法網站，以致寬頻流量負擔過重，

以及前述提到有線電視與非法 OTT 無法競爭（非法 OTT

零成本）情形，建議主管機關未來應考量規範非法OTT。 

參、散會（下午5:00） 


